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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關 注 婦 女 性 暴 力 協 會 ( 協 會 ) 一 向 積 極 推 動 性 暴 力「 幸 存 者 」 1之

權 益，致 力 喚 醒 及 鼓 勵 社 會 大 衆 對 性 暴 力 問 題 的 關 注，自 2 0 0 0

年 起 成 立 風 雨 蘭 ， 以 提 供 支 援 性 服 務 來 維 護 性 暴 力 「 幸 存 者 」

之 尊 嚴 。 回 顧 十 年 ， 協 會 不 單 成 功 促 使 政 府 加 強 對 「 幸 存 者 」

的 服 務 ， 警 方 及 法 醫 亦 親 身 到 風 雨 蘭 為 「 幸 存 者 」 服 務 ， 減 少

「 幸 存 者 」 因 奔 走 於 不 同 的 部 門 求 助 而 遭 到 「 二 度 創 傷 」 的 機

會 。 除 了 提 供 專 門 一 站 式 服 務 ， 使 婦 女 能 在 適 切 支 援 下 渡 過 危

機 外 ， 協 會 結 合 倡 議 、 服 務 及 反 性 暴 力 教 育 的 手 法 ， 致 力 促 使

政 府 制 定 更 完 善 更 長 遠 的 社 會 政 策，以 提 供 一 個 安 全 環 境 給 婦

女 ， 減 低 她 們 被 性 暴 力 的 侵 擾 。  

 

近 年 ， 隨 著 性 暴 力 的 事 件 增 加 ， 婦 女 受 性 暴 力 威 脅 及 服 務 支 援

的 問 題 備 受 關 注 ， 在 「 風 雨 蘭 」 的 服 務 經 驗 中 ， 我 們 發 現 不 少

「 幸 存 者 」除 了 承 受 性 暴 力 帶 來 的 身 體 和 心 理 的 創 傷 外 ， 也 經

歷 了 「 二 度 創 傷 」。 當 中 的 傷 痛 不 單 只 來 自 侵 犯 者 及 性 暴 力 事

件 本 身 ， 更 來 自 尋 求 協 助 的 過 程 、 身 邊 親 友 、 學 校 、 傳 媒 與 專

業 人 士 的 態 度 及 反 應 等 。 在 種 種 偏 見 與 壓 力 的 情 況 下 ， 性 暴 力

「 幸 存 者 」 要 踏 出 求 助 的 第 一 步 絕 非 易 事 ； 部 份 「 幸 存 者 」 亦

會 選 擇 報 警 ， 希 望 籍 透 過 司 法 程 序 取 回 公 道 ， 令 侵 犯 者 被 繩 之

於 法 。 而 警 方 處 理 案 件 的 程 序 及 態 度 ， 不 但 會 影 響 「 幸 存 者 」

對 警 方 及 司 法 系 統 的 信 心 ， 甚 至 影 響 她 們 的 復 原 。  

 

有 見 及 此，協 會 委 託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系 助 理 教 授 洪 雪 蓮

博 士 進 行 一 項 「 性 暴 力 「 幸 存 者 」 的 求 助 經 驗 研 究 ： 社 區 回 應

與 二 度 傷 害 」 研 究 ， 以 探 討 、 評 估 「 幸 存 者 」 在 求 助 過 程 中 的

經 驗 、 影 響 及 對 其 權 利 的 認 知 ， 以 促 使 政 府 提 供 適 切 的 支 援 及

建 立 支 持 性 的 復 康 環 境 ， 讓 「 幸 存 者 」 早 日 復 原 。 此 外 ， 是 項

                                                      
1
 本研究報告亦以「幸存者」取代「受害人/者」一詞。「幸存者」一詞是「風雨蘭」服務使用者創

作的，是指曾受性暴力傷害、衝擊的女性能在復原過程中蛻變，幸福及充滿生命力地生存，活出璀

璨的人生。在本研究報告中使用這詞語，是對服務使用者的尊重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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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亦 針 對 風 雨 蘭 一 站 式 服 務 進 行 深 入 評 估 ， 從 使 用 者 角 度 、

社 工、醫 務 人 員 及 警 務 人 員 的 角 度 評 價 風 雨 蘭 的 一 站 式 服 務 的

成 效 。  

 

我 們 盼 望 是 次 研 究 促 使 業 界 可 就 政 策、服 務 提 供 及 專 業 培 訓 層

面 ， 在 司 法 、 醫 療 、 社 會 服 利 等 系 統 範 疇 之 改 善 作 討 論 ， 共 同

為 性 暴 力 「 幸 存 者 」 在 危 機 中 及 後 提 供 適 切 的 支 援 ， 建 立 支 持

性 的 復 康 環 境 ， 讓 「 幸 存 者 」 早 日 從 創 傷 中 復 原 。  

 

關 注 婦 女 性 暴 力 協 會   

總 幹 事  

王 秀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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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暴 力 對 受 害 人 的 影 響 是 非 常 深 遠 的 ， 當 中 尤 以 發 生 在 朋 輩

間 、 友 儕 間 的 性 暴 力 ， 這 種 「 來 得 不 動 聲 色 」 的 傷 害 對 受 害 人

身 心 造 成 創 傷 ， 同 時 也 摧 毀 了 她 們 對 世 界 、 對 別 人 、 甚 至 對 自

己 的 信 任 ， 像 經 歷 一 場 九 級 地 震 ， 劫 後 餘 生 重 建 工 作 毫 不 容

易 。 是 次 研 究 正 正 揭 示 了 重 建 的 過 程 中 ， 執 法 人 員 、 醫 護 人 員

以 至 社 工 ， 偶 然 不 夠 敏 感 、 未 能 切 身 處 地 關 顧 受 害 人 的 感 受 ，

一 句 無 心 的 說 話 、 一 個 質 疑 的 眼 神 、 一 個 不 屑 的 表 情 、 或 是 服

務 安 排 失 當 、 忽 略 了 受 害 人 的 私 隱 ， 也 可 能 對 受 害 人 造 成 二 度

傷 害 。 這 … … 不 就 是 大 地 震 過 後 接 連 不 斷 的 餘 震 嗎 ？ 受 害 人 努

力 興 建 ； 餘 震 則 盡 情 破 壞 。  

 

我 們 堅 信 「 餘 震 」 既 然 是 人 為 ， 也 實 在 是 可 以 避 免 的 。 感 謝 研

究 人 員 的 努 力 之 餘 ， 也 更 必 須 感 謝 參 與 研 究 的 倖 存 者 ， 讓 我 們

從 你 們 受 過 的 苦 、 掉 過 的 眼 淚 中 ， 有 所 得 著 。  

 

研 究 報 告 像 是 一 幅 「 地 圖 」， 總 結 了 過 往 「 餘 震 」 的 經 驗 ， 找

出 餘 震 活 躍 地 帶 ， 讓 人 們 避 開 提 防 ； 研 究 報 告 也 彷 彿 是 「 逃 生

手 冊 」， 教 導 我 們 在 餘 震 時 如 何 自 處 求 生 。 我 更 相 信 專 門 支 援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的 「 風 雨 蘭 」 是 最 堅 固 、 最 可 靠 的 防 震 洞 ， 讓 受

害 人 不 再 受 到 餘 震 威 脅 ， 讓 她 們 從 洞 中 步 出 來 的 一 刻 ， 就 是 企

得 高 、 站 得 穩 的 倖 存 者 。  

 

醫 院 管 理 局  

港 島 西 醫 院 聯 網 總 監  

陸 志 聰 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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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婦 女 性 暴 力 協 會 一 直 致 力 喚 醒 公 眾 人 士 對 性 暴 力 問 題 的

關 注 ， 並 通 過 一 站 式 性 暴 力 危 機 中 心 「 風 雨 蘭 」，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給 受 害 婦 女 ， 協 助 她 們 重 建 自 尊 ， 自 信 。  

 

性 暴 力 行 為 帶 來 難 以 磨 滅 的 傷 害 ， 社 會 積 極 啓 動 福 利 ， 醫 療 及

法 律 系 統 以 協 助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 但 是 ， 在 進 行 這 些 程 序 的 過 程

中 ， 無 意 中 為 受 害 人 帶 來 「 二 度 傷 害 」。  

 

研 究 報 告 從 受 害 人 的 角 度 就 各 社 區 系 統 提 出 改 善 建 議 。  

 

作 為 法 律 界 的 一 份 子 ， 我 很 高 興 律 政 司 對 此 已 有 相 應 的 措 施 。

律 政 司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發 出 了 一 份「 對 待 受 害 者 及 證 人 的 陳

述 書 」， 積 極 回 應 在 檢 控 過 程 中 ， 如 何 改 進 向 受 害 人 提 出 的 服

務 ， 了 解 她 們 的 感 受 和 需 要 及 體 恤 她 們 的 憂 慮 ， 以 確 保 受 害 人

的 利 益 。  

 

我 衷 心 感 謝 協 會 對 支 援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的 貢 獻，並 希 望 此 研 究 報

告 能 引 發 各 社 區 系 統 正 視 「 二 度 傷 害 」 的 問 題 ， 作 出 相 應 的 改

善 措 施 。  

 

香 港 律 師 會 會 長  

何 君 堯 律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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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暴 力 受 害 人 的 經 歷 已 屬 不 幸，還 要 在 醫 院 或 警 局 求 助 時 不 斷

重 複 講 述 事 件 經 過 ， 簡 直 對 身 心 造 成 第 二 度 ， 甚 至 是 第 三 度 、

第 四 度 的 傷 痛 。 關 注 婦 女 性 暴 力 協 會 委 託 浸 會 大 學 進 行 研 究 ，

希 望 就 此 總 結 一 些 經 驗 ， 向 學 校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 司 法 界 、

警 方 、 法 醫 等 社 區 系 統 提 出 改 善 建 議 ， 以 致 避 免 再 在 受 害 者 的

傷 口 上 灑 鹽 。  

 

報 告 提 出 三 十 多 項 建 議 ， 包 括 設 立 一 站 式 支 援 、 委 派 社 工 全 程

跟 進 受 害 人 個 案 、 在 全 港 五 區 成 立 具 私 隱 及 安 全 感 的 危 機 中

心 ， 為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提 供 支 援 及 持 續 服 務 ， 以 及 加 強 警 方 和 醫

護 人 員 的 培 訓 ， 了 解 受 害 者 的 心 理 狀 態 ， 從 而 改 善 處 理 有 關 案

件 的 態 度 、 技 巧 及 程 序 。  

 

作 為 社 會 服 務 界 的 一 員 ， 我 當 然 希 望 各 項 服 務 能 得 以 推 展 ， 各

社 區 系 統 能 就 報 告 建 議 作 出 跟 進 改 善，因 為 這 是 我 們 對 不 幸 的

受 害 者 所 能 做 到 最 起 碼 的 尊 重 和 保 障 ！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行 政 總 裁  

方 敏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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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 研 究 由 「 關 注 性 暴 力 協 會 」 委 託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系 助

理 教 授 洪 雪 蓮 博 士 進 行 。 研 究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六 月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期 間 進 行 ， 採 用 質 性 研 究 方 法 ， 透 過 深 入 個 別 訪 談 和 焦 點

小 組 搜 集 資 料 。 研 究 目 的 包 括  ( 1 )  探 討 性 暴 力 「 幸 存 者 」 在

社 會 福 利 、 醫 療 與 法 律 系 統 的 經 驗 及 暴 力 和 個 人 特 點 如 何 影 響

其 經 驗 ； ( 2 )  評 估 「 幸 存 者 」 所 經 驗 的 「 二 度 創 傷 」， 即 「 幸

存 者 」 與 多 個 社 區 系 統 接 觸 所 經 歷 的 傷 害 程 度 ； ( 3 )  從 服 務 使

用 者 角 度 、 社 工 、 醫 務 人 員 及 警 務 人 員 的 角 度 評 價 「 風 雨 蘭 」

的 一 站 式 服 務 ， 包 括 其 為 「 幸 存 者 」 在 危 機 中 及 後 提 供 的 支 援

及 建 立 支 持 性 的 復 康 環 境 ； ( 4 )  鑑 定 對 「 幸 存 者 」 具 支 持 性 的

復 康 環 境 所 應 有 的 元 素 ， 包 括 人 際 關 係 、 家 庭 、 社 區 支 援 、 社

會 服 務 和 政 策 ； 及 ( 5 )  建 議 如 何 提 供 一 個 支 持 性 的 復 康 環 境 ，

包 括 專 業 人 員 的 培 訓 需 要 。  

 

研 究 共 與 廿 一 位 「 幸 存 者 」、 兩 位 警 務 人 員 、 三 位 醫 生 、 三 位

護 士 及 兩 位 社 工 進 行 了 個 別 訪 問 ；「 風 雨 蘭 」 的 六 位 輔 導 員 / 社

工 亦 參 與 了 兩 次 焦 點 小 組 訪 問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被 訪 者 經 驗 的

「 二 度 創 傷 」 以 學 校 、 平 機 會 及 司 法 系 統 最 嚴 重 ； 警 察 及 醫 療

系 統 雖 已 有 改 進 ， 但 仍 有 很 大 的 改 善 空 間 ， 目 前 亦 有 為 「 幸 存

者 」 帶 來 「 二 度 創 傷 」。  

 

學 校 系 統 帶 來 的「 二 度 創 傷 」極 為 嚴 重，包 括 校 方 在 未 得 到「 幸

存 者 」 及 其 家 人 同 意 下 便 報 警 、 阻 止 「 幸 存 者 」 向 外 間 尋 求 協

助 或 作 進 一 步 行 動 、 不 保 護 「 幸 存 者 」 的 私 隱 ， 甚 至 勸 喻 「 幸

存 者 」 轉 校 及 不 在 校 內 機 制 作 投 訴 等 。 涉 及 的 人 物 包 括 校 長 、

老 師 和 學 校 社 工 。 校 方 ， 特 別 是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 傾 向 以 保 障 管

理 層 的 利 益 、 學 校 聲 譽 為 主 要 考 慮 ， 未 能 充 份 照 顧 「 幸 存 者 」

的 情 緒 、 意 願 ， 甚 至 阻 礙 「 幸 存 者 」 尋 求 協 助 或 勸 喻 其 離 校 。 

 

本 研 究 的 被 訪 者 中 ， 有 兩 位 曾 向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作 出 投 訴 ， 對

平 機 會 的 處 理 非 常 不 滿 ， 認 為 受 到 很 大 傷 害 ， 主 要 原 因 關 乎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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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表 現 及 處 理 程 序 。 職 員 表 現 方 面 ， 投 訴 人 不 滿 意 的 包 括 被 平

機 會 職 員 質 疑 其 投 訴 動 機 、 職 員 並 沒 有 通 知 其 個 案 的 處 理 進

度 、 處 事 輕 率 、 表 現 匆 忙 ， 甚 至 未 能 聯 絡 上 、 不 尊 重「 幸 存 者 」

的 訴 求 等 ； 職 員 不 斷 強 調 其 中 立 性 ， 不 能 給 予 投 訴 人 任 何 提

示 ， 因 此 連 帶 一 般 性 的 提 問 亦 不 作 答 ， 使 投 訴 人 感 到 無 助 。 處

理 程 序 方 面 ， 投 訴 人 明 白 平 機 會 會 進 行 調 查 ， 但 卻 沒 有 向 她 解

釋 平 機 會 調 查 的 權 力 、 程 序 和 方 法 ，「 幸 存 者 」 認 為 調 查 缺 乏

透 明 度 。 在 調 解 性 侵 犯 個 案 的 過 程 中 ， 職 員 並 不 具 敏 銳 度 ， 包

括 在 調 解 會 議 中 不 作 引 領 ， 甚 至 要 求 投 訴 人 在 調 解 會 議 中 再 次

描 述 性 侵 犯 事 件 的 經 過 ， 使 調 解 過 程 帶 來 「 二 度 創 傷 」。  

 

司 法 系 統 帶 來 的 「 二 度 創 傷 」 也 甚 為 嚴 重 ， 當 中 牽 涉 案 件 會 否

轉 交 律 政 署 、 律 政 署 是 否 决 定 起 訴 、 法 庭 審 理 過 程 、 能 否 把 侵

犯 者 定 罪 及 判 刑 、 通 知 「 幸 存 者 」 法 庭 的 判 決 等 。 此 研 究 的 被

訪 者 中 ， 有 兩 位 的 案 件 有 上 庭 的 機 會 。「 幸 存 者 」 在 等 候 上 庭

的 漫 長 日 子 中 ， 一 方 面 需 要 回 復 平 常 的 生 活 ， 又 同 時 受 到 等 待

的 煎 熬 ； 上 庭 的 日 期 如 因 各 種 原 因 需 要 延 遲 ，「 幸 存 者 」 的 不

安 便 延 長 。 等 候 期 間 ，「 幸 存 者 」 會 不 斷 想 像 法 庭 上 的 情 境 ，

特 別 是 被 盤 問、質 疑 的 過 程 及 傳 媒 報 導，感 到 恐 懼；至 上 庭 時 ，

律 師 提 問 的 方 式 、 再 與 侵 犯 者 碰 面 、 再 度 憶 述 事 件 及 面 對 公

眾 ， 都 帶 來 「 二 度 創 傷 」。 如 未 能 成 功 定 罪 或 判 刑 被 認 為 不 合

理 時 ，「 幸 存 者 」更 感 到 無 奈 和 憤 怒 。 如 侵 犯 者 上 訴 ，「 幸 存 者 」

可 能 需 要 再 上 庭 作 供 ， 再 受 傷 害 。 另 一 方 面 ， 若 侵 犯 者 不 被 起

訴 ， 沒 有 機 會 上 庭 ( 即 律 政 署 不 進 行 起 訴 )，「 幸 存 者 」會 感 到 強

烈 的 不 公 義 。  

 

警 察 是 所 有 被 訪 者 均 有 接 觸 的 系 統 。 此 研 究 發 現 ， 相 比 於 其 他

系 統 如 司 法 和 學 校 ， 被 訪 者 經 驗 到 警 察 系 統 帶 來 「 二 度 創 傷 」

的 程 度 有 較 大 的 差 異 。 有 接 近 三 分 一 的 被 訪 者 提 及 與 警 察 接 觸

過 程 中 的 正 面 經 驗 ， 她 們 感 受 到 關 懷 與 安 慰 ， 也 有 其 他 專 業 人

士 表 示 警 察 處 理 性 侵 犯 個 案 的 態 度 和 方 法 比 過 往 有 很 大 的 進

步 。 有 被 訪 警 務 人 員 透 露 ， 與 「 幸 存 者 」 保 持 良 好 關 係 也 有 助

於 促 使 「 幸 存 者 」 願 意 出 庭 。 警 察 系 統 雖 然 在 處 理 性 暴 力 案 件

方 面 有 進 步 ， 但 仍 有 改 善 的 空 間 ， 包 括 警 員 的 態 度 、 落 口 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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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保 密 性 、 調 查 及 認 人 過 程 、 向 「 幸 存 者 」 交 待 法 庭 裁 決 及

與 其 他 專 業 的 協 作 等 方 面 。  

 

本 研 究 亦 發 現 律 政 司 雖 已 發 出 指 引 ， 但 實 際 情 況 並 不 符 合 所 述

的 「 最 佳 做 法 」 。 警 務 人 員 對 申 請 屏 風 的 理 解 影 響 了 會 否 為 證

人 ( 亦 即 「 幸 存 者 」 ) 進 行 申 請 ， 可 能 使 「 幸 存 者 」 喪 失 了 應 有

的 權 利 。 研 究 發 現 有 十 一 位 被 訪 者 需 要 接 受 法 醫 檢 查 ， 在 過 程

中 有 感 到 恐 懼 、 尷 尬 和 難 受 的 。 負 面 經 驗 主 要 源 於 法 醫 是 男

性 ； 要 在 社 工 及 警 察 面 前 接 受 檢 查 ， 因 裸 露 身 體 感 到 受 辱 ； 身

體 感 到 痛 苦 及 在 檢 查 時 回 憶 起 案 發 時 的 情 景 。 也 有 被 訪 者 有 正

面 經 驗 ， 例 如 感 到 法 醫 有 照 顧 「 幸 存 者 」 的 感 受 。  

 

醫 療 系 統 方 面 ， 在 缺 乏 一 站 式 服 務 的 情 況 下 ，「 幸 存 者 」 到 急

症 室 求 助 時 所 面 對 的 困 難 包 括 醫 護 人 員 處 理 態 度 欠 妥 當 ， 有 對

「 幸 存 者 」 抱 質 疑 、 冷 漠 態 度 ， 甚 至 在 背 後 討 論 ， 在 沒 有 考 慮

「 幸 存 者 」 的 情 緒 下 要 求 她 報 警 ； 這 些 都 使 「 幸 存 者 」 感 到 不

安 及 困 擾 。 被 訪 的 醫 務 人 員 亦 反 映 未 能 確 保 由 女 醫 生 及 女 護 士

處 理 性 暴 力 個 案 ， 急 症 室 更 並 非 一 個 能 照 顧 到 「 幸 存 者 」 情 緒

及 私 隱 的 合 適 環 境 ； 也 因 急 症 室 的 服 務 量 甚 大 ， 處 理 病 人 數 目

非 常 多 ，「 幸 存 者 」 的 等 候 時 間 往 往 很 長 ， 這 也 是 「 幸 存 者 」

及 醫 務 人 員 都 有 提 及 的 問 題 。  

 

性 暴 力「 幸 存 者 」除 了 承 受 性 暴 力 帶 來 的 傷 害 外，也 經 歷 了「 二

度 創 傷 」 。 被 訪 者 表 示 「 風 雨 蘭 」 一 站 式 服 務 能 協 助 她 們 減 少

這 些 傷 害 ， 促 進 康 復 。 社 會 上 對 何 謂 性 暴 力 「 幸 存 者 」 的 一 站

式 服 務 有 不 同 的 理 解 ， 本 研 究 發 現 ， 「 風 雨 蘭 」 的 服 務 使 用 者

及 合 作 伙 伴 ( 包 括 警 務 及 醫 務 人 員 、 社 工 ) 都 能 指 出 一 站 式 服 務

的 特 質 及 重 要 元 素 ， 可 總 結 為 三 方 面 包 括  ( 1 )  警 務 與 醫 療 服

務 設 置 於 同 一 處 ， 「 幸 存 者 」 無 需 前 往 不 同 地 方 報 案 和 接 受 醫

療 服 務 ， 可 減 少 重 覆 講 述 事 件 的 需 要 ； 過 程 順 暢 、 私 隱 得 到 保

障 ， 使 「 幸 存 者 」 有 安 全 感 ； ( 2 )  著 重 「 增 權 」 ， 向 「 幸 存 者 」

清 楚 解 釋 有 關 程 序 及 權 益 ； 協 助 她 們 向 其 他 專 業 人 士 爭 取 合 理

對 待 ， 維 護 「 幸 存 者 」 權 益 ； 向 「 幸 存 者 」 釐 清 事 件 的 責 任 ，

減 低 自 責 感 ； ( 3 )  專 注 、 專 門 、 專 業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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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上 的 主 流 論 述 傾 向 「 責 備 『 幸 存 者 』 」 ， 部 份 個 案 被 傳 媒

報 導 帶 來 「 二 度 創 傷 」 ， 社 區 系 統 包 括 學 校 、 平 機 會 、 司 法 系

統 、 警 察 、 醫 療 及 法 醫 系 統 ， 都 一 定 程 度 上 為 「 幸 存 者 」 身 處

的 環 境 製 造 不 利 於 創 傷 後 復 元 的 因 素 。 本 研 究 的 其 中 一 個 目 標

是 探 索 「 幸 存 者 」 對 復 康 環 境 的 元 素 的 建 議 ， 她 們 就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提 出 了 三 個 重 要 的 要 求 ： 專 門 化 、 人 性 化 及 一 站 式 服 務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 研 究 員 就 各 個 社 區 系 統 提 出 改 善 建 議 。 學 校 系

統 方 面 ( 包 括 小 學 及 中 學 ) ， 建 議 包 括 ( 1 )  教 統 局 應 就 學 校 如 何

支 援 及 處 理 校 外 發 生 的 性 侵 化 個 案 提 供 明 確 的 指 引 ； ( 2 )  確 保

中 小 學 有 依 據《 防 止 校 園 性 騷 擾 的 問 與 答 》及《 學 校 政 策 網 要 》

制 訂 處 理 校 內 發 生 的 性 騷 擾 個 案 的 政 策 及 政 策 能 符 合 基 本 原

則 ； ( 3 )  加 強 老 師 及 其 他 校 務 人 員 的 培 訓 及 加 強 學 校 社 工 的 訓

練 。  

 

大 學 方 面 亦 應 作 出 改 善 ， 包 括 ( 1 )  大 學 高 層 須 將 防 範 性 騷 擾 的

政 策 放 在 高 優 次； ( 2 )  落 實 執 行「 零 容 忍 」性 騷 擾 政 策； ( 3 )  運

用 《 審 核 大 學 性 騷 擾 政 策 的 檢 視 清 單 》 作 比 對 ， 查 找 現 行 政 策

的 不 足 ， 立 刻 作 出 修 訂 和 改 善 ； ( 4 )  檢 討 投 訴 程 序 ， 增 加 透 明

度 ， 鼓 勵 查 詢 及 投 訴 ， 監 察 現 況 及 提 出 改 善 措 施 ； ( 5 )  建 立 支

援 「 幸 存 者 」 的 文 化 ， 加 強 保 障 「 幸 存 者 」 的 權 益 ， 提 供 一 站

式 的 法 律 和 情 緒 支 援 ； ( 6 )  投 放 資 源 加 強 專 業 培 訓 ， 以 全 職 專

責 人 員 處 理 投 訴 ， 加 強 監 察 ， 確 保 政 策 能 有 效 執 行 ； ( 7 )  引 入

全 校 參 與 的 民 主 策 略 ， 提 昇 不 同 人 士 的 參 與 機 會 ， 邀 請 學 校 不

同 持 份 者 ， 包 括 ： 職 工 會 、 學 生 會 、 基 層 員 工 等 共 同 制 訂 和 檢

討 防 止 性 騷 擾 政 策 ； ( 8 )  透 過 定 期 調 查 和 研 究 ， 掌 握 校 園 性 騷

擾 及 文 化 的 最 新 情 況 ； ( 9 )  加 強 教 育 及 推 廣 ， 將 平 等 機 會 和 防

止 性 騷 擾 議 題 納 入 正 式 課 程 ； 及 ( 1 0 )  增 撥 資 源 作 定 期 社 會 政

策 研 究 ， 提 昇 公 眾 對 人 權 和 性 別 平 等 的 意 識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應 ( 1 )  加 強 職 員 的 培 訓 ， 改 善 處 理 投 訴 的 態

度 ； ( 2 )  增 強 處 理 投 訴 過 程 ( 包 括 調 查 ) 的 透 明 度 ； 增 強 職 員 處

理 調 解 的 性 別 / 性 侵 犯 敏 銳 度 。  

司 法 系 統 方 面 ， 應 ( 1 )  確 保 執 行 律 政 司 於 2 0 0 9 年 9 月 發 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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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待 「 幸 存 者 」 及 證 人 的 陳 述 書 》 的 內 容 ， 並 就 性 暴 力 案 件

註 明 相 關 措 施 及 執 行 指 引 ； ( 2 )  確 保 警 方 盡 早 把 上 訴 結 果 通 知

「 幸 存 者 」 。  

 

警 察 系 統 方 面 ， 建 議 包 括 ( 1 )  警 員 不 應 以 批 判 的 態 度 對 待 「 幸

存 者 」， 即 警 方 在 調 查 及 搜 証 期 間 ， 不 應 因「 幸 存 者 」的 職 業 、

背 景 及 性 暴 力 事 件 的 情 況 而 抱 持 輕 率 及 質 疑 的 態 度 ； ( 2 )  為 所

有 警 員 ( 特 別 是 負 責 刑 事 偵 緝 的 隊 員 ) 提 供 培 訓 ， 令 他 們 增 加 對

性 暴 力 「 幸 存 者 」 的 瞭 解 ， 改 善 處 理 有 關 案 件 時 的 態 度 、 技 巧

及 程 序 ； ( 3 )  簡 化 現 時 轉 區 或 轉 隊 的 安 排 ， 盡 早 甄 別 及 安 排 負

責 調 查 的 警 員 接 手 案 件 ， 避 免 「 幸 存 者 」 需 要 重 覆 錄 口 供 及 調

查 程 序 ； ( 4 )  落 實 《 「 幸 存 者 」 約 章 》 、 律 政 署 的 指 引 及 有 關

法 例 ， 為 性 暴 力 「 幸 存 者 」 提 供 保 護 措 施 ， 例 如 錄 影 會 面 、 使

用 屏 風 或 視 像 作 供 等 ； ( 5 )  檢 示 現 時 處 理 性 暴 力 案 件 的 程 序 ，

保 障 「 幸 存 者 」 私 隱 及 權 益 ， 確 保 「 幸 存 者 」 的 私 隱 及 案 件 資

料 保 密 ； ( 6 )  為 性 暴 力 「 幸 存 者 」 提 供 實 質 支 援 ， 包 括 交 通 、

住 宿 及 經 濟 援 助 等 ； ( 7 )  警 方 轉 介 「 幸 存 者 」 使 用 一 站 式 性 暴

力 危 機 中 心 ， 以 免 「 幸 存 者 」 在 急 症 室 進 行 各 項 程 序 ， 及 令 她

們 獲 得 適 切 的 情 緒 支 援 及 醫 療 服 務 。  

 

法 醫 系 統 如 能 增 加 女 法 醫 ， 將 能 減 少 性 暴 力 「 幸 存 者 」 的 尷 尬

和 不 安 。 社 工 和 警 察 也 應 提 高 敏 稅 度 ， 即 使 也 是 女 性 ， 也 應 避

免 在 「 幸 存 者 」 接 受 法 醫 檢 查 時 在 場 。  

 

醫 療 系 統 應 ( 1 )  加 強 指 引 的 落 實 ， 確 保 由 女 醫 生 應 診 、 有 「 指

定 女 護 士 」 及 有 核 對 清 單 ； ( 2 )  加 強 醫 務 人 員 的 訓 練 ， 包 括 態

度 及 技 巧 ； ( 3 )  改 善 急 症 室 的 設 置 ， 特 別 是 獨 立 、 能 保 障 「 幸

存 者 」 私 隱 的 房 間 。  

 

被 訪 者 認 為 一 站 式 服 務 能 有 效 減 少 「 二 度 創 傷 」 ， 根 據 被 訪 者

( 包 括 「 幸 存 者 」 及 專 業 人 士 ) 提 供 的 資 料 ， 「 風 雨 蘭 」 一 站 式

服 務 有 十 項 「 良 好 實 踐 」 ， 包 括 ( 1 )  警 務 與 醫 療 服 務 設 置 於 同

一 處 ，「 幸 存 者 」 無 需 前 往 不 同 地 方 報 案 及 接 受 醫 療 服 務 ； ( 2 )  

由 有 經 驗 的 專 門 社 工 提 供 服 務 ； ( 3 )  向 「 幸 存 者 」 清 楚 解 釋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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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程 序 ； ( 4 )  知 會 「 幸 存 者 」 其 權 益 ； ( 5 )  協 助 「 幸 存 者 」 與

其 他 專 業 人 士 爭 取 合 理 對 待 ， 維 護「 幸 存 者 」權 益 ； ( 6 )  向「 幸

存 者 」 釐 清 事 件 的 責 任 ， 減 低 自 責 感 ； ( 7 )  提 供 即 時 情 緒 及 物

質 支 援 ； ( 8 )  提 供 一 個 安 全 及 舒 適 的 環 境 ； ( 9 )  在 整 個 求 助 過

程 中 陪 伴 「 幸 存 者 」 ； 及  ( 1 0 )  提 供 持 續 的 跟 進 輔 導 服 務 。 研

究 員 亦 建 議 應 盡 量 避 免 在 急 症 室 進 行 法 醫 檢 查 ， 急 症 室 及 警 方

接 觸 到 性 暴 力 「 幸 存 者 」 後 ， 應 盡 快 轉 介 她 們 至 「 風 雨 蘭 」 一

站 式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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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This research is commissioned by the Associat ion Concerning Sexua 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o Dr. Hong Suet Lin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Hong Kong Bapt ist University. I t  was conducted f rom June 2009 to May 

2010. By using qual itat ive research methods , in-depth individual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s were conducted to co l lect information.  

Individual interviews were carr ied out with 21 vict ims , 2 pol ice off icers, 

3 doctors, 3 nurses and 2 social workers. Six counselors/  social workers 

f rom RainLi ly also part ic ipated in two focus group interview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econdary trauma” is the most serious in schools ,  the Equal 

Opportunit ies Commission (EOC) and the judicial system. Moreover ,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improvements in the police and medical systems , 

there is st i l l  much room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The “secondary trauma” inst igated by schools is extremely serious. 

School personnel informed the pol ic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vict ims 

and their families, prevented them from seeking external help or taking 

further act ion, fai led to protect the pr ivacy of  the vict ims, and even 

advised the vict ims to change schools and not to submit  complaints 

according to school procedures. The personnel involved include the 

principals, teachers,  and school social workers. School staff ,  especially 

senior management personnel ,  tended to protect and placed the interest 

of the management staff  and school reputat ion as their priorit ies , and 

failed to adequately address the feelings and wil l of  the vict ims.  

Two of  the respondents launched complaints to the EOC and were 

dissatisf ied with the way that their cases were handled. They felt  

vict imized, and the main reasons were the staff  performance and handl ing 

procedures. With regards to staff  performance , the respondents were 

dissatisf ied that the EOC staff  questioned their motives for c omplaint ,  did 

not inform them on the progress of  the case , worked heedlessly and 

behaved as if  they were in a hurry. There were also t imes when the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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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not be contacted, did not respect the demands/requests of  the 

vict ims, etc. The EOC staff  constantly emphasized their neutrality and that  

they were not able to give any hints to the complainant. As they refused to 

answer general questions, the complainants were made to feel helpless.  

In terms of  the handl ing process , the complainants understood that the 

EOC would carry out investigations , but were not given explanations about 

the authority and procedures of  the EOC investigat ions. The complainants 

inevitably felt  that there was a lack of  transparency. Dur ing the mediat ion 

process of  the sexual abuse cases,  the staff  lacked sensit ivity. For 

instance, they did not lead the mediat ion conference , and even requested 

that the complainant describe the detai ls of the sexual abuse during the 

mediat ion meeting , causing “secondary trauma” to the vict im.  

The “secondary trauma” brought by the judicial system is also a very 

serious issue. Judicial processes give r ise to concerns such as whether 

the case would be referred to the Legal Department , whether the 

Department would decide to prosecute , possible situations at  the court  

proceedings, whether the offender can be convicted and sentenced , 

notif icat ion to the vict ims about the judgment , etc. Two part ic ipants in this 

research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their case to court.  They suffered 

f rom long wait ing t imes while  trying to resume a normal l i fe. The court  

dates were delayed for different reasons , and the anxiety of  the vict ims 

continued. While wait ing , the vict ims exper ienced fear when they 

constant ly imagined about the potential situat ion at the proceedings ,  

especial ly how it  would be l ike to be interrogated and questioned by 

lawyers, as well as reported by the media. They experienced a “secondary 

trauma” when they appeared in court ,  were quest ioned by the lawyers ,  

saw the offenders, recalled the incident again and  faced the publ ic. I f  

there was no successful convict ion or the sentence was thought to be 

unreasonable, the vict ims felt  even more helpless and angry. I f  the 

offender appealed, the vict ims had to test ify again in court ,  which brought 

on further suffering.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offender was not prosecuted ,  

and there was no chance for further court proceedings ( i.e.  the Legal 

Department did not prosecute) , the vict ims felt  great injust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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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respondent had contact with the pol ice force. The study fou nd 

that, when compared to other systems such as the judicial  and school 

systems, the degree of  "secondary trauma" provoked by the pol ice system 

greatly differed. Nearly one-third of  the respondents mentioned posit ive 

exper iences whi le contact ing the pol ice , as they felt  cared and comforted , 

while other professionals expressed that  the att itude and methods of  the 

pol ice in handling sexual abuse case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e 

pol ice off icers interviewed revealed that maintaining a good relat ionship 

with the vict ims helps to encourage the vict ims to appear in court.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improvements in the police system , there is st i l l  

room for more improvement in var ious aspects. For example , the att itude 

of  police off icers, the process of  recording  the test imony, compliance of  

conf ident iality, the process of  invest igation and identif icat ion , eff icient  

explanat ion of  the court ’s decision to the vict im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col laborat ions.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although there had been guidel ines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 the real situat ion does not meet “best 

pract i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pol ice off icers towards the use of 

screens affects whether they would apply to the witnesses ( i.e. the 

vict ims), and may deprive the vict ims the r ights that they deserve. The 

study discovered that eleven respondents were in need of  a forensic 

examination, and had experienced fear, embarrassment and discomfort. 

The negative exper iences were mainly caused by the fact that the forensic 

examiner was a male, and that they were examined in f ront of social 

workers and police off icers. The vict ims felt  ashamed for being naked , 

exper ienced physical pain , and had recalled the incident during the 

examination. However, some of  the respondents recal led posit ive 

exper iences; for example, they felt  that the forensic examiner had taken 

their feel ings into considerat ion.  

In terms of  the medical system, the vict ims experienced different 

types of  diff icult ies under the absence of  a one -stop service. The 

diff icult ies involve the inappropr iate att itude of  medical personnel ,  for 

instance, some of them had a questioning and indifferent att itude to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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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ct ims, discussed the case behind the vict ims’ backs ,  and requested 

them to inform the pol ice without taking their emot ions into considerat ion.  

Al l of  these made the vict ims feel uneasy and distressed. The medical 

staff  interviewed also ref lected that the medical system fails to ensure that 

sexual violence cases are handled by female doctors and nurses , and 

Accident & Emergency (A&E) is not an ideal place that can cater to the 

emotions and pr ivacy of  vict ims. Furthermore , one of  the problems 

mentioned by both the vict ims and medical staff  is that ,  as the service 

volume of  the A&E is large due to the high number of  patients that need to 

be dealt  with, vict ims often have to wait for a long t ime.  

Not only did the vict ims suffer from being sexual ly assaulted , they 

also experienced a “secondary trauma”. Respondents expressed that  

RainLi ly’s one -stop service helped them to allevi ate the trauma and 

facil i tated their recovery. The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service users of 

RainLi ly and its partners (police and medical personnel ,  social workers) 

are al l able to point out the characterist ics and important elements of  an 

ideal one-stop service, including: 1) to al locate the pol ice and medical 

services in the same place, so that the vict ims do not have to travel f rom 

place to place, and repeatedly recal l the incident ; 2) to emphasize on 

“empowerment” by clear ly explaining to vict ims the r elevant procedures 

and their r ights, protect their r ights by helping them seek reasonable 

treatment f rom other professionals , c lar ify to the vict ims that the 

responsibi l i ty of  the incident is not on them so as to reduce their sense of  

self -blame; and 3) to maintain focused, specialized,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The dominant discourse in society tends to “blame the vict ims”. Some 

of  the cases were reported in the media and brought about “secondary 

trauma”. The community systems include schools and the EOC ,  as well as 

the judicial ,  pol ice, medical and forensic systems. They al l ,  to a certain 

extent, contr ibuted to the unfavorable factors in the post -traumatic 

recovery environment of  the vict ims. One of  the aims for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suggestions f rom the vict ims on the elements for an ideal 

rehabi l i tat ion environment which comprise three important cr iter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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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ized, humanitarian, and one-stop services.  

Based on the f indings, the researcher has provide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var ious community systems. With regards to the school 

system, there are several suggestions: the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should: 1) provide clear instruct ions on how schools should handle 

off -campus sexual assault cases, whi le both pr 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hould develop pol icies based on “Q&As on Preventing Sexual 

Harassment in Schools” and “Brief  Outline of  a School Pol icy” ,  and the 

pol ic ies should comply with their basic principles , and 2) strengthen 

training for teachers and other school personnel ,  as wel l as that for school 

social workers.  

For universit ies, higher level staff  should: 1) put pol ic ies for sexual 

harassment prevention on high pr ior ity ; 2) implement a zero-tolerance 

sexual harassment pol icy; 3) comply with the “Evaluat ion of  the university 

sexual harassment pol icy checkl ist” and search for def 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policy, followed by immediate amendments and improvements ; 4) 

review complaint procedures , increase transparency, encourage inquir ies 

and complaints, monitor current state of  procedures and propose ways for 

improvement; 5) establ ish a support ive culture for vict ims , enhance their  

protect ion, provide one-stop legal and emotional support ;  6) allocate 

resources to enhance professional training , dedicate full - t ime staff  to 

handle complaints, strengthen monitoring to ensure effect ive 

implementation of  pol ic ies ; 7) introduce a democrat ic strategy that 

involves the ent ire school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hances for involvement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 invite different school stakeho lders to 

part ic ipate in the formulat ion and review of  a sexual harassment 

prevent ion pol icy, including staff  unions, students unions, lower level staff , 

etc.;  8) monitor the latest situation of  campus sexual harassment through 

regular invest igations and research; and 9) strengthen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including issues l ike equal opportunity and preven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formal curr iculum, al locate addit ional resources for 

regular social pol icy research , and increase publ ic awareness towards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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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OC should: 1)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staff ,  improve att itudes 

when handling complaints ; 2) enhance the investigat ion process , including 

its transparency,  and increase the sensit ivity of  its staff  in mediat ing 

gender/  sexual assault issues.  

The judicial system should: 1) ensur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 ic ies comply with the “Statement on Treatment of  Vict ims and 

Witnesses” publ ished by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in September 2009 ,  and 

issue relevant measures and procedural guidelines for sexual violence 

cases, and 2) ensure that the pol ice noti fy the vict ims about the result  of  

the appeal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 regards to the police system, the recommendations are as 

follows: 1) avoid treating the vict ims with  a cr it ical att itude. Even dur ing 

the process of  invest igation and conf irmation , the pol ice should not hold a 

reckless and quest ioning att itude because of  the vict im’s occupation and 

background, 2) provide training for all pol ice off icers (especially teams  

responsible for cr iminal investigation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towards vict ims of  sexual violence and hence , improve 

their att itude, skil ls and procedures in handling such cases ,  3) simplify 

current procedures for transferr ing the vict im s from different pol ice 

regions and teams, arrange designated pol ice off icers to be in charge of 

the case so that vict ims need not repeat their statements , 4) implement 

“The Vict ims of  Crime Charter” guidel ines f rom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relevant legislat ions, so as to provide protect ion for vict ims of  sexual 

violence; for example, video interviews, use of screens or audiovisual 

test imonies, 6) assess current handl ing procedures for sexual violence 

cases, protect the privacy and r ights of vict ims , and ensure conf idential ity 

of  the case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of  vict ims , and provide substant ial  

assistance to vict ims; for example, transportat ion, accommodation,  

f inancial aid, etc. ,  and 8) refer vict ims to one-stop sexual violence cris is 

center in order to prevent them from experiencing the procedures in A&E , 

and provide them with appropr iate emotional support and medic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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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rms of  the forensic system, it  is signif icant that the number of 

female forensic examiners is increased in order to mi t igate the sense of  

embarrassment and uneasiness experienced by vict ims of  sexual violence. 

Social workers and pol ice off icers should also increase their sensit ivity,  

and even if  they are females , they should also avoid watching the forensic 

examination.  

The medical system should: 1)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guidelines, ensure that female doctors take part in the consultat ion ,  

assign “designated nurses” ,  ensure the checkl ists are fol lowed ; and 2) 

enhance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staff , including their att itudes and skil ls ,  

and improve faci l i t ies in the A&E.  

The respondents of  the research , including the vict ims and 

professionals, bel ieve that a one-stop service can effect ively reduce 

"secondary trauma". There are ten "good pract ices" in RainLi ly’s one -stop 

service:1) al locate the pol ice and medical services in the same place so 

that vict ims are not required to go to different places for such services ; 2) 

provide services by exper ienced and dedicated social workers ; 3) clear ly 

explain the relevant procedures to vict ims; 4) inform the vict ims about 

their r ights; 5) assist the vict im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to seek for fair 

and reasonable treatment , protect the r ights of  the vict ims ; 6)  clarify the 

responsibi l i ty of  the incident to the vict ims , reduce the ir sense of  

self -blame; 7) provide immediate support ;  8) provide a safe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 9) accompany the vict im throughout the ent ire 

help-seeking process; and 10) provide continuous follow-up counsel ing 

services. I t  is also suggested that forensic examinat ions in the A&E 

should be avoided, and vict ims should be referred instead to RainLi ly’s 

one-stop service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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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背景及目的 

1.1 研究背景 

根據香港政府的「虐待配偶個案及性暴力個案中央資料系統」公佈的數據，

性暴力事件的數字有上升的趨勢。性暴力的「幸存者」中，98-99%是女性，

10-18%的個案為強姦。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369 589 704 797 693 396 343 

 

性暴力「幸存者」經歷性暴力事件後，不單承受著暴力帶來的創傷，更因面

對社區不同的系統，包括社會福利、司法、醫療等而再被傷害。社區回應一

直是西方有關研究的焦點，性暴力「幸存者」與社區系統的互動過程中的負

面經驗被稱作「二度強姦」(“the second rape”) (Madigan & Gamble，1991)，

「二度侵犯」(the second assault) (Martin & Powell，1994) 或 「二度使受

害」(secondary victimization) (Campbell & Raja，1999；Campbell et al.， 

1999；William，1984)， 而帶來「二度創傷」(second trauma)。「二度創傷」

的危機源於專業人士抱持對強姦/性暴力的迷思，未能為「幸存者」提供適切

及有用的協助(Campbell et al.，2011)。針對學校、司法、醫療、警察、社會

福利及其他系統如何回應「幸存者」的需要進行研究，有助全面瞭解「幸存

者」的經驗，及社區系統是否有效促進「幸存者」的復康。西方研究亦發現，

與強姦相關的因素(包括強姦類別、使用武器、身體傷害、酒精影響)及個人層

面因素[包括種族、社會經濟地位及「良好『幸存者』」(“good victims”)]也會

影響社區系統對「幸存者」的回應。 

 

在香港，有關學校、社會褔利、司法、警察、平機會及醫療專業如何處理性

暴力「幸存者」及對性暴力的回應的研究非常缺乏。至目前為止，只有一項

針對急症室醫生的問卷調查，顯示大部份被訪者評估自己缺乏處理性暴力個

案的知識和能力(Wong， et al.， 2004)，採用「幸存者」角度的研究及針對

醫療以外其他系統的研究可謂完全缺乏。「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開設的一站

式危機支援中心「風雨蘭」在提供服務初期曾進行有關服務效果的問卷調查，

瞭解服務使用者在不同階段的心理適應狀況。該調查也有用電話訪問曾與「風

雨蘭」接觸的其他專業人士，瞭解他們對服務的滿意程度(Chines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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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ong Kong， 2005)。 

 

本研究的焦點為服務使用者的經驗，不單包括她們與「風雨蘭」接觸的經驗，

也包括與其他系統及專業人員的互動經驗，探討「二度創傷」的可能性。研

究的另一個焦點是「風雨蘭」採用的一站式服務模式的評估。這兩個焦點是

相關的，最終目標是為建立使性暴力「幸存者」免除「二度創傷」的具支持

性的復康環境(a supportive rehabilitative environment)而提出建議。 

 

本研究由「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委託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洪

雪蓮博士進行。研究於二零零九年六月至二零一零年五月期間進行。 

 

1.2 研究目的 

1.2.1 探討性暴力「幸存者」在社會福利、醫療與法律系統的經驗及暴力和

個人特點如何影響其經驗；  

1.2.2 評估「幸存者」所經驗的「二度創傷」，即「幸存者」與多個社區系

統接觸所經歷的傷害程度；  

1.2.3 從服務使用者、社工、醫務人員及警務人員的角度評價風雨蘭的一站

式服務，包括其為「幸存者」在危機發生期間及危機後提供的支援及

建立支持性的復康環境； 

1.2.4 鑑定對「幸存者」具支持性的復康環境所應有的元素，包括社區支援、

社會服務和政策；  

1.2.5 建議如何提供一個支持性的復康環境，包括專業人員的培訓需要。 

 

1.3 關注重點 

1.3.1 性侵犯的「幸存者」 

a. 她們在社會福利、醫療與法律系統的經驗 

b. 社區回應所引致「二度創傷」的經驗 

c. 評價「風雨蘭」在其危機發生期間及後所提供的支援 

d. 對於正規社區系統所給予的支援的看法 

 

 

 



 

21 
 

1.3.2 醫務人員及警務人員 

a.  對「風雨蘭」一站式服務的瞭解 

b.  評價現行的處理方法，包括指引、程序、實際執行及專業人士的態度 

能否有助提供一個具支持性的復康環境予「幸存者」 

c. 對性暴力「幸存者」的看法 

 

1.3.3 社會工作者 

a. 評估「風雨蘭」一站式服務 

b. 對不同社區系統為「幸存者」提供支持的角色的瞭解 

c. 評估「幸存者」的社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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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究方法 

2.1 研究性質 

由於本地未有類似的研究，本研究希望能深入及全面瞭解性暴力「幸存者」

向社區系統尋求協助的經驗及各社區系統的回應，故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透

過深入個別訪談和焦點小組搜尋資料。 

 

訪問對象包括性暴力「幸存者」及專業人士(警務人員、醫生、護士、社工)，

所有被訪者均由「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轉介，性暴力「幸存者」都是「風

雨蘭」過往或現時的服務對象，受訪專業人士均曾與「風雨蘭」有合作關係

/接觸。社工方面，除了來自曾向「風雨蘭」轉介個案的其他社會褔利機構

外，「風雨蘭」的六位輔導員/社工也參與了此研究，原因是她們是最經常就

性暴力個案與其他社區系統進行接觸的社工。所有訪問均為一次過的深入面

談，唯「風雨蘭」的輔導員/社工的訪問則先後在個別訪談開始前及資料分

析階段進行了兩次焦點小組訪問。採用焦點小組的原因是輔導員/社工的經

驗相近，平常也有相互交流提供服務的經驗，訪問內容不涉及個人私隱；焦

點小組方法除容許個別被訪者進行分享之餘，也能促進被訪者之間的互動，

使訪問內容更豐富。 

 

性暴力是一個敏感的題目，以性暴力「幸存者」作為對象的社會研究，除了

必需跟隨一般的研究倫理外，更需採取嚴謹的措施以保障「幸存者」不會因

訪談而再受傷害。本研究的焦點是性暴力事件發生後「幸存者」的求助經驗，

訪問員在進行訪談前，負責轉介的輔導員會提供被訪者的簡單個人背景及性

暴力事件的簡單資料。在訪問過程中，訪問員會採取嚴謹的態度，絕不會觸

及性暴力事件的過程。 

 

為保障被訪者的私隱，本研究報告內文會以「XX」取代一些人物名稱及「YY」

取代一些機構的名稱。本研究報告亦以「幸存者」取代「受害人/者」一詞。

「幸存者」一詞是「風雨蘭」服務使用者創作的，是指曾受性暴力傷害、衝

擊的女性能在復原過程中蛻變，幸福及充滿生命力地生存，活出璀璨的人

生。在本研究報告中使用這詞語，是對服務使用者的尊重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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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樣本 

本研究共訪問了 22 位「幸存者」，為「風雨蘭」每年的個案數字的百份之十。

被訪專業人士包括兩位警務人員、三位醫生、三位護士及兩位社工。此外，

兩次焦點小組的參加者是「風雨蘭」的 6 位輔導員/社工 (即本研究報告中

的社工三至社工八)。 

 

2.3 研究限制 

由於本研究的被訪者均為「風雨蘭」的服務使用者，「風雨蘭」為她們提供

了重要的支援，直接或間接地減少了她們與社區系統接觸時的「二度創傷」，

但因性暴力是極敏感的議題，若不透過提供相關服務的機構，實在沒法找到

被訪者，因此這是研究員必需接受的限制。這限制的影響也不大，由於部份

「幸存者」並不是在性暴力事件發生後即時向「風雨蘭」尋求協助，而是直

接前往醫院/警署求助，因此也能反映未有專門社工協助前社區系統的回

應。研究樣本的限制，同樣也發生在專業人士方面，但由於本研究的其中一

個目標是評估「風兩蘭」一站式服務模式，故由「風雨蘭」轉介曾合作的專

業人士也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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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被訪服務使用者背景分析 

3.1. 侵犯性質 

3.1.1. 侵犯種類 

 個案數目 百分比(%) 

強姦 17 77.3 

性騷擾 4 18.2 

誘姦 1 4.5 

總計 22 100 

3.1.2. 被侵犯時酒精及藥物的使用 

 個案數目 百分比(%) 

酒精 8 36.4 

無 14 63.6 

總計 22 100 

3.2. 年齡 

 個案數目 百分比(%) 

16 以下 2 9.1 

16-19 4 18.2 

20-24 4 18.2 

25-29 4 18.2 

30-34 3 13.6 

35-39 2 9.1 

40-44 2 9.1 

45-49 1 4.5 

總計 22 100 

3.3. 國籍 

 個案數目 百分比(%) 

中國 21 95.5 

菲律賓 1 4.5 

總計 2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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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婚姻狀況 

 個案數目 百分比(%) 

未婚 14 63.6 

已婚 4 18.2 

喪偶  0 0 

離婚/ 分居 4 18.2 

總計  22 100 

 

3.5. 教育程度 

 

 

 

 

 

 

 

 
 

3.6. 經濟活動身分 

 個案數目 百分比(%) 

從事經濟活動人口 12 54.6 

待業人口 1 4.5 

家庭照顧者 2 9.1 

學生 7 31.8 

總計 22 100 

 
 
 
 
 
 
 

 個案數目 百分比(%) 

初中 (中一至中三) 2 9.1 

高中 (中四至中五) 8 36.4 

預科 1 4.5 

專上教育：文憑/ 證書課程 2 9.1 

專上教育：副學位課程 1 4.5 

專上教育：學位課程 8 36.4 

總計 2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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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職業 

 個案數目 百分比(%) 

教育 2 16.7 

商業 2 16.7 

文職 4 33.3 

服務性 3 25 

家庭傭工 1 8.3 

總計 12 100 

 

3.8. 居住情況 

 個案數目 百分比(%) 

獨居 2 9.1 

與父母同住 14 63.6 

與配偶及或孩子同住 4 18.2 

其他 2 9.1 

總計 22 100 

 

3.9. 「幸存者」與侵犯者的關係 

 個案數目 百分比(%) 

前男友 3 13.6 

鄰居 3 13.6 

朋友 5 22.7 

同學 1 4.6 

男友 1 4.6 

前男友及其友人 1 4.6 

上司 4 18.2 

客人 1 4.6 

同事 2 9.1 

陌生人 1 4.6 

總計 2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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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度創傷」及康復程度的評分 

被訪者被邀請以 1-7 作評分，1 為非常具治療作用，4 為並沒有治療作用但

也不傷害，7 為非常傷害。研究結果顯示被訪者經驗的「二度創傷」以學校、

平機會及司法系統最嚴重，達 6 分或以上，第四為大眾傳媒；這四個社區系

統是被訪者認為帶來「二度創傷」的系統。警察系統的平均分為 3.7，雖顯

示沒有傷害性，但亦不具治療作用；醫療及法醫系統則有輕微的治療性；「風

雨蘭」的治療作用最高。 

 

被訪者也被邀請以 1-7 作評分，評估整體求助經驗，1 為非常具治療作用，

4 為並沒有治療作用但也不傷害，7 為非常傷害，平均分為 4。另外，以 1-7

作評分，1 為完全沒有康復，7 為完全康復，平均為 3.4 分，顯示被訪者的

康復程度一般。 

 

 平均分 個案數目 

整體求助經驗 4 22 

復康程度 3.4 22 

 

社區系統 平均分 個案數目 

學校 6.7 3 

平等機會委員會 6.5 2 

司法系統 

(法庭、律政署) 
6 6 

大眾傳媒 5.5 6 

警察 3.7 21 

醫療 3 18 

法醫 2.8 17 

「風雨蘭」 1.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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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二度創傷」與各個社區系統  
 
5.1. 學校系統 

被訪者中有三位的身份是中學/大專學生，個案二及個案七為中學生，個案

九為大專學生。「幸存者」都有經歷到學校系統處理性侵犯的過程，經驗了

嚴重的「二度創傷」，特別是校內主要人物，包括校長、老師和社工的態度

和處理方法，使「幸存者」感到失望和憤怒，當中涉及校內處理程序、報案、

私隱及對「幸存者」的對待。 

 

5.1.1. 校方報警的處理 (個案二) 

校方在未得到當事人同意下報警，而「幸存者」的感覺是校方報案主要是為

避免要負上責任。 

「係學校報咗警我都唔知嘅…爸爸問我想唔想報警，咁我話唔想

啦，跟住之後，自己就同屋企人去銷案。當我銷咗案嘅時候，學

校仲係好想我去報警嘅，咁我就唔識點樣去拒絕佢哋…我起初只

係講咗俾一個老師聽，之後咁佢話想輔導主任和社工一齊講，咁

我都知…但係之後佢同校長講，到報警我就乜都唔知喇…佢哋冇

問過我囉…當我講咗件事出嚟，其實我係覺得舒服嘅，但係當我

知道佢哋報警，我覺得好失望，好嬲囉…我後悔話咗俾佢哋聽

囉。」 

「當我去銷案之後，第一日返學，我係唔想見到佢哋囉…佢哋直

到依家都覺得我應該報警，啫係有時講返起嘅，佢哋都會覺得我

應該報警囉。」 

「我覺得佢哋好似為責任而關心我囉…係囉，驚自己要負上某啲

責任。」 

(個案二) 

 

5.1.2. 阻止「幸存者」尋求協助 (個案二)  

有被訪者表示校方阻止她向外間團體尋求協助，原因是不想因事件被張揚而

影響校譽。 

「第一次我發生事，我係即刻同我學校個阿 sir 講嘅…咁第二次

係男朋友成日騷擾，揸住啲刀呀，咁第一次報咗警，第二次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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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囉…{咁嗰次有冇搵『風雨蘭』呀？}冇搵，因為學校社工唔俾

我搵，因為學校 band one 呢，所以唔想張揚件事，咁佢哋自己

handle 咁，但係佢哋又冇理，淨係俾啲防止自殺協會[電話號碼]

話你打去啦，唔開心就打去啦。」(個案二) 

5.1.3. 勸「幸存者」不要作進一步行動 (個案七) 

有被訪者表示基於不想影響校譽，校方勸「幸存者」不要作進一步的行動。 

「佢好驚我哋出去，驚我哋揚件事出去，所以叫我哋咩都唔好

做…冇，冇，仲有第日『扌禁』住我哋，唔俾我哋做，驚我哋件

事，驚影響校譽啦，所以就『扌禁』住我哋唔俾我哋做其他嘢囉，

『耍』我哋先囉。」(個案七) 

5.1.4. 被學校社工質疑事件的真確性 (個案九) 

學校社工在處理學生被性侵犯的事件時，表現出對學生的不信任，質疑事件

的真確性。 

「校長知道就搵個社工過嚟，個社工飛過嚟嘅時候，都係懷疑

囉；啫係你係報晒警，成個過程係報晒警架啦…啫係件事係咪真

架，唔好玩咁大啦！啫係假嘅你咪依家講。」(個案九) 

 

5.1.5. 事件在校內被公開，校方並沒有保護「幸存者」的私隱 (個案二、

七、九) 

學校是一個內部相對緊密的系統，擔任不同角色的老師對校內發生的事情都

有權或需要知道。三位「幸存者」的共通經驗是因全校或很多老師知道事件、

被陌生人物接觸，甚至事件被公開而感到私隱不被尊重。 

「我第一次都好唔開心…校長又知道件事，成個學校嘅老師都

知。學校老師喺我返學時成日俾啲神奇嘅眼光望住我…其實第一

次我都好勇於去講，結果換嚟咁嘅遭遇，第二次就講唔講好呀！」

(個案二) 

「因為呢件事始終發生喺學校範圍入面，就去返學校嗰度，搵我

哋自己嗰個 Department Head…因為佢其實第二日已經出賣我

哋，我哋叫佢唔好講俾第二個老師知，佢已經講咗喇…同學唔

知，但係我哋要求過唔准佢揚出去嘅。我哋話，我覺得你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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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Head，我哋對上最大，我哋信得過你先同你講啫。

我哋已經一早講咗話唔好揚出去，但係佢已經出賣咗我哋…佢俾

咗學校一個叫做 guide 乜乜嗰度，類似訓導、操行嗰邊嗰個老

師。咁嗰個老師 [我] 就完全唔識嘅，聽都未聽過。」 

「佢已經成個 file 俾咗嗰個人 (訓導老師)，跟住嗰個人打俾我，

你有個咁嘅 case 我接收到…咁我哋就好反感，我哋咩都唔出

聲，因為無啦啦有個第三個唔識嘅人打俾我呀嘛…訓導佢冇嘢

嘅，但係我自己就好反感。吓，我冇叫你講俾其他人聽，點解你

會知道架，我咁問佢。 [佢話] 就係呢個老師俾佢嘅。吓，我冇

叫佢做喎咁樣囉，跟住佢就知道『賴』嘢喇。真係複雜，就搵咗

我哋，搵返我哋駐校嘅 counselor 接觸我哋喇…啫係我唔知嗰個

Department Head，我哋當佢係代表校方囉，校方極度唔尊重我

哋啦，叫佢 keep secret 唔做啦，極度唔尊重啦。」(個案七) 

「學校暴露咗呢件事啦，跟住對我件事有啲唔 fair 嘅 judgment。」 

「{校長知道咗之後幾時令到成間學校知道？}其實第二日返去

就已經係…跟住校長又開咗個會，就同老師講，有個學生發生咗

呢件事。我唔知有冇公開名啦，但係…我哋成日都喺校長室，我

諗可能啲老師都會估到，同埋佢…佢有搞過早會，然後同全校

講，我哋學校發生咗一件咁嘅事…其實啲同學係…因為冇公開名

嘅，係唔知你發生咩事，但係得閒有警察搵你，都估到。同埋可

能嗰時就算同學冇目光點樣，你都會覺得所有人係咪講緊我呢，

所有人係咪都知道呢…係啲老師，同啲校工多啲囉…係可能警察

出出入入，咁樣揸架車嚟搵你，得閒又返去認吓人，咁校工會見

到，又要 call 你落嚟，咁可能都會去講吓你。」(個案九) 

 

5.1.6. 被勸喻轉校 (個案九) 

有被訪者被校方勸喻轉校，「幸存者」感到不滿，停止了學業，後來才在夜

校繼續讀書。 

「{你最後都冇再喺嗰間學校讀書？}係呀。佢話其實你住咁遠，

其實你返嚟都唔係方便，跟住你身體又唔係好舒服喎，又入醫院

喎，咁其實你嘅出席率都唔係好夠，跟住會唔會考慮搵啲近嘅學

校，能夠對身體好啲呢，啫係類似啲咁嘅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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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之前讀開 band one 嘅，咁校長要我讀間中中(中文中

學)，我自己唔係咁開心，所以個 issue 都係好 hea(迤)。佢收咗，

但係我最尾冇讀，我自己喺度 hea 咗，然後出嚟做嘢，然後再

搵返夜晚嗰啲中學讀中四下半學期。」(個案九) 

 

5.1.7. 被勸喻在學校系統以外處理 (個案七) 

有被訪者被校方勸喻尋求校外的機制處理事件。 

「兩個 counselor，junior 就係見我哋嗰個，senior 嗰個就係後

尾我哋問，想問清楚，佢就直接落嚟同我哋解釋咁樣。跟住佢哋

兩個冇明示啦，但係暗示我哋兩個出去搞。佢哋都覺得學校做得

唔啱嘅，但係梗係唔會喺到『鬧爆』學校啦！{咁佢哋有冇提供

方案俾你喺出面接受協助？}冇喎，佢哋，因為出咗去就係佢哋

範圍以外。」(個案七) 

 

專業人士的經驗 

除了「幸存者」反映學校系統的處理使她們受到傷害外，被訪社工也有提出

對學校處理性侵犯的一些觀察。一位學校社工曾有直接處理學生性侵犯的經

驗，她描述了學校處理性侵犯事件的程序和老師與社工的分工。 

「 [「幸存者」] 同咗一位佢好信任嘅老師講先嘅，咁變咗嗰個

程序就係學校知先，咁學校知就有佢哋自己嘅程序架嘛，咁啫係

通知校長啦即是話…其實知嗰個係教佢嗰個 subject teacher 嚟

架啫，所以都要通知班主任啦，輔導主任啦，咁同埋我(學校社

工) 去處理嘅…一位負責開輔導嘅副校長都會知嘅。」 

「我就去負責處理個女仔嘅情緒，咁副校[長]呀，輔導主任呀就

同校長傾，就係要傾需唔需要報警呢樣嘢嘅…咁開頭都覺得唔需

要報警嘅。係啦，我就照住呢個做法啦，因為個女仔嘅意願都係

唔想報警嘅。」(社工一) 

在過程中，學校社工觀察到老師並不懂得如何處理學生被性侵犯的事件。 

「佢嗰陣時候呢，報紙就發生咗類似個女仔嘅事，係啦，就類似

講到俾人強姦呀咁，個女仔就係去同老師講嘅時候呢，就話問老

師有冇睇過嗰段新聞，咁之後就類似講話：『我就好似嗰個女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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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咁個老師當時好驚，放學嘅時間就放咗個女仔走嘅，所以

呢，我哋嗰時就即係商量啦，第二日就即時再處理，再見佢嘅，

處理嘅…我諗用咗兩、三個鐘先問得到詳細啲究竟發生咩事。」 

「老師嘅立場就唔係好識處理嘅…老師呀，有個老師就直情叫佢

之後唔好搵佢啦。{點解呢？}啫係嗰個老師唔知下次你有咩事搵

我，我又唔知點處理呀。」(社工一) 

學校社工的取向是盡量配合校方的決定，但因校長及社工對是否要報警有不

同的意見，「幸存者」及其家長亦拒絕報警，使社工面對很大壓力。 

「我哋機構嘅立場就係呢，都會尊重學校嘅…要睇返校長點樣處

理嗰件事。」 

「咁但係第二日…校長嗰時就好緊張，話要即刻，佢係命令我同

啲老師係要啫係去報警架。咁我哋覺得唔應該係咁，即使係報

警，係唔係應該要通知返家長先，同埋個女仔先呢？同個女仔傾

完，佢就話唔願意 [報警] 啦…因為學校嘅立場係咁呢，我作為

學校社工呢，我又好難同個家長講，你唔報都得嘅…我同老師一

齊出門口啦…佢就去警署先…咁嗰時佢哋 (「幸存者」及家長)

都有去警署，去到嘅時候，佢哋都同返啲警察講，佢哋唔願意落

口供。咁當時我自己都落埋口供嘅，咁不過我都覆返個校長，個

情況就係咁架喇，啫係我同老師都落咗架喇，但係個女仔唔願

意。」 

「我覺得喺情境上係滿足咗校長嘅擔心嘅。咁我都可以同學校交

代到架喇。我諗校長有個擔心就係有人問責佢，就多過擔心個女

仔個情緒係唔係適合去做呢樣嘢…{你嗰時個壓力都幾大呀。}都

幾大呀。咁佢哋都某個程度都將個責任都放咗喺我身上， [責怪

我] 冇提佢哋應該要報警。但其實你問我呢個情況報警同唔報警

都係可以考慮嘅。係啦，不過後尾佢哋都好擔心啦，咁就有少少

怪責落嚟。」(社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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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平等機會委員會 

被訪者中，有兩位(個案七、廿一)曾經向平機會作投訴，都經驗到嚴重的「二

度創傷」，主要是涉及處理程序及職員的態度。平機會規定調解是處理個案

投訴的必然程序(除非投訴人或被投訴者或雙方拒絕調解)，但在調解性侵犯

個案的過程中，職員並不具敏銳度，調解過程帶來「二度創傷」。 

5.2.1. 職員的表現 

a. 質疑投訴人(個案七) 

職員以一些個案說明有投訴人的誠信值得懷疑，使被訪者感到被質疑。 

「{當時個平機會個態度又係點？}嗰個人好似唔信我咁…我講

件事出嚟，佢就問我，例如嗰個人用隻腳揩我隻腳嘅，佢就問我

有冇親眼睇到佢隻腳掂你隻腳，我話我睇唔到，但係佢話：吓，

咁你又知？…好質疑…佢話有啲人投訴人好似玩嘢咁，佢真係咁

講，佢都用呢個 term，有啲投訴人可能玩嘢。佢講個 case，可

能個女仔想飛個男仔飛唔甩就用呢啲方法啦，啫係喺到暗示。佢

未必係暗示嘅，但係啫係你覺得我係玩嘢，好唔信同埋好唔尊重

呀。」(個案七) 

b. 沒有通知投訴人處理進度 (個案七) 

平機會職員並沒有主動向投訴人匯報處理投訴的進度。 

「啫係完咗之後等咗好耐都冇回音咁樣啦，跟住有事打電話問吓

佢個進展係點，佢話等緊呀咁樣，唔知係咪做緊嘢。」(個案七) 

c. 處事輕率 (個案七) 

職員的處理有錯漏，例如撥錯電話，遺漏資料等。 

「佢竟然有一次諗住打俾嗰個男仔嘅時候打錯俾我囉，喂，唔該

搵嘟嘟嘟，我話吓，我唔係嘟嘟嘟喎，我係 XX 小姐喎。吓，我

打錯咗電話呀咁樣囉，好唔小心地要打俾俾人告嗰個人打咗俾

「幸存者」囉。」 

「嗰個人好矇架，後尾佢又話，原來你俾咗佢(侵犯者嘅)手提

我，我睇唔到，我依家睇到呢，不如我直接打俾佢問佢攞地址你

o 唔 ok 呀。吓！」(個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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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未能答覆投訴人的疑問 (個案廿一) 

職員強調其中立性，不能給予投訴人任何提示，因此連帶一般性的提問亦不

作答，使投訴人感到無助。 

「佢成日啲口吻就係話我係中立嘅，我覺得咁你係中立嘅，我有

要求想問，或者想你幫忙，講解吓呀，想理解吓，佢都係答唔到

我架囉，一味恃住我係中立…我就問佢，最常見係用邊啲方法係

可以 settle 件事。我中立架，我唔會講俾你聽，我唔會話叫你做

啲咩嘢咩嘢架。佢知嗰個程序係乜嘢，我唔識架嘛。」 

(個案廿一) 

e. 職員表現匆忙，甚至未能聯絡上 (個案七) 

「同埋每一次我打去問佢嗰啲嘢呢，跟住佢都係好快，趕住收

線，其實我想問佢啲嘢都問唔到架，佢好趕住收線次次都。」 

(個案七) 

 

f. 不尊重「幸存者」的訴求 (個案七、廿一) 

有被訪者往平機會投訴，並非希望有具體賠償，只是要求侵犯者道歉。平機

會職員的態度是投訴人「多此一舉」，並不需要向平機會投訴。 

「我都知道呢個係，冇阻嚇性，但係我想做呢啲嘢，我唔係要錢

咁樣囉，我好清楚自己我都唔係為咗錢做呢啲嘢，都係想出番啖

氣。咁跟住我同平機會，啫係平機會都有問我架嘛，都會想知道

個結果係點，我都答返佢呢啲咁樣，跟住佢之後個態度好差，佢

O 完嘴之後俾我個感覺就係，吓，原來你要呢啲嘢，咁你嚟呢到

做咩呀咁樣。吓，原來你要呢啲嘢咋，咁你自己搞掂佢，駛乜上

嚟啫。佢直程俾晒呢啲眼神同埋態度我囉…呢啲係我嘅諗法，你

應該要尊重我要啲咩，唔係你應該去質疑…我需要公義同埋嗰啖

氣，咁但係你就喺度質疑我喺度搞到你咁樣…佢真係俾咗呢個感

覺我，原來係呢啲白痴嘢，咁你自己搞掂佢，你上嚟做乜呀？佢

令我想快啲完事，唔想再理…再去爭取嘅感覺係弱咗…我覺得佢

哋完全唔夠專業。」(個案七) 

「個調查員我覺得好似返工就係打工，一日得一日個心態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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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覺得佢會好積極…啫係抱住我返嚟打工，咁我咪做返自己嘢

囉…總之就係你問一句嘢隨時答得你一個字…好似好趕時間收

線囉。」(個案廿一) 

5.2.2. 處理的程序 

a. 調查缺乏透明度 (個案廿一) 

投訴人明白平機會會進行調查，但卻沒有向她解釋平機會調查的權力、程序

和方法。 

「同埋佢調查唔知點樣調查啦，唔明白架佢哋嘅調查係，係點樣

做調查，佢又唔係派人去醫院(案發的地點)做調查喎，佢嘅調查

係，我唔知，大家唔知嘅，只係答你調查完畢，咁就算架啦，咁

點樣叫調查完畢…啫係依家事後都好懷疑佢個調查方式係點調

查呢，佢個權力可以去到邊度做調查呢…咁不如一早話俾我聽，

你倒不如選擇報警啦，咁我會考慮我去唔去報警囉，好過你而家

浪費我咁多時間…佢哋嘅透明度大家都唔知，佢嘅權力我又唔

知，佢成日口講話調查緊，根本你都唔知佢點調查嘅，同埋佢權

力有幾大呢，去邊度調查呢，佢可以喺咩途徑嗰度做呢，乜都唔

知，冇人知，好唔透明度囉。」(個案廿一) 

b. 調解過程失當 (個案廿一) 

調解過程缺乏指引，職員要求投訴人在調解會議中再次描述性侵犯事件的經

過，使「幸存者」感到非常尷尬。 

i. 職員在調解會議中不作引領 (個案廿一) 

「幸存者」並不瞭解在調解過程中，雙方的角色及在調解過程中應如何表

現，平機會職員並沒有扮演指引、帶領的角色。 

「佢有講嘅，佢成日都話自己中立嘅，咁你成日都講你自己中

立，咁你都要帶領我哋點處理先得，我哋根本唔識，就依靠你

地嘅專業架啦，總之我感覺得態度係好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囉，

個感覺係，我都唔識形容。」(個案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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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再次描述事件的經過，感到非常尷尬 (個案廿一) 

在調解會議中，平機會職員要求投訴人在侵犯者面前覆述性侵犯事件的經

過，令她非常尷尬和難受。 

「因為個 XX 先生(平機會職員)要我講返佢點樣嚟摸我，要我講

俾佢聽，當時 YY 生，姑娘(『風雨蘭』社工)，男同事 (侵犯者) 

都喺度，要我講俾佢聽，佢接觸過我咩部位，咩地方，點樣接觸，

要我去演繹返出嚟囉，我覺得好難堪架，點解要我演繹嘅呢…點

解大家要三口六面將呢啲事情講多次呢？我問佢點，佢叫我做埋

摸你幾多次，點樣摸你，啫係要講埋囉，咁對方承認只係承認有

接觸過我囉…問我係點樣行過嚟面前，點樣揩過嚟，點樣掃吓

你，手肘點樣喺膊頭掃到你個手背度，要我做埋啲動作出嚟囉，

啫係我會覺得好好好尷尬好肉酸核突呀…點樣掃你『籮柚』(臀

部)呀，點樣行過摸你『籮柚』咁樣要我講呀做呀，幾多次呀。」

(個案廿一) 

 

c. 需要書面溝通 (個案七) 

平機會規定投訴人必需以書面作投訴及往後要提出要求，需文字作實，窒礙

了教育水平不高的市民。 

「我覺得好公式化囉佢哋做啲嘢，唔識去變通囉…落投訴一定要

書面囉…你親身去報佢都要求你俾張信佢架…佢一定要文字上

嘅嘢囉，就算你親身去一定要整封信俾佢…我明佢要落 record，

但係有啲人唔識作文咁點啫，同埋唔識字嗰啲點呀，唔好講到唔

識字喇，唔識作文好難寫架喎…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講都好有限

制，佢搞到咁樣係阻礙咗人哋去投訴…同埋有啲嘢係寫唔到，要

講先得架，你明唔明呀，尤其是佢做咗乜嘢，好難寫架嘛，要講

架嘛，所以我覺得好僵化囉佢啲做法。」(個案七) 



 

37 
 

5.3. 司法系統 

被訪者中有三位的案件有上庭的機會(個案三、五、廿二)，雖然有機會以法

律制裁侵犯者，但「幸存者」在等候上庭及法庭上面對的情況，都構成「二

度創傷」；如未能成功定罪或判刑被認為不合理時，「幸存者」會感到無奈和

憤怒。另一方面，侵犯者不被起訴，沒有機會上法庭(即律政署不進行起訴)，

「幸存者」會感到強烈的不公義。 

5.3.1. 上庭的個案 

上庭前 

a. 長時間等候，強烈感到不安 (個案三) 

等候上庭的時間是漫長的，「幸存者」要回復平常的生活，但同時又受到等

待的煎熬。上庭的日期如需延遲，「幸存者」的不安便延續。 

「但係等 [嘅] 過程都好上上落落，又要工作啦，咁自己唔可以

將情緒帶到工作上面架嘛，都幾辛苦架，唯有係夜深人靜嗰時情

緒先出嚟，喊呀或者好驚呀，喺果段時間先可以發洩到出嚟呀，

喊到出嚟呀。」 

「當日上庭，突然間又話俾我哋聽個犯 [人] 要求轉律師，咁開

唔到庭，直情開唔到。因為個犯突然要轉律師，要第日先上庭，

因為新律師要接手呢，就要再睇文件，咁就第日先上得庭。我心

諗：又要等呀？嗰刻其實好唔開心架，做咩呢？」(個案三) 

b. 對上庭感到恐懼 (個案三) 

「幸存者」被通知有機會上庭或需要上庭後，會不斷想像法庭的情境，特別

是被盤問、質疑的過程及傳媒報導，壓力很大。 

「如果我上到庭我會點呢？其實好多諗法架，因為你睇電視睇得

多，我諗俾電視誇染咗好大，會好質詢呀，尤其係辯方嘅律師。

會唔會去點樣去『鋤冚晒』你啲口供呀，跟住令到你情緒失控，

跟住就會好亂嚟呀，亂嚟跟住是但啦，求其啦。啫係你好擔心呢

樣嘢，因為我知道自己失控都喊得幾緊要，跟住可能做唔到工

呀，可能要休庭呀，又搞好耐呀，啫係我唔想囉。所以係搞嗰個

過程都諗咗好多會點，上唔上到庭呢？會等幾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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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嗰時真係好矛盾架，要上庭，你會睇到點樣去質問你啦，

二係驚報紙嘅傳媒，唔知有幾多傳媒去渲染呀，唔知有幾多人去

寫報導呀。其實都好驚呀，一出咗可能有啲朋友會知，尤其係有

啲人會估係咪你呢。」 

「所以會諗到好多好多嘢出嚟，辯方律師，點解你唔…點解你

要…點解你上去做乜嘢，點解你俾機會佢，啫係會好質疑你點解

點解點解。哇，嗰刻連瞓都瞓唔到，發夢係發到上庭添呀，上庭

俾啲法官點樣質疑。好大壓力，真係好大壓力。」 

「到我真係上庭嗰日，嗰晚都幾輾轉反側架，幾驚架，都會諗好

唔好唔上呢…個壓力嚟得大呀，我諗會嚟得大，好多嘢會驚講錯

嘢呀，會唔會要細心考慮吓應該要點樣答，先為之滿意呀。」 

(個案三) 

法庭上 

a. 在庭上被律師盤問 (個案三、五、廿二) 

在法庭上作証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律師提問的方式、再與侵犯者碰面、再度

憶述事件及面對公眾都帶來「二度創傷」。律師的提問，包括控方及辯方律

師的表現，令「幸存者」感到迷惘和作答很困難。 

「一問就係我個律師問我嘢…點解你問啲嘢呢咁仔細，反而好似

辯方問咁…嗰刻呢感覺好唔舒服。明明口供寫咗呢啲問題，又要

再解釋，解釋仲要唔滿意喎，啫係佢個樣好似唔滿意…仲要問好

多嘢，我心諗，我係咪搞錯咗呢？佢係咪辯方律師嚟架…點解問

咁多 detail 嘅嘢嘅？應該係辯方問架嘛，點解會咁？同埋嗰刻要

答得嚟仔細得嚟要中 point 呀，我要唔想阻咁多時間，因為你一

講可能遊咗去第二度，佢實會停咗你，又要集中番件事，你講講

吓嘢飛咗去第二到，講多咗嘢、講少咗嘢佢會即刻 cut 你架嘛。」 

「好多時你會可能 [想] 係咪需要講呢啲…嗰刻我係好 sure 一

樣嘢，好肯定一樣嘢，就係我報警因為我係想攞返個公平、公正，

同埋件事我係根本唔願意嘅。所以我好肯定答嘅嘢就好清楚、好

肯定去答。」 

「辯方律師問嘅問題，針對性冇咁大，冇我想像中…反而我自己

個律師問我咁多嘅問題…好明顯睇到架，講嘅說話，但係我覺得

佢好咄咄逼人呀，好逼我呀。」(個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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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四日嗰啲就係辯方 [律師] 問嘅，咁就係壓力有嘅，跟

住有時又會有少少忟嘅，因為特登要問到好 tricky 咁樣架嘛…啫

係佢會將一條問題，整到好長，好複雜咁樣，可能有啲啱，有啲

唔啱，但係佢 final answer 要你淨係答啱定唔啱…啫係用咗好多

double negative 嗰啲咁樣呢，搞到我有時諗唔到呀…我有時直

情唔明佢問咩呢…我同佢講可唔可以問簡短啲囉…係專登呀。」

(個案五) 

「第一日我喊得好犀利…我喊係因為辯方律師不斷質疑我，不

斷捉我嘅口供之間嘅不同…法官都提醒佢要小心選擇佢嘅用

詞…呢件實在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個案廿二) 

 

b. 面對侵犯者 (個案三、五、廿二) 

侵犯事件後，「幸存者」可能沒有再碰到侵犯者。在法庭上與侵犯者碰面，

使「幸存者」感到驚慌。 

「驚架驚架！始終佢又唔會走出嚟，理性上面 [知道侵犯者] 唔

會出嚟傷害你，但係感情上面都會怯一怯。」(個案三) 

「{咁你有冇見到嗰時嗰個侵犯者呀？}有呀，見到呀，第一日上

庭之前喺高院出面見到佢，遠距離啦，但係都怯一怯，跟住即刻

由第二個入口入呀。跟住之後等上庭嗰一刻，見到佢都有啲驚驚

哋嘅。」(個案五) 

「上庭前兩個星期我已經好驚…我喺庭上見到佢(侵犯者)覺得

非常驚恐，我好怕佢，又覺得好憤怒，我真係好憤怒。」 

「我實在好緊張，我記得我不斷望住嗰個人(侵犯者)，俾佢一個

『我想殺死他』嘅目光。」(個案廿二) 

 

c. 敘述事件，感到傷痛 (個案三) 

回憶及需要再敘述事件，都觸動「幸存者」的傷痛。 

「都有喊啦，同埋諗返都幾…雖然隔咗八個月，都好清晰，好

似啱啱發生咁。同埋喺當中仲要講返出嚟，真係好痛苦嘅事囉。」

(個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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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庭上面對公眾及申請屏風的障礙  (個案三) 

「幸存者」在法庭上面對公眾，是「二度創傷」的重要部份；「幸存者」感

到驚慌、難受、甚至精神崩潰。使用屏風對保護「幸存者」的私隱和減少傷

害非常重要，但無論是警務人員及「幸存者」，均理解使用屏風是有特殊身

份的「幸存者」的「權利」，一般人不容易獲得法庭批准；有「幸存者」對

此感到不公平。 

「到後來終於出庭喇，驚喇。哇，都幾多人…開頭呀，唔知佢哋

係點樣寫，我驚係有報章、記者…都會驚報章點寫，會唔會有呢？

但係一入庭，都唔知，哇，好似揭開成個序幕咁，見晒所有 [人] 

嘅。」(個案三) 

有被訪者認為只有一些有特殊身份的「幸存者」才可以成功申請出庭時使用

屏風，但認為其他人亦有同樣的需要。 

「以我自己瞭解呢，屏風應該係俾一啲未成年需要保護，或者係

一啲敏感人仕。明星，一啲好多人識嘅人，一啲有特殊身份嘅人。

我諗可以遮住嗰個人(侵犯者)，我哋冇咁大壓力。因為一上庭真

係好多人喺度，你要面對住所有人，嗰個心理關口係好難過到。

{咁你覺得屏風呢樣嘢重唔重要？}重要架，因為你個人對住咁多

人係會好亂，驚到自己唔知講咩。個心理關口係好重要嘅一環，

所以如果有屏風真係會好好多。大家都係「幸存者」，點解佢得

我唔得，我哋面對嘅嘢都係一樣咁難受。」(個案三) 

 

專業人士的經驗 

有社工的工作經驗也反映「幸存者」需要在法庭上面對公眾的巨大壓力。 

「我有 client 佢由…報警…啫總之成件事，成個報警程序對佢哋

嚟講，係冇嘢嘅，上到庭先…講嘢先崩潰囉其實。就係因為…太

多人喺度聽住佢講嘢…係好明顯嘅。」(社工三) 

警務人員對「幸存者」能否成功申請使用屏風亦有與「幸存者」類似的理解，

就是認為一般成年人，沒有特別需要，法庭是不會批准的。 

「{其實佢可以選擇用屏風，係咪可以咁樣？} 唔係一定批架

嘛，同埋你大人呢…我唔知佢 [法庭] 批唔批，我哋警方同律政

署再同法庭申請，真係如果有需要要做嘅話，我哋會做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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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記得都係一啲比較出名，例如嗰時 ABC 舞小姐嗰啲會出呢

啲。咁細路仔就一定唔駛講啦，一定錄影架啦。我諗如果真係要

同佢做呢樣嘢 (「幸存者」申請屏風) 啦，我諗要好多其他 back 

up 嘅嘢支持，譬如可能心理醫生都話佢嘅情緒好唔得呀。始終

你法庭個機制就係個官要見到你，你要講一啲嘅事實真相話俾個

官聽，跟住個法官就會紀錄低。同埋佢係要睇住你個樣，佢哋都

係睇樣，你有冇異樣，同埋似唔似咁樣各樣嘢。我諗其實最終呢，

法庭佢嗰邊決定批唔批，如果你冇乜特別，平時又 normal 嘅，

呢個我諗真係要律政署嗰邊先知。同埋仲有一個好大問題就係傳

媒，因為如果你本身單 case 已經好觸目嘅時候，我哋覺得係要

保護啲「幸存者」嘅，盡量將佢哋嗰個曝光率減到最低，但你話

如果普遍嘅、唔係一啲咁特別嘅 case，我哋就未必去做到咁多

嘢。」(警員一) 

即使有機會上庭，也不一定能勝訴或判刑合理。社工的觀察是，「幸存者」

往往因侵犯者沒有被定罪或判刑過輕而感到非常無奈或憤怒。 

「我有個 case 係試過 [上庭] …告唔入，但係其實呢就佢…原先

啫係準備上 court 嘅時候呢，其實啲警察就同佢講：『得啦，你

只要呢將所有嘅嘢講晒出嚟呢，我包保佢唔會出返嚟』，咁個

client 咪講啦，講講講講完之後，唔入 [罪] ，跟住個 client 直情

係嬲到…激死…跟住之後真係好嬲啊。」(社工三) 

「係非禮嘅…好似之後判咗罰錢嗰啲咁樣…咁跟住佢(「幸存者」)

好無奈…因為佢 (「幸存者」)好細個嗰啲妹妹嚟嘅，佢好唔開

心，但係…但係真係覺得冇辦法啦…調反轉，佢上訴打得甩，咁

咪…好無奈囉。」(社工四) 

e. 侵犯者上訴，使「幸存者」再受傷害 

「上訴…嚟多次，又要重新再嚟…好慘…我試過有 case 係咁

呀…後尾[個侵犯者]打甩咗。」 (社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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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未有起訴侵犯者的個案 

a. 想像面對在法庭上的處境，感到恐懼 (個案八) 

還未知道能否上庭時，「幸存者」想像法庭的情境已感到擔憂和恐懼。 

「但係 court 嗰啲因為我仲未去面對，但係俾我個感覺就係，我

都會幾驚囉…因為咩人都去得聽架嘛…因為我做證供嘅時候俾

人知太多好驚囉，你知網上嗰啲好勁架啦…我唔想話俾啲無謂

人，啫係入去聽嗰啲，啫係我唔想好似公開自己，同埋唔想人知…

所以我都驚…會保障唔到自己私隱。」 

「啲記者都會入去聽，入去寫…就會搵晒屋企人呀、住邊呀、男

朋友係邊個呀咁，咁可能又搵晒出嚟喎，啫係完全喺我傷口到灑

鹽，唔知點好囉。」(個案八) 

 

b. 感到不公平 (個案一、十六、十八) 

「幸存者」被通知侵犯者不會被起訴時，強烈地感到不公平。 

「佢後尾都有信寄咗嚟…啫係都係話唔好…唔適合再繼續追究

咁樣囉…都攞唔到嘅[公道]…但係呢個…可能係之前有一個警察

同我講過嘅…你有一半機會都係啊…上唔到庭呀…其實我哋咁

樣拉咗佢都影響到佢架啦…因為我哋都通知咗佢…個上級佢有

件咁嘅事發生…要拉佢咁樣…我覺得我嚟報警，我就唔係希望淨

係、唔希望佢淨係俾佢上級知道佢有件咁嘅事。如果我淨係要求

啲咁少…嘅效果…駛乜同你講呀？駛乜嚟報警啫…」(個案一) 

「{律政署嗰邊有冇解釋畀你聽 [為何不起訴]？}有呀，佢淨係講

兩句：『我哋已經開過會，討論過呢件事，但係我哋覺得證據不

足，控訴唔到佢。』…同埋封信都係咁樣寫，咁我覺得好矛盾囉，

我已經係即時唔沖涼…我自己覺得好辛苦囉，我係喊，喊咗幾分

鐘…跟住就打電話報警囉。直至而家…我都係…啫係我嘅心結係

點解政府部門咁樣架呢？點解比唔到個真正嘅答案俾我。」 

(個案十六) 

「但係佢亦都話咁唔代表係…即唔代表否認呢件事嘅存在囉！

其實我覺得好…好唔公平…因為其實主觀嚟講呢，我覺得真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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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公平囉！咁報警嚟做乜啫，啫係如果我覺得…因為機會微咁我

就唔應該報[警]啦…我覺得根本，如果主觀嚟睇，主觀角度嚟睇

係…法律係唔公正囉…基於呢件事我覺得…其實…講真法律有

幾多真係可以反應到事實吖。啫係好難說服我…」(個案十八) 

 

專業人士的經驗 

社工的觀察也吻合，就是「幸存者」認為侵犯者不被起訴是不公義的，會感

到很憤怒。 

「啫當個 client 佢單案冇得上，直情上 court 都冇機會，咁…好

嬲好嬲，我都會感覺到嗰種嬲。咁當佢問個公義喺邊，咁我都，

其實我都唔知個公義喺邊，咁同埋我都會諗，其實個公義係咪單

單佢(侵犯者)坐咗監就叫有公義呢？」 

「當律政署話俾你聽唔起訴嘞，咁其實個 client 就會問咁咁…點

呢咁？啫可以做乜呢咁…咁有 client 都有問過：『喂其實…你連

上庭嘅機會都唔俾我，啫你俾我上，告唔入，我就心、我就心息，

你依家連上都唔俾我上，但係你唔俾我上又唔俾我自己告，咁樣

啫係會覺得其實仲可以做啲咩。』去到呢啲位就會…實在好無奈

啫…係囉，啫可能有有啲人係話…不斷輔導佢…佢就會 OK，但

係真係需要有一啲嘢係佢覺得好緊要嘅嘢，可能要幫佢去做到，

咁但係喺個 system 底下，其實有啲嘢又唔知個 way out。」 

(社工三) 

究竟什麼人、怎樣決定個案能否進入司法程序？有社工認為警方的態度及角

色很重要。 

「我會覺得佢 [警察]嘅態度對個 case 有冇機會上 court 其實係

有影響…佢落幾多力去查…啫如果佢信個 client，或者佢都好覺

得呢個犯真係衰人嚟嘅，咁可能佢查嘅時候或者寫個 report 嘅時

候，就好著力…啫我唔知，啫估啦。」(社工三) 

有社工觀察到警察如何說服「幸存者」放棄要求警方檢控侵犯者。 

「或者有啲 [警察] 係會說服佢…『唔好告…告返你轉頭呀你講

大話。』…係呀，幾常會出到呢啲。真係諗架，啫佢(「幸存者」)

真係會諗『死啦，害咗人一世喎』咁樣。譬如佢會…成日『兇』

佢，『強姦好嚴重，嚴重罪行嚟架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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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好多時 [侵犯者] 都係一啲…啫一啲相識嘅人…佢真係會

諗 [警察所說的]。」(社工三) 

「『你諗清楚喎』，咁嗰啲囉。最過份就係『你唔好累咗人喎』。『要

坐監，你唔好害咗人喎』。」 

「其實佢 [警察] 又覺得應該可能係有啲嘢發生嘅，不過又覺得

你好麻煩呢件事…咁跟住佢就會不斷同你講…『好嚴重架喎呢

啲，害人哋架喎』…咩嗰啲咁樣。」(社工四) 

有警務人員向被訪者解釋案件會否提交律政署，過程牽涉的人士由小區主管

至區主管(警司級)，而警方的態度傾向審慎，以免受到律政署的質疑。 

「首先第一關就經我…我哋小隊個主管先啦…咁究竟成唔成案

先啦，咁可能有好多個疑問喺度嘅！咁佢會呈上嚟俾我哋嗰個區

嗰啲阿 sir 睇咗先啦…咁如果一啲案件初步完成晒啦，我阿 sir

話告佢，咁我哋就會整理好晒個 file 就會送去律政署嗰度啦！律

政署啫係俾 advice…我哋依家做嘢就好穩陣嘅！啫係起碼一定

係夠晒，因為我哋個警察個立場呀！夠晒先至『隊』俾律政署睇。

律政署都會問呢單咁嘅嘢，你『隊』俾我，咁多疑點…都唔成定

案嘅。可能喺你環頭某個警司已經有權。」 (警員二) 

即使警方願意把個案提交律政署，律政署不起訴的情況甚多。他認為律政署

的考慮是基於法律觀點，署內有不同類別的律師提供意見。 

「最多喺律政署呢度，話唔告嘞。佢啲法律觀點清晰啲，啫係佢

唔告呢，都會好詳細講。我話好多唔告嗰啲就喺律政署嗰個…階

段…嗰度囉！如果係同意決定唔告…就通知番嗰個當事人話唔

告啦…律政署有封信。」 

「以我所見啦，好多案件都未必告得到…就係太多疑問喺度。我

覺得依家多啲，多啲係唔告佢架！好睇佢 (律政署)，啫係佢俾…

喺佢裡面啲 counsel 都幾準架，又 prosecution counsel，又

advice counsel，又又有啲係上庭嘅，咁樣架嘛，佢有幾隻架嘛。

咁佢俾 advice 嗰班呢，比 advice 嗰啲呢就未必…啫係個睇法唔

同。」(警員二) 

被訪者承認在案件起訴方面，警方有很大的限制，但仍會盡力嘗試。 

「盡量做，我哋都有好多制肘喺到囉。」(警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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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警察系統 

警察是絕大部份被訪者均有接觸的系統。此研究發現，相比於其他系統如司

法和學校，被訪者因警察系統帶來「二度創傷」的程度有較大的差異。有接

近三分一的被訪者提及與警察接觸過程中的正面經驗，她們感受到關懷與安

慰，也有其他專業人士表示警察處理性侵犯個案的態度和方法比過往有很大

的進步。有被訪警務人員透露，與「幸存者」保持良好關係也有助於促使她

們願意出庭。可是，有部份「幸存者」反映，警務人員的質疑態度及處理程

序，令她們在求助過程中再被傷害。研究結果反映「幸存者」之間與警方接

觸的經驗有很大差異；警方對部份性暴力「幸存者」的支持有所增加，當警

方願意改善服務態度與簡化程序時，不但配合警方本身執法的目標，亦能減

少性暴力「幸存者」的傷害。 

 

5.4.1. 警員態度 

當中有十位被訪者對警務人員的表現表示讚賞，她們反映警方態度友善、細

心和對她們表達支持，重視「幸存者」權益，有耐性，有安慰和關心「幸存

者」。同時，有九位被訪者對警方處理性侵犯個案的態度感到不滿，她們感

受到警員的負面態度，主要為不信任「幸存者」、不鼓勵「幸存者」報警、

對待「幸存者」如犯人、使「幸存者」感到不被信任及被懷疑、將「幸存者」

定格為某類人等。此外，警務人員缺乏耐性、態度輕率，對「幸存者」的情

緒不敏銳，罔顧「幸存者」的感受，形成「二度創傷」。 

 

a.  正面經驗：關懷與安慰  

(個案三、六、七、十一、十二、十四、十六、十七、十九、二十) 

有十位被訪者對警務人員的表現表示讚賞，包括友善、細心和支持態度，重

視「幸存者」權益，有耐性，有安慰和關心「幸存者」。 

「…跟住嗰個阿 sir 間唔中都有電話嚟跟進囉，都會打電話嚟話

會唔會受到滋擾，啫係當然嗰個疑犯啫係…放咗出嚟架喇…啫係

話如果你受到騷擾就打電話俾佢啦咁樣。咁佢都有幾次跟進，都

幾密地去問有冇人騷擾你呀…第三次落口供嗰個阿 sir 好好囉…

唔想嚟呢邊警署都得架，我都知你唔想再嚟，驚撞到[侵犯者]呀

或者乜嘢，近你地方都 ok 架，冇問題架。咁我就揀咗近我哋方

去落口供，咁好快囉個過程…」(個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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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係有效率，同埋友善嘅，同埋都真係重視我講嘅案件

囉，亦都重視我嘅權益囉…譬如我同佢講我有唔舒服囉，咁佢就

幫我 call 埋車，俾我去醫院嗰度 check 吓，咁另外…啫係喺對答

入面都尊重囉…佢哋好 friendly…」(個案六) 

「ok 嘅，佢哋搵咗個四十幾歲，好有經驗嘅女警，跟住佢就問

我點樣。佢好搞笑架，佢都戥我唔抵…佢咁樣講，跟住我覺得幾

舒服囉。」(個案七) 

 

「嗰個態度就非常之好，睇佢嘅表情，口吻呢，係非常之友善嘅，

我記得兩個嘅阿 sir 都非常友善，嗰種感覺好似企係自己身邊，

好支持自己，喺精神方面，好似撐我哋嘅，一定支持我哋…同埋

我望佢嗰陣，嗰個態度呀，嗰啲說話，雖然佢唔係講得多，但係

非常友善，我覺得對我內心入面都好大支持嘅力量。」 

(個案十一) 

 

「其實我覺得嗰個女警俾我嘅感覺係舒服嘅，當佢問返我過程，

咁樣...講真，要我諗吓詳細啲呀，仔細啲呀，我又覺得無可避免，

但係我感受到佢，刻意會令我覺得舒服啲…嗰次嘅經驗，俾個女

警去落口供，其實 ok 嘅。」(個案十二) 

「好好呀，冇嚇親我呀，好好呀。我成日以為 madam 好得人驚

架嘛…但係幾好喎，好 nice 喎。」(個案十四) 

「差人方面嘅，冇問題，佢哋由報案呀…嗰時我打去差館之後…

報咗警之後呢，差人好快到，個個都好 nice，個 madam 又跟進，

個個對我都好好…」(個案十六) 

「有耐性囉。」(個案十七) 

「佢哋安慰我。所有警員都好關心我。佢哋會問我覺得點樣。」

(個案十九) 

「係重案組嚟架，啫係佢之後都有幾個同事見面咁樣囉，有影相

啦，傾吓計啦…之後就話叫我乖啲啦，唔好再亂咁識人喇…純粹

係出自關心。」(個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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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人士的經驗 

一位被訪警務人員描述他的工作過程，除照顧「幸存者」的即時需要外，也

強調日後上庭所需的心理準備及警方的支持： 

「咁譬如一個 victim 行入嚟去報案嘅時候…我就一定會話俾佢

聽嘅，將會同你做啲咩，跟住會去邊，或者可能要花幾多時間各

樣嘢…因為呢啲真係做好耐嘅，要安排佢驗身呀等等，咁你都要

問佢飲唔飲水、食唔食飯、肚唔肚餓、使唔使休息… (咁之後譬

如話警方會唔會告嗰個人呀？) 就更加一定會講啦，因為可能有

需要佢可能要出庭架嘛。呢樣嘢我哋好 concern 架，因為要佢哋

出庭呢係一個好大嘅掙扎嚟，對於佢哋嚟講。咁我同埋會講番出

庭會有啲乜嘢，我都會講定俾佢聽，因為佢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就算佢點唔開心都好，佢有嗰個準備，跟住慢慢去面對…話俾佢

聽可能第日啲律師真係好似睇戲咁樣架，真係可能句句都針到你

答唔到或者好尷尬呀各樣嘢，全部話晒俾佢聽一定…同埋話俾佢

聽不過唔怕，我哋會喺度。係喇…」( 警察一) 

 

b. 罔顧「幸存者」感受  

(個案一、二、三、四、八、九、十二、十三、十八、廿二) 

有九位被訪者對警方處理性侵犯個案的態度感到不滿，她們感受到警員的負

面態度，包括不鼓勵「幸存者」報警、對待「幸存者」如犯人、使「幸存者」

感到不被信任及被懷疑、缺乏關懷及態度輕率。 

 

i. 不鼓勵「幸存者」報警  

「你依家諗清楚係咪真係要嚟報案呀，係咪真係要落紙先，如果

係嘅話我哋先幫你整，如果唔係嘅話可以走架喇。」(個案八)  

「跟住之後我問啊：『你覺得我講大話呀？』，跟住之後佢就話『唔

係…因為呢啲 case 真係、如果真係告佢、起訴佢嘅話，就要上

庭作證呀』。咁樣，嗰啲問你怕唔怕呀咁樣囉。」(個案十三) 

「咁去到警署，初頭警方，好似唔知係一個警司定係邊個見我，

總之都幾高級咁啦！咁我就簡單咁講咗個過程咁，跟住佢話，佢

話香港成日都有呢啲嘢架喎，基本上可以告得入嘅機會就好低

嘅，以佢嘅經驗。咁如果，如果妳真係想開 file 嘅話，我都會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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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做嘅。啫係比我感覺上就好似唔想我報警咁…我會覺得唔係

呀！你搞錯呀！警方你點可以咁同我講，就算覺得[機會]微你都

應該鼓勵我去報，啫係最重要個結果唔係要贏，係最重要將個事

情反映出嚟囉！」(個案十八) 

 

ii. 對待「幸存者」如犯人，使「幸存者」感到不被信任及被懷疑 

「其中有一個比較年老少少嘅女警，個反應係…我感覺上覺得似

係男人嘅口吻啦…『你做咩唔即刻去報警？』、『你有啲咁嘅事

發生你做咩唔即刻去報警？』…係，啫係覺得係我有問題而猶豫

咗去報警…」(個案一) 

「真係似審犯…落完再落，問完再問…咁我都要食飯架！我真係

冇諗過…嗰一刻有個心…到三四點嗰陣，到一兩點啦應該話…我

開始問究竟我係犯[人]定係我係證人呀？點解我要咁耐呀？」 

(個案一) 

 

「我好記得佢問我，係咪仲鐘意嗰個男仔，所以唔報警囉。」 

(個案二) 

「啫係男嘅，嗰刻我真係覺得好似審犯咁，雖然我知道應該咁樣

去問，但係真係問嘅嘢會比較直接了當呀，唔會理你感受去問你

呢啲咁嘅問題，好直接地問呀…其中一個我覺得就…佢話 in 

charge 呢單 case，我覺得佢就比較…可能好緊張件事情囉，好

想捉到個犯，啲語氣呀各方面呀，都好似審犯咁囉。」(個案三) 

「…有個沙展入到嚟啦，佢啲態度都幾惡劣，佢用一啲說話俾我

同我媽咪都覺得佢係唔想我報警，唔想我搞大件事，啫係直情

話：『係咪你男朋友迫你報警呀？你先至會報警架？』…你竟然

覺得我係咪真係有呢件事發生，佢真係質疑我咁樣囉…」 

(個案八) 

 

「錄口供嘅時候佢哋好似唔係好信咁樣囉，跟住好質疑，睇吓你

係咪想有人注意你先講大話，呢啲感受好唔好受，咁我做乜要報

警？不如我唔好報警，我同 counselor 講我唔報警喇…個女師

姐，就質問我呢件事係咪真嘅，定係我為咗 get 到呢個阿 sir(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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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嘅 attention 所以去作一件咁嘅事出嚟。」(個案九) 

「…唔係咁相信，同埋覺得我太遲先去報警咁樣囉…話我好似太

遲先嚟，咁遲、做咩唔即刻嚟報警呀咁樣…好似覺得我哋啫係

啊…有心遲幾日先，跟住之後好似啊…作個故仔屈佢哋啲人咁嗰

啲。」(個案十三) 

 

「整體上俾人嘅感覺，係比較機械式嘅，或者唔會有啲咩令你覺

得有啲同情，同埋都感受到佢哋對你嘅懷疑都係大囉，啫係個感

覺上，我未証實到你係咪 victim，咁我都要調查你嘅，我都會用

啲比較懷疑啲嘅態度，例如質疑你某啲講法。」(個案十二) 

 

「我實在好憤怒和挫敗，因為佢哋問啲問題令我覺得係因為我嘅

錯先發生呢件事。」 

「我實在唔能夠接受佢哋對我嘅評論。」(個案廿二) 

 

iii. 缺乏關懷，增加壓力 

「啫係可能佢又唔明白我嘅心情囉，佢又可能未睇我寫嗰幾張嘢

(口供)，咁就唔明白你當時個心情…佢嘅態度…好似好急進…比

如話問到好尷尬個問題咁樣，佢話『係咪呀？係咪呀？』，啫係

咁講，跟住係就係嘅，但我聽到咁嘅語氣個心好似好煩咁。」   

(個案四) 

「佢哋有女警員，其實佢個語氣好硬倔倔，好似想快啲完咁，成

件事都會想快啲查到咁，但係我係好 depressed，跟住佢問我啲

嘢可能好 deep 呀，好唔舒服，我問可唔可以唔講住，佢話你快

啲講。我好辛苦囉，後尾佢同幾個警員講，跟住就怒『啤』我…」

(個案九 ) 

「…佢哋可能喺到諗，呢個係一個西方女子，一個 party girl，又

飲醉咗，所以咁樣嘅事先發生…我諗如果佢哋唔係咁樣諗，佢哋

應該會多啲同理心。佢哋令我覺得呢個係我嘅錯，咁樣令我好憤

怒、好羞愧、好煩擾…」(個案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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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態度輕率  

「佢好似…啫係講笑咁樣，『咁點摸你…』，啫係佢唔係 take it 

serious 咁囉我覺得，啫係佢好似好 funny 咁樣，總之好難受囉

佢講到，佢摸你跟著佢喺度笑囉，吓，咁樣啫係點呀…個信任度

已經降低晒，佢哋叫我再報警，我話吓，我唔報啦。」(個案九) 

「我間房都好應聲，咁我咁啱都坐喺門口嗰個位，咁佢哋打開

門，可能佢哋好多崗位嘅同事好少見，一見到就嘻嘻哈哈呀，講

咩娛樂，幾時約出嚟食飯呀，一路搜集証據，一路就吹水，仲要

好大聲，嘻嘻哈哈咁樣…加上嗰陣時嘅情緒真係覺得好唔開心…

我又明，始終人哋處理慣咗呢一樣嘢，講真我又唔係一條鹹魚，

可能佢哋唔會特別嚴肅。」(個案十二) 

「警方就啊…好似佢哋都好似唔係好著緊咁…佢哋嗰啲同事傾

偈，啫跟我呢個 file 嘅阿 sir 就話『啊呢單嘢…邊個俾你架？你

跟架？你一返到嚟就跟呢啲咁嘅 case 呀？』咁樣囉…啫覺得佢

好似好慘咁跟呢啲 case…好似好唔…啫唔係好鐘意呀…但係我

喺度架喎，我喺度聽到你呢種咁嘅講法，你啫係咩意思呀？」 

(個案十三) 

 

「…明顯地佢哋知道我係海外人士，又發現我唔識講流利嘅廣東

話。佢哋用廣東話喺到傾計，甚至係喺我面前傾計，實在好唔啱。

{傾啲乜嘢？}關於我嘅事，佢可能係咁樣咁樣…」(個案廿二) 

 

專業人士的經驗 

「試過呢就係…因為啲警察好…好八卦，咁佢哋…同一隊呢係…

其實係可能兩三個人負責查呢單案，但係佢哋可以係成班人、成

隊人差唔多入晒嚟間房，望住個 client，個 client、即你會覺得

個 client 係…即刻想揾啲嘢遮住自己…我 sense 到係好唔尊重

佢…我覺得係八卦。其實係入嚟望一望架咋！」 

「警察會…返夜更或者通宵更，叫佢[夜晚]點幾鐘去落口供…我

覺得根本係冇咗嗰個即「幸存者」嗰種嘅權利囉直頭係，你冇理

由叫我點幾鐘去落口供架嘛…總之我返夜更，我覺得擺明係玩佢

囉！啫係係囉， 逢返夜更就打電話俾佢，講件案點點點喇。」 

(社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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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程序安排(個案一、三、五、九、十、廿二) 

警方處理性暴力案件的程序仍有改善的空間，包括因轉換警署而重覆落口供

及調查程序、錄口供時有男警員在場、由男警員負責案件、錄口供過程累贅

(如詳細記錄「幸存者」與其他與案件無關的人的性經驗)及「幸存者」的私

隱未受保障等。 

 

a. 因轉換警署而重覆落口供及調查程序 (個案一) 

由於案件要轉交案發現場所屬的警署或同一警署的不同隊伍負責。「幸存者」

往往因此而需要重覆落口供及重新進行調查程序，不斷講述被害經過會加深

對「幸存者」的傷害。 

「係…係九龍…啫雖然佢哋都有同我落案，咁嗰度落咗次，阿Ａ

差館，咁嗰度就車返我去佢覺得應該係最近最適合嘅差館，咁就

落咗去 B 區。B 嘅話…唔係嗰度負責啦，但係都落咗口供架啦…

我唔記得三次…定四次口供…佢哋有同我講，話其實你份口供我

哋有略略睇過啦，但佢哋都從頭再問一次，咁…嗰日我記得好似

係…我[下午]四點鐘約咗我姑娘喺…喺阿Ａ差館嗰度開始，咁至

到嗰日嘅凌晨四五點，我先至可以返屋企囉…等[待]其實唔係一

個問題，而係可能中間輾輾轉轉…」 

「嗰陣時佢哋話去搵咁咪去搵囉…咁但係，唉…我都話我唔記得

喺邊咯…直情係要…要去個酒店個 reception 嗰度去…因為[我]

唔夠膽入去呀…咁樣入嚟…係人都知你俾人搞過啦…真係兜咗

好耐…啫兜咗第一次，阿Ｂ差館兜第一次，搵唔到，認唔到…Ｃ

差館唔記得咗，到最尾嗰間，好似都去咗好多次…{但其實佢哋

都會知道Ｂ差館帶過你去兜啦，咁點解啲差館又要再帶你去兜

呢？}唔知呀，咁就要…[問]佢哋先知啦。」(個案一) 

b. 錄口供的安排 (個案三、九、廿二) 

i. 落口供時男警員在場/由男警員負責案件 

根據指引，性侵犯個案應由女警務人員為女「幸存者」落口供。此研究發現，

仍有「幸存者」因為落口供時有男警員在場或在落口供時男警員不斷進出房

間，令「幸存者」感到驚慌和難受。此外，警方在補充錄口供時往往會由男

警員負責或與女警員一起進行。另外，警方會把查問分類為背景方面和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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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犯事件的細節，而男警員多是負責背景方面的問題，但對「幸存者」來

說，兩者未必是完全分割的。 

「因為第一次去嗰時呢就有一個女警啦，當然有一個女警在

場，咁跟住就有兩個阿 sir 喺度嘅…total 有兩個男警方，一個女

警方…咁到其中有一個高級阿 sir 去問囉，跟住問啲比較真係露

骨嘅，跟住開始自己都驚，情緒由 ok 嘅去到唔穩定囉，開始自

己都喺到喊囉。」(個案三) 

「其實嗰晚個師姐就帶咗我返警局嘅…佢又唔知做咩會搵個男

嘅警員嚟幫我落口供，咁覺得成件事都好唔好囉，啫係好難受。」

(個案九) 

「嗰個女警係其中一個，但係負責呢件案、同我接觸嘅主要係

一個男警。佢對我話好多人要為呢件事負責任，我都要負責任，

因為我實在太醉…」(個案廿二) 

專業人士的經驗 

「即我自己…做咗幾年…逢親真係會講到件事就一定…係女警

落口供，但有啲呢，補錄呢就可能嗰啲…譬如問其他嘢嗰啲呢…

就直頭係男人落…都試過有…有 client 喺…喺度，跟住幾個阿

sir 加埋個 madam 就圍住佢問。我就問『其實係咪可以阿 sir

出去先？』，[他們的回答是]『哎，未講到嗰件事，講到嘅話我

哋就會出去架喇』咁。」 (社工四) 

「即有啲嘢就真係好 general 嘅，咁個 client 都覺得 OK 嘅，咁

但係有啲就唔係囉。即尤其是嗰啲好多關係呀，好複雜嘅關係

呀，掩飾佢呀，跟住嗰個 incident，譬如之前你地…發生過幾

多次性行為呀？即…都唔係嗰個 incident 嚟架嘛…同埋個感覺

係…即、即雖然佢會講話『哪，嗰件事之前呢，就點樣點樣』，

但其實對個 client 嚟講，佢唔會分割係兩舊嘢嚟架嘛，其實我

都係同阿 sir 講緊同一件事架嘛。」(社工五) 

 

iii. 錄口供過程累贅 (有要求「幸存者」詳述與案件無關的性經驗) 

錄口供過程累贅也使「幸存者」感到吃力，當中包括一些與案件無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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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性暴力「幸存者」過去與其他人的性經驗。《刑事罪行條例》第 154(1)

條訂明，在強姦案及非禮案的審訊中，除非獲得法庭許可，否則不得提出有

關指稱「幸存者」過往性經驗的問題。因此，按照規定，法庭通常禁止向「幸

存者」提出這類問題。可是，由於部份警員對處理性暴力的案件缺乏足夠的

認識，仍繼續要求「幸存者」詳細描述她與其他人過往的性關係。例如，有

社工表示在處理的個案中，即使婦人離婚或與前夫失去聯絡超過十多年，警

方仍要求她講述首次性經驗及與前夫的性關係；亦有「幸存者」被警方要求

詳細講述過去與別人的性關係及當事人的背景及資料，這不但令落口供過程

累贅，更令「幸存者」尷尬及受到傷害。 

「點解、點解一個「幸存者」落口供要落咁耐呀…同埋要咁重

覆囉。跟住有好多唔同嘅咩…幫辦呀嘰哩咔嘞呀咁樣…總之話

係呢區最大嘅嗰個嚟同我講，知道有件咁嘅事，之後就得得得

得得咁又要再問問問問問…」(個案一) 

「第一次可能就問咗…通宵，我同社工去，都去到…好似去到六

點八點，哇錄口供錄到成通宵…到第二日都有警方打嚟問我，你

可唔可以依家即刻嚟，因為我阿頭都想知道…咁嗰時一我真係唔

得閒啦，二我又唔想再去一次囉 {好攰喇？}係呀，好攰喇。」 

(個案三) 

「好辛苦呀呢啲嘢，啫係去錄口，上庭呀，又要答嘢，好辛苦呀

呢啲嘢。」(個案五) 

「我覺得錄口供好辛苦，七、八個鐘，我覺得好攰。」(個案九) 

「首先我去咗油麻地錄口供，跟住去咗北角，錄咗好長時間，其

實已經好攰。」(個案十) 

「我記得我去了警署，落了很多次口供。第三次叫我返警署打手

指模；那幾個星期去了很多次，落了多個口供。」(個案廿二) 

專業人士的經驗 

「有個 client 離咗婚，有個仲同個前夫都冇聯絡十幾年，個警察

仲問佢第一次嘅性經驗同埋同前夫嘅性關係，真係冇需要。」 

(社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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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調查及搜証過程的處理手法 (個案一、八) 

i. 重返案發現場暴露其處境 

「幸存者」除了需要經歷報警落口供的初階段外，往後還需要參與調查和認

人等程序，當中具體的安排往往會使「幸存者」感到不安，例如要在有機會

暴露其「幸存者」身份的情況下重返案發現場。 

「嗰陣時佢哋話去搵，咁咪去搵囉…咁但係…要去個酒店個

reception 嗰度…咁樣入嚟…係人都知你俾人搞過啦…」 

(個案一) 

 

 ii. 在警署認人後碰見侵犯者 

「同埋認人嗰陣，我都幾驚嘅，因為人哋個律師又坐咗喺度，咁

姑娘都同我一齊入去嘅，個律師擺到明好有勢咁坐咗喺到呢，我

就真係嚇到嘅，但係我好快就認完果個人…認人之後都要再落過

份口供…錄完之後，落返去報案室嗰到走架嘛，點知又見到嗰個

人[侵犯者]囉。嗰陣就好驚訝，點解？因為去嗰陣警方就同我講

你喺嗰到等，警察會有車車你返嚟警署，但係就冇嘅…又俾我再

見到佢[侵犯者]呢？我覺得唔係幾舒服。」(個案八) 

d. 司法程序跟進 (個案三) 

i. 沒有知會「幸存者」法庭裁判 

跟據指引，警方作為執法系統的一部份，有責任向「幸存者」交待法庭處理

程序的結果，在上法庭後與「幸存者」保持溝通。有被訪者表示並沒有收到

警方通知，要從報章得知裁決結果。 

「係呀！我點知呢？係睇報紙先知，到依家警方都未揾過我

呀…冇呀，冇人通知過我，信乜嘢都冇。{咁係睇報紙？}係睇報

紙先知…我審完，上庭兩日之後，我再睇報紙，報紙就話，又

係乜乜日報啦…就話嗰件事個犯就陪審團大比數裁定罪名成

立，就判坐監，我先知…我到依家都未收到警方呀、律政司嘅

信呀…我心諗，如果我唔睇報紙嘅，咁我咪等囉？白等囉？」 

(個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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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幸存者」的私隱未受保障 (個案一、八、九、十) 

有兩位受訪者(個案一、八)懷疑警員洩露案件資料，引起傳媒廣泛報導，另有

兩位被訪者因警方在沒有她的同意下通知其家人及要求「幸存者」暴露身份而

感到受委屈。 

i. 懷疑警員洩露案件資料 

「我唔記得係警務署長定係...總之係高級嘅人...警長警官咁樣

去講佢哋會點樣對呢件事，我好肯定係…係警察去…自己去同報

館講囉…」 

「報警之前最關心嘅問題係驚有機會上報紙咁而令到公司知道

啦…咁俾我預期中快啦、突然啦…見晒報了，仲上唔上去呀…嗰

刻其實有個衝動真係…『算啦，唔好再做啦…』、『死咗去算啦』…

我覺得好不負責任…我覺得係你哋警察有問題…有埋呢一段警

方發表嘅報導，我更加肯定係警察有問題…咁佢哋…唔否認…唔

否認係警察做，但係佢哋就話…係…查唔到…啫開頭就話會追查

究竟係邊一個部門去洩漏咗…但後尾都…都係冇囉！都係話查

唔到囉！唔知邊個囉…」 (個案一) 

「我依家先係受害者，依家啲報紙報導出嚟仲話我係嗰啲援交嗰

啲人喎，真係好難受囉…好似係警方發放呢個消息…呢啲消息應

該係警方俾佢哋嘅…」(個案八) 

 

專業人士的經驗 

「其實之後問返警察架，警察佢哋自己都認話應該係佢哋自己漏

料出去囉。咁但係跟住佢話…『你明啦，樹大有枯枝吖嘛，我哋

都…都已經盡量保密架啦，但係都唔知點解都…追究唔到』。」 

(社工五) 

「網上嘅留言或者…即佢都未上到法庭，跟住就啲消息已經…洩

漏出番嚟嘞咁樣…咁跟住咁…係上咗頭版囉。咁跟住其實…咁佢

有幾個朋友知道呢件事嘅，咁跟住見到…其實佢都、佢都嗰朝都

未睇報紙，咁跟住佢啲朋友就已經打嚟，同佢講話『喂，你有冇

睇報紙呀？講緊你單嘢』咁樣…其實都…報紙都唔一定係報真…

總之佢收到料咁樣啦…係囉，收報料熱線…係囉，咁佢所有嘢都

係咁樣寫囉…咁跟住個 client 就會『謝』晒囉(沮喪)，啫點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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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啫喺佢之前去報警嘅時候已經問清楚話資料保密咁樣，咁點解…

到最後都…都俾咗…即報紙報導晒呀。」(社工六) 

「{成個警察個系統對於保障「幸存者」個私穩，你覺得足唔足

夠呀？} 其實本身我哋現行嗰啲制度都係 ok 嘅。係不過偶爾有

啲同事仔就，啫係比如而家成日講緊 foxy 嗰啲呢，係咁樣出錯，

其實不嬲都保得幾好，同埋始終每一個機構都有啲害群之馬嘅…

但你話呢啲資料會唔會咁樣流晒出去呢。我唔敢講，但應該就唔

會嘅…咁我諗我同所有同事都係咁講啦，樹大…係呀，冇辦法答

到…我唔敢講，可能有啲同事真係唔生性…不過我都留意到係有

啲咁嘅情形發生，因為早排都有幾單…」(警員一) 

「我唔夠膽話人哋啦！因為始終…呢個部門太多人啦，我哋警隊

成二萬七千幾個人，我唔可以講個個咁有誠信，可能有啲同事，

有啲為咗五百蚊稿錢，咩嘢都會做…如果好刻意去賣呢個消息我

覺得好微啦！ 而家我哋個警隊嘅個人資料泄露係犯法架…我自

己對自己內部就有信心囉，唔會…」(警員二) 

 

ii. 未經「幸存者」同意下通知其家人 

「我諗係搞到佢哋做嘢唔方便囉！{咁最後佢哋有冇同媽咪講？}

最後佢哋都有…因為我冇同過媽咪講架嘛，警察用佢哋把口同媽

咪講，媽咪返到嚟唔係話返俾我聽，係指責我囉…其實係因為個

警署已經打咗俾我屋企，然後我媽咪就飛咗入屯門。{你係唔知

道警署打返屋企，啫係佢冇問過你嘅？}佢冇問過我嘅，咁跟住

然後湧埋好多人。」(個案九) 

「佢哋講嘢嘅時候成日有威脅性，例如佢哋會話：遲早都會知架

啦，人人都會見到架啦…佢叫我同佢哋一齊入去我公司直接指證

個犯[人]，但係我唔想我自己個身份被暴露，但係佢哋就利用我

呢個弱點，好似每一次我都要屈服咁。」(個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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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法醫 

有十二位被訪者需要接受法醫檢查，在過程中有感到恐懼、尷尬和難受的，

也有被訪者有正面經驗，例如感到法醫有照顧「幸存者」的感受。 

 

5.5.1. 負面經驗 

有八位被訪者有負面經驗，主要源於法醫是男性，要在社工及警察面前接受

檢查，因裸露身體感到受辱、身體感到痛苦及在檢查時回憶案發的情景。 

a. 因法醫是男性，感到恐懼及尷尬  

  (個案一、三、六、十、十二、十三、十五、十六) 

雖然被訪者也明白到法醫檢查是必需的，但法醫的性別仍然是恐懼和尷尬的

主要原因。 

「難受嘅係…可能…啫你、當你要再俾佢睇一次你個身體嘅時

候，嗰一刻真係…驚啦…啫係嗰個法醫都係男人啦…始終自己

都…都…驚咁…啫你唔俾法醫睇咁你點、咁點搞呢？…啫唯有

咁樣諗呀！先至可以行出去，你俾佢睇…同埋佢又係男啦…始

終你…要…咁樣光禿禿去…俾一個…男人去睇個身體…啫係、

呢個一定係唔好受架啦。」(個案一) 

「嗰感覺其實都有啲尷尬嘅，同埋有啲唔舒服嘅，有少少難堪

囉，因為個法醫係個男人嚟嘅。」(個案六) 

「啊…好尷尬呀，啊...啫係除晒衫呀，唔知點咁樣囉。」 

(個案十三) 

 

專業人士的經驗 

「男法醫囉。最大嘅 second trauma…」(社工四) 

「係呀，呢個真係好大…係，真係好難搞。就算你點同佢講，

其實佢都係嚟做嘢架咋…但係真係…我都覺得好…真係好難呢

個…試過呢係…一個法醫，帶兩個學生、應該係學生嚟嘅，三

個人去同…即同個 victim 去面見囉…我有一次…因為有兩個新

嘅…就實習法醫咁，咁個舊嘅…警察同我講話會有兩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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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囉。個 client 都未知我已經『吓！得兩個學生唔得架喎！』…

淨係俾個實習嘅男法醫喺度做…女實習法醫都喺度，但另一個

舊嘅男法醫就離開咗嘅。」 (社工五) 

「啫個感覺係佢係一個男人，佢要喺佢面前除晒啲衫…{但呢個

會唔會係一個 trauma？}係。」 (社工六) 

 

b. 在社工與警方面前接受檢驗 (個案三) 

「因為法醫係檢查你全身呀，甚至下體嘅陰部呀，驗晒啦所有嘅

嘢。同埋都要喺社工呀、喺女警面前除晒所有衫呀，其實係好難

受嘅一樣嘢嚟囉，真係好難受囉。 」(個案三) 

 

c. 因裸露身體感到受辱 (個案十五) 

「其實法醫都好 nice，但係可能因為佢哋嘅工作關係啦，你覺得

佢哋真係好似處理一個 case 咁，好似都有少少麻木…我其實好

驚，我當時都係一片空白，同埋因為要裸露身體，我覺得好受辱。」

(個案十五) 

 

d. 身體感到痛楚 (個案十二) 

「好痛，唔知點解佢叫我放鬆我都仲係好痛。」(個案十二) 

 

e. 回憶案發的情景 (個案十、十六) 

「其實我好驚，因為喺檢查嘅時候，我成日都會諗起返嗰件事。」

(個案十) 

「Body check 其實係令我幾難受嘅，瞓喺嗰張床度就好似不斷

喺到提醒緊我成件事係點樣，我覺得點解我要受呢啲咁嘅苦難

呢？但係嗰啲衰人就可以逍遙法外！」(個案十六) 

 

5.5.2. 正面經驗 (個案三、五、九、二十、廿二) 

有四位被訪者有正面的經驗，主要是感到法醫的態度良好，包括細心、有禮

貌、讓「幸存者」感到輕鬆和願意向「幸存者」解釋相關程序。 

「個過程唔好受，好在個法醫好好，好仔細地話返俾我聽一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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嘢呀…都令到我冇咁驚囉…同埋好細心，唔係驗屍咁樣…啫係

每做一樣嘢嗰時佢會同我講囉，係做緊乜嘢，點解要咁樣做，

所有嘅嘢佢做之前一定會話俾我聽先囉。好好嘅一樣嘢…個法

醫好好，每做一個步驟，每做一樣嘢都會同我講一次：我做乜

嘢，依家同你做乜嘢。個人就會安心啲囉，雖然好尷尬，啫係

要除晒衫呀，所有嘢要俾佢睇，咁但係都好好，都唔會全身赤

裸囉，啫係做一部分，上還上，下還下，啫係你唔會覺得咁難

受先囉。啫係嗰刻雖然難受，但最後都過渡到囉。」(個案三) 

「佢講嘢態度，唔會話…點樣講，啫係都係有禮貌呀，態度好咁

樣。」(個案五) 

「但係好在我嗰個法醫就 ok nice，會不停撩我講嘢，去輕鬆我

心情…佢令到我舒服，啫係成件事，唯一佢好似有啲溫情嘅人出

現囉…女法醫嚟架。同你講唔使驚呀。」(個案九) 

「佢會幫你啦，好多嘢都解釋俾你聽。」(個案二十) 

「…坦白講，我覺得法醫好好，處理得好專業…我諗佢已經做咗

佢可以為我做嘅事。」(個案廿二) 

專業人士的經驗 

「話俾佢聽佢係男法醫啦，話咗俾佢聽點解、點解會…係咁樣

安排啦，點解會做呢樣嘢啦，佢明白咗之後，因為個法醫好多

時個態度都、態度都幾好嘅…佢哋…依家…其實係好咗嘛…啫

我聽返啫係佢哋以前講，其實一入到去就除晒衫啦咁樣嘛…但

起碼依家佢都會…譬如入到去，先除咗上身衫先，檢查完上身

喇，咁跟住著返衫你先除下身啦咁…{即感覺上會好啲？}係阿。」 

(社工四) 

「真係好 appreciate，因為合作伙伴係好緊要，合作伙伴令到

你有更多嘅 trouble 係絕對有機會嘅，但係依家佢哋唔係囉，佢

哋反而係體諒我哋好忙…當我哋傾唔掂呀，又或者見到我哋好

忙嘅時候呢，會自己去同佢傾，傾完返出嚟同我哋講：姑娘搞

掂。咁啫係你諗吓，啫係作為一個合作伙伴，啫係你會覺得

impressed 呀。」(護士一 ) 



 

60 
 

 

 

5.6. 醫療系統 

在没有使用一站式服務的情況下，「幸存者」到急症室求助時所面對的困難

包括醫護人員處理態度欠妥當，有對「幸存者」抱質疑、冷漠態度，甚至在

背後討論，在沒有考慮「幸存者」的情緒下要求她報警；這些都使「幸存者」

感到不安及困擾。被訪的醫務人員亦反映未能確保由女醫生及女護士處理性

暴力個案，急症室更不是一個能照顧到「幸存者」情緒及私隱的合適環境；

也因急症室的服務量甚大，處理病人數目非常多，「幸存者」的等候時間往

往很長，這也是「幸存者」及醫務人員提到的問題。此外，在缺乏一站式服

務的環境中，若醫、警協調欠佳，特別是警方堅持安排法醫到急症室進行檢

查，「幸存者」需要等候法醫，便會加長逗留在繁忙嘈雜的急症室的時間，

而期間又不適合進行其他程序(例如落口供及進行醫療檢驗)，以致拖長了整

個處理時間，對「幸存者」造成困擾。 

 

5.6.1. 長時間的等候 (個案六) 

「醫務人員就差啲啦，首先喺 XX[醫院]等勁耐啦，唔知為乜啦，

等嚟等去，等咗成個幾鐘…個幾兩個鐘，但係唔知等乜囉。」 

(個案六) 

 

專業人士的經驗 

「我哋講嘅 fast track 呢，我哋都好多時都 fast track 唔到…如

果你冇個 fast track，你喺出面等兩三個鐘，跟住你 go through

個 process 就四五個鐘…咁其實我自己都唔滿意呀…佢比出面

都已經係快咗，但係問題係嗰個快嘅程度係睇你好唔好彩架喳

喎。」(醫生一) 

「但係有陣時當個病房真係好忙嘅時候呢，嗰啲上個禮拜發生

嗰啲呢，就會俾我哋秤輕咗嘅啦。啫好老實咁講啦，如果個場

好靜嘅，咁就哪哪聲睇咗佢啦，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嘅話呢，有

陣時就算講 Cat 3(第三類優次)，啫係緊急嗰啲個案呢，我有陣

時同一時間都有幾個架嘛！咁如果係上個禮拜呢，我就未必有

個 priority 去睇佢先囉！啫好老實咁講啦，就要… {啫會影響佢

個 priority 啦？}係呀。」(護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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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喇，咁但係仲要睇喎，如果你今日嚟急症室同一個月之前

呢，一個月之前呢可以等四個鐘頭、五個鐘頭。啫係嗰時四個鐘

頭，真係有架，嗰時剛剛豬流感都好高峯期呀。嗰時呢，病人呢

都可以等四個鐘頭、五個鐘頭，咁如果佢哋呢要等一個鐘頭其實

已經比其他早咗三個鐘頭架啦嘛。總之我哋都會盡快，但係如果

係其他人要等四個鐘頭嘅時候呢，其實佢係會快咗架，但係可能

佢唔覺囉。」(護士三) 

 

5.6.2.「幸存者」被質疑為性工作者 (個案六) 

「佢有問一句，你係咪性工作者，我話唔係咁樣囉，咁跟住佢不

斷 mark 嘢啦…如果我哋喺出面真係同其他人有性行為，而又係

自願嘅，又可能係俾錢嗰啲嘅，咁有病，我覺得俾佢鬧都算啦，

但係而家你又唔知咩事，你就 assume 咗我係，咁然後就咁嘅態

度，我覺得好差。」(個案六) 

 

5.6.3.「幸存者」被醫護人員談論 (個案八) 

「跟住啲醫護人員，我自己覺得佢哋戴有色眼鏡去睇自己咁…因

為咁佢第一個咪分流站嘅，咁佢問完啦，跟住就問：依家有咩唔

舒服？咁我就睇到嗰個護士入咗去同其他嗰啲職員討論或者講

嘢，跟住又會望住我喎，俾我個感覺就係好似討論緊自己咁囉，

所以嗰陣個感覺都唔係話太好囉。」(個案八) 

 

5.6.4. 醫護人員的麻木表現 (個案六、十三、十四、十八) 

「入去睇醫生啦，佢問你有咩徵狀啦，你咩事嚟睇呀，咁你講啦，

你講你徵狀啦，我講咗兩三句之後，跟著佢就話：『得啦，呢啲

唔使講啦！』，咁囉，咁你又叫我講，咁你又唔使我講，啫係好

冷漠呀佢哋…同埋一陣又留小便驗尿啦，驗完就…佢係拎張試

紙，拎去 check 有冇懷孕嘅，但係佢冇同我講喎！」 (個案六) 

「佢哋、啫係基本檢驗都會有，但係冇好詳細咁樣講我啊…講俾

我聽呢個…會係咩病呀…淨係有叫我點樣做呀。」(個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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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期間…唔係點理你，由得你得過且過，死咗冇人知咁樣

呢。」(個案十四) 

「其實我覺得醫務人員嗰個態度都係好一般喎，可能佢做嘢忙

吖，或者見慣人哋啲生離死別呀！所以…啊…我覺得個關係…啫

係點講呢…其實都唔會好理病人嗰個感受，啫係唔會好 concern

囉！」(個案十八) 

 

5.6.5. 要求「幸存者」報警 (個案廿二) 

「我哋去咗三間醫院，直至去到第三間，先幫我做咗一般嘅身體

檢查…我嘅印象係佢哋唔會幫我做檢驗，直至我同意報警…我嘅

第一個反應係我唔係唔想報警，只係報警並不係我最優先要做嘅

事…我唔想處理報警嘅事，剩係想你幫我測試有冇感染性病，確

定我嘅健康係咪 ok。」(個案廿二) 

 

專業人士的經驗 

「分流喇，係喇，咁呢，我就好記得嗰個護士就話『吓！你發生

啲咁嘅事要報警喎！』咁樣…唔係好大聲，有啲大嘅反應，好彩

嗰陣時夜，唔係好多人，佢(『幸存者』)就好大反應，衝出馬路，

係喇，我好深刻…17 歲左右，咁然後就衝出去啦，咁我哋就跟

住衝出去啦，過馬路就喺個停車場裏面周圍走…咁就 settle 佢

啦，啫係想 calm down 佢先啦。咁佢就話[要]報警我唔睇[醫生]

喇…係喇，已經覺得我哋『坤』佢，好大反應又鬧我哋一餐，話

你坤我，嘟嘟嘟…咁樣囉。咁跟住就我陪住個女仔，個同事就入

去，我諗佢同啲護士再 deal，係咪一定要而家咁處理呢，定係

後一步先至再瞭解佢嘅需要呢？咁後尾就我唔知佢點樣 deal 完

之後就話見醫生，唔使行呢步住，啫醫生都擔心佢嘅安全咁樣。

咁就去咗見醫生嘅，咁但係嗰段時間又搞咗我諗個幾兩個鐘喇。」

(社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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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 未能確保由女醫生及女護士應診 

專業人士的經驗 

「我哋唔係更更都有女醫生嘅嘛…Keep 唔到架，有時可以一更

有三個女醫生，我可以三個都係女人，亦都可以三個都係男人

咁，佢冇得揀架…如果一定要 same sex 去睇，男仔就俾返男醫

生，女仔就俾返女醫生，未必一定 guarantee 到囉。同埋你唔係

要搵啲 fresh 嗰啲醫生，啫做咗一兩年…我唔知佢有冇 write 

down 喺個…但係我哋嘅 practice 係盡量搵啲 senior 啲嘅，啫有

啲 experience，問過，handle 過，咁咪可以 decision-making

囉。因為有時有啲嘢佢唔知點做，佢走嚟問你，又隔多層，咁點

解唔直接走過去睇，個 mind 可以知道點樣做，就會清晰好多囉。」 

「配合唔到…因為個 setting，譬如係嗰晚個細路女咁樣，個護

士就因為太忙，跟到一半，咁另外一個嚟，另外一個嚟又唔知

做咗啲咩，啫半路中途。咁到第二朝，我同第二朝接更嗰個講，

啫有個咁嘅 case，咁樣啲姑娘又係唔知，因為啲姑娘好少

handle 呢啲 case，所以佢哋咪唔知發生咩事，亦都唔知點解你

要咁做。」(醫生二) 

「{你嗰度有幾多個女醫生？}計埋我 SMO (Senior Medical 

Officer 高級醫生) 三、四個到啦。{但一般個指引係話要搵女醫

生做嘅？}最好啦。但有時候佢約咗啲時間嘅，例如無啦啦約深

夜啦，12 點凌晨之後嘅，咁可能得男醫生嘅，就會…就會搵

senior 啲個男醫生睇囉。係囉，咁又或者日頭真係真係好亂，

冇女醫生返工嘅，又要覆診嘅，咁就搵 SMO 睇囉，男嘅 SMO

睇囉，因為我哋深夜 12 點之後就冇 SMO 囉。{啫係夜間就唔

保證有女醫生睇？}當然啦。係呀。其他更通常都有女醫生嘅，

但如果佢咁不幸嘅，嚟咗嘅，咁又冇女醫生嘅，咁就男嘅 SMO

睇囉，男嘅高級醫生睇囉。其實通常都好少咁嘅情況，通常佢

打電話嚟約個時間嘅，咁啲姑娘都會 check 一 check 嘅，睇吓

有冇女醫生先囉，咁如果冇嘅，咪叫佢唔好嚟囉…咁如果佢突

然間 show up 嘅，咁冇得講啦…如果佢係 RainLily，都會打電

話嚟，話俾我哋聽先嘅。咁如果佢自己登記嘅，唔係 RainLily

嘅，咁冇得講啦…啫係主要係…都係想啲「幸存者」冇咁尷尬



 

64 
 

 

  

 

 

  

 

囉。係囉，我又唔覺得男醫生做有啲咩唔妥嘅…咁如果我係女

仔嘅，我都 prefer 女醫生睇返我嘅。」(醫生三) 

 

5.6.7. 在缺乏配套下，急症室並非一個合適的應診環境 

專業人士的經驗 

「我諗呢度咁忙，都唔係一個咁適合嘅環境去處理…呢 D 咁嘅

個案。個 setting 唔好，絕對唔好，我哋試過一個 rape case 要

等 forensic，喺一號房度瞓，瞓咗半日都冇嚟…啫我唯一可以

provide 到嘅 service 就係咁啦。」 

「出面(急症室)冇牆架，同埋 privacy 方面…所以冇咁理想…根

本就冇乜 spare 嘅，其實成個急症室每一個位都用得好盡，所

以都有困難。除非你話起間好大嘅急症室俾你諸如此類，如果唔

係嘅話，就地方方面有困難。」 

「其實唔係一個好 ideal 嘅 service 嚟架喳…但係只係我哋啫係

冇辦法之下俾個最好嘅 service 佢咁解啫…喺個 client 嘅角度一

定唔係囉，因為其實我坐喺度嘅一定唔覺得好，嘈到咁…好驚

架，啫係係一個咁嘅環境，真係好驚架，所以我唔覺得我哋呢

度係…啫係冇辦法。」(醫生一) 

「我哋嘅設計本身係一個救急扶危嘅地方嚟嘅。就算佢入咗

嚟，其實都唔係好嘅…有得揀，都係唔好應該係呢度囉…咁醫

院 open 架嘛，有啲人拉開度簾，問係咪廁所都得架！啫好多

呢啲人架嘛…不過依家就好啲啦，因為我哋用咗 access 

control…我哋個大門真係 lock 咗，要拍卡先入得嚟吖嘛…係今

時今日我哋個保安系統提升咗之後，就會好啲囉。咁以前啲人

嚟搵人，真係逐度去『裝』架…係呀，好似去市場咁樣，自己

搵！啫我哋呢度都係街坊囉，所以會有呢啲情況囉！」(醫生二) 

「我淨係知聲音呀嗰啲會唔會令佢覺得好煩擾呀…等間仲要有

個癲嘅喺隔離叫呀。」(護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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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急症室並非為性侵犯「幸存者」進行法醫檢查的適切地點 

被訪醫護人員均表示急症室並非為性侵犯受人者提供服務的適切地點，原因

是急症室的環境繁忙、嘈吵、欠私隱等，認為在「幸存者」接受基本的醫療

服務後應轉介她們往「風雨蘭」一站式服務，在該處進行法醫檢查。有被訪

醫護人員對警方堅持安排「幸存者」在急症室進行法醫檢查，因而要「幸存

者」在急症室長時間逗留及對急症室設施構成壓力感到不滿，但又礙於警員

的強硬態度而未能反對。 

「…醫院實在令人太唔舒服…我入到醫院就覺得瘋狂，係瘋嘅

地方。個急症室…成日有人喺到叫，冇私隱；你感覺到你只係

其中一個病人。佢始終係一間醫院…醫院裡面有唔同嘅人嚟問

你，有一百萬樣事情喺度發生，你嘅注意力被分散，又或者你

會擔心人哋會聽到你講嘢。」(個案廿二) 

 

專業人士的經驗 

「[急症室]個 setting 唔好，絕對唔好，我哋試過一個 rape case

要等 forensic，喺一號房度瞓，瞓咗半日都冇嚟。咁個差佬佢

call 咗個 forensic 嚟，由十點幾等到兩點鐘。咁你唔想打擾佢

啦，你咪俾佢瞓張床囉，咁你瞓嘅隔離其實有個阿伯，啫拉個

簾，有人嗌咪。啫我唯一可以 provide 到嘅 service 就係咁啦…

等成四、五個鐘。等你 forensic，仲要喺度做喎。喺度做，佢

又要所謂嘅 absolute privacy。咁佢又影相，唔俾人出出入入，

又唔要嘈喎，咁連嗰間房都唔得…我哋成日講，你如果係咁，

不如搵 RainLily，直頭同佢講嗰頭做 forensic，就好過喺呢度

做…你知有時 patient 俾個差人咁樣嚇一嚇佢，佢又唔敢郁啦，

棟晒係度…我哋就覺得好差囉個感覺，因為我哋唔係唔想俾你

地喺度做呀，而係個環境對個 patient 唔好。」(醫生一 ) 

「呢個沙展一嚟到：『你唔准掂呢個病人，我已經 call 咗 forensic

嚟。邊個都唔准掂呢個病人，我要喺度做 forensic。』你知道

啦，patient 已經好鵪鶉咁樣嘅啦…你點解要喺度做呢？我哋連

房都冇喎，我哋連一間有門嘅房都冇，我點俾你做。你做做吓，

我有個阿姐要入嚟攞嘢，你又影相又剩，你又唔係三分鐘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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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嘈嘅，呯呤嘭啷。佢又唔要嘈喎，佢又要間靜嘅房喎，我邊

度俾間靜嘅房你呀。啫好多怨忿呀，你點解嚟到，你點解話晒

事，你惡晒，你話你 call 咗 forensic 嚟，你話喺度做就係喺做

呢？ 咁我哋又冇辦法嘅喎，因為呢個係 criminal case，我阻嘅

話，就會告我阻差辦公…你知有時啲 nurse 搵間房真係好有問

題…因為我聽過一兩個 case，[警察]係好 dominating。」      

(醫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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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風雨蘭」一站式服務評估 

性暴力「幸存者」除了承受性暴力的傷害外，也經歷了「二度創傷」。被訪

者表示「風雨蘭」一站式服務能協助她們減少這些傷害，促進康復。社會上

對何謂性暴力「幸存者」的一站式服務有不同的理解，本研究發現「風雨蘭」

的服務使用者及合作伙伴(包括警務及醫務人員、社工)都能指出一站式服務

的特質、重要元素，可總結為三方面： 

6.1. 警務與醫療服務設置於同一處，「幸存者」無需前往不同
地方報案及接受醫療服務，減少重覆講述事件的需要；過

程順暢、私隱得到保障，「幸存者」有安全感。 

「幸存者」遭遇性侵犯，經歷創傷，求助往往啓動了多個社區系統，包括向

警方報案、接受法醫檢查、醫療檢驗及輔導服務。此研究發現，不論是被訪

者及有關專業人士均表示在同一地點進行以上的程序及接受服務最為理

想，使「幸存者」無需前往不同地方報案及接受服務，也能減少「幸存者」

在醫院環境的等候時間。由於與其他服務單位(例如醫院)有持續的合作關

係，處理過程順暢，能有效減少向「幸存者」重覆查詢的需要。各服務在同

一個中心內進行，而該中心提供了一個安全和舒適的環境，使「幸存者」能

平靜地「落口供」和進行檢查，也感到私隱得到保障。 

「警局都冇[去]呀，喺呢度錄[口供]囉…短暫錄一錄，跟住落咗

樓下嗰度(醫院)啦，跟住搞咗一輪之後再上返嚟，跟住再錄錄錄

錄囉…因為同埋有時喺樓下整嗰啲嘢，跟住佢會幫我搞手續

呀，啫係可能要打針呀，抽血呀，佢會幫我搞晒手續呀，咁我

就唔使話煩，要去咗個 counter 整咗啲唔知咩先。」」(個案五) 

「啫係唔需要個『幸存者』周圍走，可以喺度做醫療、報警嘅程

序。」(個案九) 

「我覺得『風雨蘭』嘅 location 其實係就近醫院係最好嘅，咁樣

「幸存者」就可以獲得即時嘅同埋妥善嘅醫療服務。」(個案十) 

「啫係佢叫個法醫上嚟呢邊幫我檢查。{等你唔洗周圍走嚟走

去？}同埋唔使喺下面(醫院)等咁耐。」(個案十七) 

「我嘅意思係最理想係有一個中央位置，所有需要做嘅事都喺嗰

度進行…嗰個地方你覺得安全…」(個案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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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個一站式嘅模式，有一個好專業嘅機構…講到晒俾我聽…

可能無論係邊個都好，只要去到呢個地方，其實已經有好多嘢可

以處理到，唔需要再周圍走嚟走去，咁我覺得對個當事人嚟講係

好好多。」(社工一) 

「一站式…意思係咪都係見社工喺 YY 醫院，檢查又喺 YY 醫

院，覆診都喺 YY 醫院，咁樣一站式吖嘛，係嘛…唔使個「幸存

者」去好多度地方。因為佢報警已經要去警署架啦，係嘛？ 去

完警署又要嚟呢度，咁可以你啲嘢係晒一度地方嘅，咁可能已經

去少一兩度地方。」(醫生三) 

6.1.1. 無須重覆敘述事件 (個案一) 

「YY 醫院嗰部分…應該會係…本身同呢個機構(『風雨蘭』)已

經…啫有個共識就係點樣去處理啦，咁…唔需要再點…點問點

提…佢哋又知道呢啲…明白啲咁啦會，咁會…會好好多囉。」 

(個案一) 

「啫係唔使你未見完個社工又要再去醫院，去完醫院呢如果你要

報警又再去差館，因為話返俾佢聽因為你依家已經好唔開心喇，

咁又唔使講完又講，你去到，又有個姑娘呢，其實呢啲姑娘呢係

一直都處理呢啲個案嘅。」(社工二) 

6.1.2. 提供一個安全及舒適的環境、保障私隱  

  (個案一、三、七、八、十一、十六) 

「起碼佢有個地方，啫係係會俾自己冷靜少少…係會擾亂…已經

唔係幾…鎮定㗎啦…啫係側邊再嘈一啲啦，再多幾個人…可能會

亂…因為…自己已經煩啦。」(個案一) 

「有呢個空間俾我去，因為講唔到呀，工作又講唔到，朋友又講

唔到，完全你冇空間可以去處理創傷情感方面嘅問題呀。正正因

為係見緊『風雨蘭』嘅社工呀，可以喺呢個渠道，呢段時間入面，

正正可以俾我去，有呢個空間去處理呢啲事情囉。如果唔係都唔

知幾時先可以處理到…喺『風雨蘭』入面會俾到個感覺我係好安

全。」(個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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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諗係支持同埋一個可唔可以叫做安全網，安全嘅地方俾佢講

到自己啲嘢。」(個案七) 

「上到嚟呢到會覺得好安全囉。」(個案八) 

「如果我要喺出面錄口供，喺警局嘅環境會搞到我好似好精神緊

張，好驚，唔係好舒服咁…上到嚟呢到會覺得好安全囉，啫係個

感覺好好囉。」(個案九) 

「嚟到呢度個環境好舒服，好似嚟到屋企咁，同埋將自己個心啲

嘢好…冇保留咁講出嚟，唔會有壓力咁擺係個心。」(個案十一) 

「而且呢個中心嘅環境好舒服，令我覺得好有安全感。」 

(個案十六) 

「地方係一個令佢哋(『幸存者』)感到安全嘅地方，冇人會判斷

佢哋。佢哋都感到人身安全。」(個案廿二) 

6.2. 著重「充權」，向「幸存者」清楚解釋有關程序及權益；

協助她們向其他專業人士爭取合理對待，維護「幸存者」

權益；向「幸存者」釐清事件的責任，減低自責感 

「充權」的目標不是協助服務對象適應，而是增加他/她們所擁有的權力，

使之能採取行動以改變其處境。「幸存者」對有關法律程序及醫療、社會福

利系統並不瞭解，以致不會提出合理要求以保障個人權益。被訪「幸存者」

的經驗顯示，「風雨蘭」服務除了提供危機支援、情緒及康復輔導外，也會

主動向「幸存者」清楚解釋有關程序及權益，對處於混亂及困惑階段的「幸

存者」來說，能協助她們行使應有的權利、達致「充權」。在陪伴及協助「幸

存者」的過程中，「風雨蘭」服務除著重與其他專業的合作以確保「幸存者」

能得到適切的服務外，亦強調「幸存者」應有的權益，在有需要時，協助她

們向其他專業人士爭取合理對待以維護其權益。另外，「幸存者」在性暴力

事件後承受著沉重的壓力及創傷，然而其傷害不單是源自侵犯者及性暴力事

件本身，更來自尋求協助的過程、身邊親友與社會其他人士的態度和反應，

也來自社會大眾對性暴力「幸存者」的偏見，導致不少「幸存者」有強烈的

自責。向「幸存者」釐清事件的責任，減低自責感，是「充權」的重要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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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清楚解釋程序及權益 (個案一、三、四、八、十二) 

「話到俾我聽警察會點樣處理啦，跟住落嚟嘅程序你會做啲咩呀

咁樣，起碼我自己有個心理準備係…之後我要面對啲咩囉…姑娘

話返俾我聽嘅時候就係要經過好多樣嘢先至有…機會上法庭

去…去告呢個人囉。」 (個案一) 

「例如見法醫嗰陣都會話返俾我聽點樣見呀，做啲咩呀，個過程

都會講。因為嗰個係男法醫，啫係好少女法醫，都會係去安慰…

安慰返啫係好少女法醫…佢都會講返，等個心定啲囉…都會喺當

中係陪住呀，唔使擔心呀，會做啲乜嘢呀，會驗啲乜嘢呀，都會

講返呢啲出嚟。」 

「社工喺到都會去講當時[法庭裏面]嘅位置係點呀，當時會係…

個程序，整個過程佢都講返出嚟囉。咁又係一樣嘢，俾自己一個

心理準備先囉…社工真係話俾你聽你企嗰個位置係點呀，面對嘅

係陪審團呀，有幾多個陪審團呀，有男有女呀，官坐喺邊度呀，

都指引晒俾我聽，話晒俾我聽坐喺邊度位置。都係好好嘅一個預

備，一個心理準備先囉，係好好嘅一樣嘢。」(個案三) 

「{有冇講俾你聽其實跟住可能會點會點咁？}都有嘅，佢循序漸

進咁講，譬如話依家你要幾時要上庭呀咁樣講，一路咁輔導落

去。我連上庭呀、連埋報警都驚嘛。」(個案四) 

「姑娘都話第時上庭嘅話都話會陪我去…會係一個長時間，啫係

佢都有俾我知道係咁樣囉。」(個案八) 

「另外係每一件事上面佢都會俾一啲事前訊息我，可以提高我嘅

awareness。」 (個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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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士的經驗 

「就算佢報唔報警係佢嘅意願啦，其實如果報警有啲咩好有啲

咩唔好，係喇，報警嘅程序又係會點啦，我諗其實都，都係好

嘅都係好嘅，都係應該話俾佢聽我覺得，都應該俾佢知道囉，

如果唔係去到就好大件事囉，你都知啲差人有時問問題都好似

調查案件咁，去 challenge 呀咁樣囉。」(社工二) 

「話俾佢聽個程序係點樣嘅，都…好緊要，因為其實話俾佢知

可以做啲乜嘢或者可以有啲乜嘢…佢有啲乜嘢嘅權利，啫係個

報警過程度。因為其實有陣時，佢哋啲 client 喺個…警署個感

覺，佢覺得、反而覺得啫係『犯』呀，啫係覺得『點解我要等

咁耐呀？點解困我喺間房呀？』，啫又唔敢去廁所呀，又唔敢買

嘢食呀，乜都唔敢咁樣。係囉，啫呢度我覺得呢個都幾重要就

係呢，話俾佢知佢係可以有咩要求又或者咩可以做咁樣，咁因

為其實往後個過程都係其實唔係話我哋跟佢成世吖嘛，咁變咗

其實好多嘢佢要識得為自己諗呀，或者譬如知道有啲咩係可以

幫到自己嘅時候，咁依度其實都幾重要。」(社工四) 

 

6.2.2. 協助「幸存者」向其他專業人士爭取，維護「幸存者」權益  

   (個案二、三、六、七、九、十、十二、十三、二十、廿一) 

「咁到其中有一個高級阿 sir 去問囉，跟住問啲比較真係露骨

嘅，跟住開始自己都驚，情緒由 ok 嘅去到唔穩定囉，開始自己

都喺度喊囉。但係就好好囉，當時嗰兩個阿 sir 睇到咁嘅情況呢，

咁就同社工喺出面就傾一傾。我唔知佢哋喺出面傾啲咩，後尾都

接受就話得個女警喺度同埋個社工喺度，由女警問我囉，咁兩個

男警方就行咗出去囉，咁佢話費事影響我情緒呢，佢哋就出咗

去。其後淨返個女警方喺度，嗰時都 ok 囉。」 

「社工已經好迫切哋要求警方，可以去見法醫呀、約見法醫呀，

好想快啲食事後嘅避孕藥呀，因為過咗時間會失效架嘛，所以社

工就好急切想快啲去醫院 check 呀，醫生快啲俾事後避孕藥我食

呀，好急需囉。」(個案三) 

「上到樓，我記得差人問我，你記唔記得邊間房(案發現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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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去諗，跟住姑娘就話，諗唔到就唔好夾硬去記，都會覺得好

caring 我嘅權益呀，我嘅狀況囉，跟住又主動幫我聯絡 YY[醫院]

嗰邊啦，跟住去睇醫生啦。」(個案六) 

「佢(「風雨蘭」社工)已經遞晒卡片俾佢(警察)，同埋嗰一刻情

緒唔係咁好，佢會叫個警察出去傾吓，可能俾我休息吓，啫係佢

能夠做到呢啲嘢。」(個案九) 

「{其實姑娘有幫你去爭取錄口供嘅時候，用視像嘅形式作

供？}…第二次落口供時，就 XX 姑娘幫我嘅，第二次有視像都

係 XX 姑娘陪同我嘅。{係佢幫你爭取用視像嘅係咪？}係。{你覺

得當然姑娘陪你身邊，幫你爭取視像錄口供，你當時嘅心情係點

樣？}好平靜。{係咪覺得姑娘都係企喺你嗰邊？} 係，一定係。」

(個案十一) 

「XX 姑娘就提出，係咪落口供一個警員就 ok 呀。咁所以兩個

男警，登記咗啲資料之後呢，我唔知佢哋有冇離開『風雨蘭』嗰

個中心，但係就離開咗間房，淨返個女警同我落口供嘅。」 

(個案十二) 

「{咁佢哋有冇嘗試同醫護人員、警務人員去爭取你嘅權益呢？}

有有，跟住等我哋傾一陣先啦，回復返個情緒先再講。」 

(個案二十) 

專業人士的經驗 

「咁佢哋梗係熟好多啦，同埋佢哋覺得會盡量去爭取權益，可能

其他社工冇咁熟，照顧嘅時候心態上嘅輔導就會爭咗啲。 {係，

會幫佢哋爭取啲咩權益呀？}譬如嚟到，我哋未睇得切，或者未

做得切嘅，佢會知道下一步做啲咩喎，佢會知道，『不如你準備

啲咩先啦，到時佢就會做啲咩喇。』。譬如未睇醫生，佢急尿…

啫係佢哋會熟啲個流程，就會知道點樣去 facilitate 我哋做嘢，

所以個病人喺呢度嘅時間又會短咗，諸如此類，或者係…使唔使

抽血，佢就會提返…佢知道個流程，知道咩嘢係幫到佢，知道咩

嘢係 relevant 就會提出，就會快啲。{你覺得佢哋幫唔幫到啲

patient？} 梗係幫到啦。」(醫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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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睇啲婦科問題咁樣囉，可能佢會出聲幫個『幸存者』講囉。」

(醫生三) 

 

6.2.3.  向「幸存者」釐清事件的責任，減低自責感 (個案一、二) 

「啫個責任問題係…同我分析咗好耐，因為我一路都覺得係我自

己嘅責任，係我自己飲醉酒，係我自己做錯，係我自己啊啊…俾

人…嘟嘟嘟嘟咁樣。啫佢覺得…係令你受傷嗰個人嘅問題大啲…

我之後先發現呢個問題原來真係好緊要…因為…如果我唔…改

咗呢個諗法嘅話，我唔明白…我唔明白我係一個…受害者囉。

即…我可能初頭係連…咩叫受害者，我自己俾咗個錯誤嘅觀念自

己囉。」(個案一) 

「仲會幫我分析成件事啱同唔啱呀。」(個案二)  

專業人士的經驗 

「事實地話俾佢聽你依家遇到啲咁嘅事情，啫係啫係唔係佢嘅錯

啦，我諗呢個都好緊要，唔係佢嘅錯啦。」(社工二 ) 

 

6.3. 專注、專門、專業服務 

此研究亦發現為性暴力「幸存者」提供危機介入及跟進支援，需要專門和專

業的服務。專注為性暴力「幸存者」提供服務，能提高效率，特別是危機介

入所需的即時支援，需要工作員在短時間內到達，與「幸存者」建立關係。

專門服務亦有助社工積累知識和經驗及與其他專業建立及維持良好協作。由

於專注於一類服務，容許工作員可在整個求助過程中陪伴「幸存者」，也能

提供持續的輔導服務。 

 

6.3.1. 提供即時的支援 (個案三、四、十一、十六、廿一) 

「最少打電話去求助嗰時認真處理囉，啫係唔會問好 detailed 嘅

嘢呀，成份問卷要你答晒先至…我打去『風雨蘭』佢會問我咩事

呀，你依家有冇危險呀？啫係身處你有冇危險呀？…係即時處理

有冇危險性情況，如果有嘅，就再即時去幫助。聽到嗰種就係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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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喇，有冇地方、屋企可唔可以容納到你呀？需唔需要搵第二個

地方去住一晚先呀？『風雨蘭』有講到呢啲嘢囉，如果真係當時

受害嘅話，唔好講性侵犯先啦，虐待呀，其他嘢都係咁，你依家

有冇危險性先？需唔需要去幫手？有冇地方？機構有地方容納

你離開當時個環境呀，我諗係需要呢啲元素先囉，唔係問一大輪

嘢呀，先至去處理，而係即時去分析你有冇危險囉…佢話我隔三

個字(15 分鐘)再打電話俾你呀，睇吓你情緒穩定未呀。呢啲即時

嘅關心，即時嘅反應…嗰刻都處理到我嘅恐慌囉，[就算]未至於

危險，我覺得已經係被關心，我嗰刻算唔算安全呢？需唔需要進

一步嘅求助呢？可唔可以返屋企呢？都可以嘅話，第二日咁快就

有社工打電話嚟。我覺得最重要係可以即時處理到個問題。」 

(個案三) 

「跟住六點幾嗰時，呀 XX 姑娘聽到電話，佢即刻話飛車過上水，

咁當時聽到，我都話唔使啦，麻煩你做咩呀，[由]九龍過嚟咁…」

(個案四) 

「第一樣就係時間要好快去關心，要即時喺『幸存者』身邊…最

緊要即時搵到「幸存者」，嗰個時間方面好緊要…」(個案十一) 

「同埋最緊要嘅係俾到即時嘅關心俾『幸存者』。」(個案十六) 

「{咁當時其實社工幾快搵你呀，由你去搵 YY(機構)，到『風雨

蘭』姑娘接觸你，呢段時間耐唔耐呀？} 唔耐呀，好似一兩日架

咋，因為我打電話去問嘅，我記得我打電話去求助先嘅，姑娘聽

完我講，跟著好似第二日，唔知即日定第二日啦，『風雨蘭』呢

邊已經搵我啦。」(個案廿一) 

專業人士的經驗 

「佢哋好似坐的士嚟，好快…係佢哋要嚟嘅話就好快嚟，有時佢

哋 count 過覺得冇咁嘅必要咁快，又可能會唔嚟都唔定，因為其

實唔係個個 case 都係一受創傷就嚟，可能係隔咗 3 個月呀，5

個月呀都唔定…{咁講返頭先 RainLily 嗰度呢…你自己嘅經驗就

係 so far 打電話佢哋都嚟嘅，就算係半夜三更？}係。」(醫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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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佢唔嚟都會電話 contact，啫會覆到你，啫唔係留個留言，跟

住你等一個鐘都未覆喎嗰啲囉，好快覆到，咁我好快知，就算

你唔嚟，我都知你個 plan 點樣做吖嘛。因為如果佢唔覆呢，我

個 patient 喺度做咩呀？我都唔知做乜！{所以即刻覆呢樣嘢真

係好緊要！} 你嚟唔嚟係一件事，啫你嚟唔嚟，我就會知你嚟

唔嚟啦。如果你覆咗，我同你有個 contact，我 handover 咗個

case，當係 handover 啦，同埋我知道你知唔知呢個 case 吖嘛！ 

如果你留個口訊，我依家唔覆得電話，你知唔知我個 case 有幾

urgent 呢？」(醫生二) 

「咁就嘅同事反應就會好快嘅，啫係好少我哋會 call 唔到人

囉…」(護士一) 

「我首先想讚賞吓嗰兩個…我唔識佢架…首先佢哋好快到場…

因為我跟住同佢…搭的士…佢個寫字樓，應該旺角…YY 醫院…

佢哋即刻搭的士去另一間醫院…我哋喺荃灣咁近…我哋未落到

去…佢已經陪住嗰個人啦！啫係已經一路全程陪住嗰個人啦！

佢哋之後啲配套都好好囉！譬如要車佢去邊，佢話我會做我會

做。」(警員一) 

「我啫係打去問啲同事…佢哋叫我打去『風雨蘭』。佢哋都

response 得好快吖，啫係即時可以話到俾你聽，你依家要點樣

做，同埋好快第二日已經約咗可以見嗰個女仔。」 

「第一日我就搵咗『風雨蘭』嘅姑娘，其實已經約咗時間見，第

二日我都打俾佢，佢都知個情況好危急啦，個壓力都好大，但係

佢哋都好好呀，佢哋咪即日去見嗰個女仔囉。」 

「我自己比較深刻嘅係最危急嘅時候，嗰邊嘅姑娘其實處理開呢

類呢，佢係即時可以俾到好多意見，同埋應該點樣做。」 

 (社工一) 

 

6.3.2. 有經驗的專門社工 (個案三、四、六、八、十一、廿二) 

「首先係同一個社工跟先囉，啫係唔會轉嚟轉去。」 

「由我去打電話求助嗰刻，好快就已經有社工同我見面喇，報

警，成個過程都係同一個社工去處理…我嘅步驟係社工一路同我

講，跟住點樣點樣，同埋我有咩唔明跟住要點呀，佢都答到我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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咁你會冇咁驚。」 

「有好多 case 佢都有陪伴啲『幸存者』去囉，係喇，有經驗，

知道你哋做緊啲乜嘢…好放心就俾社工同我一齊去囉。」 

(個案三) 

「最主要係心理，啫係佢哋呢啲有經驗嗰啲好深入明白你咁樣

囉。」(個案四) 

「同埋我相信『風雨蘭』嘅姑娘，因為佢哋好有經驗，佢哋知道

案件嘅程序，佢哋會根據返佢哋輔導過嘅 case 去疏導我哋嘅情

緒。」(個案六) 

「…可能佢哋身邊係有其他人陪住，但係有一個專業人士喺身邊

開解佢哋或者令到佢哋企返起身都重要囉我覺得。」(個案八) 

「政府都應該培訓呢啲社工，因為好多社工都來自唔同嘅[機

構]。社工呢，因為我知道，有啲社工唔係個個都好我明哋「幸

存者」嗰個經歷，最緊要佢聽到我哋嘅聲音，去反映社會一啲嘅

事情，將我哋內心嗰個憤怒帶出去，令到大眾都受到教育。」 

(個案十一) 

「佢哋嘅服務係專門幫助遇到呢啲問題嘅女性…」 

(個案廿二) 

專業人士的經驗 

「啫係有啲位我唔係好識去處理，因為我哋嘅 training 入面又唔

係好 specific 咁去教，你話個程序就有講係點嘅，啫係話遇到個

case，第一個 step 係咁做…可能使唔使報警呀？呢啲要 inform

邊個，啲行政程序係點…而去到 counseling 嗰 part，點樣幫個

client 去 go through 個經驗呢，我就唔係好有經驗喇…係呀，覺

得啫係有一個比較有經驗啲嘅同事，如果佢哋有個最有效嘅方法

去處理，幫到個女仔。」 

「因為真係唔知一年裡面遇到幾多個，即使 training 完之後，

都唔知識唔識做。同埋問人，人哋都可能冇處理過㗎，其實佢

都係教啲好 factual 嘅嘢囉。咁個女仔個心理狀況究竟係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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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入手，都係一般 case work 嘅做法…或者係特別嘅處理嘅

knowledge 或者 skills。係可能我哋嘅 practice 未必能夠 handle

到。」(社工二) 

「我哋真係…真係…啫係可能…啫專注淨係做性暴力呢一樣

嘢，咁例如程序嗰啲真係我，啫我諗我哋係熟囉，啫我聽到啲 

client feedback 呢，啫我哋真係…俾到個信心佢囉，啫例如到

medical，啫例如話…俾醫療佢，但佢問極個[其他]社工佢都啫

都問唔到嗰個醫療係…係啲乜嘢嘅，咁但係我哋(『風雨蘭』社

工)可以啫…做到呢一個角色， 咁我諗對…對一個…性暴力嘅

victim 嚟講，啫呢樣嘢其實都好重要。」(社工三) 

「如果講 RainLily 嘅同事呢，其實我覺得佢哋好 professional

嘅，啫係佢哋好熟嘅，啫係其實有幾次呢佢哋啫係同 client 喺個

電話度呢，其實係你會見到個…起碼我唔會見到個 patient 因為

同佢哋傾完而 refuse，係因為其實都好緊要架，其實好多時社工

俾佢嗰個感覺。如果佢俾唔到個 patient 呢一個信賴，啫係覺得

可以搵你去幫手嘅時候呢，其實個 patient 好易喺中間會即刻

stop 嘅，咁但係喺我過往嘅經驗呢，啫係我覺得啲 patient 係好

信[『風雨蘭』社工]嘅，啫係同埋呢譬如同個 client 再傾完呢，

佢哋再同番我哋講其實呢都好有交帶嘅，啫係佢會…啫係我諗佢

哋做得比較多呀，咁變咗佢哋個運作係好 smooth 嘅，啫係好少

會有甩漏呀，或者係有啲 information 係我 get 唔到呀，啫係之

類嘅嘢，咁其實喺我印象中，我覺得 RainLily 係比較 smooth 嘅。」 

「嗱，譬如因為 YY[機構]啫係啱啱初段嗰段時間呢，都有幾個

個案呢，就係可能個 case worker 通常冇留低個電話啦，又或

者跟住可能個覆診冇跟啦。因為根本上佢唔知要跟啦，啫係佢

唔識點跟呀，但係佢亦都冇好主動咁搵番我哋…係啦， 冇經

驗，因為其實好老實，我哋同 RainLily 因為啫係 run 咗太多年，

根本上交咗俾佢你已經信得過佢。」(護士一) 

「『風雨蘭』比較幫到手嘅！咁佢哋做得比較專注啦。佢哋真係

專注㗎！」(護士二) 

「我覺得『風雨蘭』嗰啲社工好似熱心啲、投入啲…嗰個配合好

啲…係專做…係呀…會好啲囉！」(警察二) 



 

78 
 

6.4. 與其他專業有良好協 

6.4.1. 與社工合作 

「我哋大家都有啲分工嘅，如果喺嗰件事上面，我同『風雨蘭』

個姑娘就夾咗話由佢跟嘅，我就處理番個女仔喺學校日常嘅情緒

呀。咁間唔中個女仔都會話番俾我聽，我幾時見『風雨蘭』嘅姑

娘呀，我哋做過啲咩嘢。」(社工一) 

「傾嘅時候，個感覺會清楚啲嘅…啫係譬如跟住會點樣做呀，跟

住會點安排呀，會見邊個先呀，同你嘅 co-work 呀，會清楚啲。

譬如係屋企，會想點樣，做家訪嘅時候會係點，都會預早同你講

聲先。」(社工二) 

6.4.2. 與醫務人員合作 

「我唔知半夜嚟嘅，我唔知係三點幾，咁佢(『風雨蘭』社工)好

快覆我，其實嗰個 case 我跟到好足，因為我去埋個 case 

conference 嘅。啫我去埋屯門，所以我知道佢係有跟，咁同埋，

就算佢冇嚟，佢都電話有跟，啫電話即刻覆，即刻同個 parents

喺個電話度傾，知道晒個 plan，咁我就會安心啲囉。因為我哋

有樣嘢唔好，就係我哋返 shift 架嘛，咁我 off 咗 shift 呢，有時

醫院 call 我，我都未必得閒覆佢架嘛，咁但係呢啲 case，你又

唔想 lost 咗個 case，你真係 make sure 佢跟住係有人 follow 住

條 line 去做嘅，所以就嗰次我都覺得 ok 架！」(醫生二) 

「同埋啲社工都好好囉，會幫我哋，譬如 RainLily 啲社工佢有份

問卷嘅就已經幫我哋問晒啲差唔多我哋想問嘅嘢㗎喇。{你地會

想問啲乜？} 譬如佢點樣俾人襲擊呀？ 咁有陣時啲「幸存者」

好難開到口架嘛。佢就有張問卷嘅，咁就剔剔剔剔，嗰個襲擊佢

嘅人對佢做過啲咩呀，如果有就剔，冇就漏空佢，咁就變咗唔使

再講多次囉。當然有時可能佢報咗警嘅，我預咗自己第時可能要

寫報告嘅，我都會 verify 番係咪發生咗啲咁嘅事，我會問番佢

囉。{啫係如果報咗警，咁之後你係要俾 report 嘅？}要，要寫小

報告嘅。{咁啫係話你會拎 RainLily 嗰張 form 去 check 一 check 

係咪真係咁樣嘅？} 係囉，但佢哋其實問咗一次都好嘅，因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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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時我都明白嗰個襲擊嘅過程係好難問同講嘅。」 

「有陣時會…啫係譬如我哋同佢講話『嗱，我哋依家幫你做檢查

啦，驗血啦！』咁咁咁，咁社工見『幸存者』如果唔係好明嘅，

咁會幫手解釋吓囉…{你覺得呢啲嘢對個「幸存者」其實有冇幫

助呢？} 有，梗係有啦。啫係 professional ，我哋講嘅嘢有時候

啲普通人未必聽得明，但自己又唔為意，唔知自己衰咗啲咩嘢，

咁可能個社工就知、就明，咁會解釋番俾個「幸存者」聽囉。」

(醫生三) 

「佢就會識得同我哋前線嘅護士呀，咁樣呢，去講番…譬如

話…client 係接受唔到自己俾人強姦嘅，講嚟講去都講唔到強姦

嗰兩個字出嚟，啫啫佢哋唔會…咁佢就會係[課]堂上面引導我哋

啲同事呢…在職護士嚟嘅啦，但係就係去上嗰啲堂…啲護士呀，

都講唔到強姦呢兩個字架喎…我哋先會體會呢…佢會用一啲咁

樣去介入嘅，咁就令到一啲前線嘅同事都明白啫…啫好難啟齒嘅

啫，呢樣嘢，又亦都一啲人諗都冇諗過發生喺自己身上嘅，咁你

啲咩咩同理心呀…意識，知道一啲 client 呢係咁難啫咁樣嘅…係

緊要！」(護士二)  

「如果我哋通知佢呢，佢要提早覆診喎、驗血出嚟個報告要打針

喎，咁我哋就唔係打電俾個 client 嘅，我哋打電話俾佢哋嘅，然

後 由 佢 哋 打 電 話 俾 個 client 嘅 … 咁 佢 哋 已 經 同 個 client 

communicate 得好好呢，咁如果有事點通知佢呢？係打幾多號

電話啦？可能係去 office，咁 office 幾多號電話啦？咁或者打去

佢屋企啦，咁佢屋企有啲咩人啦，如果有啲咩人就唔好講俾咩人

聽呀。你知架啦，有陣時可能有老公，老公都唔知咩架嘛，可能

client 要求唔好講俾我老公聽，唔好講俾我爸爸聽呀，唔好俾阿

仔聽呀。」 

「我哋以前會問架。因為以前冇 RainLily 吖嘛，咁要寫清楚，要

寫喺邊度地方？幾時？邊度有受傷？乜乜乜。我哋會問架，咁而

家姑娘嗰方面就真係唔會問架喇，只係睇吓醫生話要做啲乜

Treatment，其實都係跟返 protocol 照做。」(護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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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在整個求助過程中陪伴「幸存者」  

(個案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一、 十二、

十三、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 

「佢就一路喺我身邊陪住我。」(個案一) 

「嗰時有人話搵朋友去幫助，咁其實我覺得未必可以成日陪住我

呀，因為真係萬一我去報警，上到庭嘅話，個過程係唔會短呀，

係好長，係冇可能一個朋友陪住我整個過程。」(個案二) 

「因為嗰刻個社工就講話做任何決定都好，都會陪住我一齊去

囉，就算落口供呀，去見醫生呀、醫院呀，其他落嚟所有嘅過程

呢，如果我同意嘅話，社工會一直跟住我去處理囉。咁嗰刻個心

係定住落嚟好多，啫係覺得嗰刻真係好需要有人喺側邊，喺度支

持，覺得安全感係大好多囉。」 

「我諗係支援啦、關心啦、唔係單單一個機構、一個程序，幫你

做晒所有嘢，咁咁咁咁，係重要嘅，但係其次囉。真係嗰種喺身

邊支援，支持呀，感覺真係有一個陪伴者喺當中，整件事情有一

個陪伴者係重要囉。」 

「我諗如果唔係有 XX 姑娘一直陪住我，上庭前同我準備咗咁

多，我諗我唔會可以面對到…」(個案三 ) 

「{咁你返到去現場個感覺點樣呀？}啫係個心[跳得]好緊要，猛

咁喺度跳跳跳…警署…總之我就覺得XX姑娘啲心理就明白過落

口供個姑娘，比佢哋清楚啲…{總之就陪住你咁樣，但呢個陪伴

都緊要嘅？}緊要…譬如你去落口供呀，去之後嗰啲調查嗰啲…

哦，嗰啲佢都陪我{有陪你嘅？}有，啫係點講呢…有啲力量咁

樣。係喇，啲信心，有啲力量。」(個案四) 

「陪我去落口供啦…佢可以知道成件事嘅經過囉，唔使我再講多

一次俾佢聽囉…係呀，因為同埋有時喺樓下整嗰啲嘢，跟著佢會

幫我搞手續呀，啫係可能要打針呀，抽血呀，佢會幫我搞晒手續

呀，咁我就唔使話煩，要去咗個 counter 整咗啲唔知咩先。」 

「個感覺可能好啲囉同一個社工；啫係同朋友去，有時可能會阻

住佢哋啦，同屋企人去，我又唔想成日屋企人聽到呢啲嘢，會可

能傷心嗰啲。」(個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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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口供呀、認人呀，佢都陪我去啦，或者法醫嗰度佢都盡量抽

時間陪我去啦，我都覺得好好嘅，啫係好保護呀，感覺上。咁譬

如話佢落好長嘅口供，咁咪一齊…啫係由兩點，我做咩佢就做咩

囉，啫係我出去搵嗰個案發地點啦，佢同我哋一齊出車啦。」 

(個案六) 

「我諗大概都係提番事後，啫係陪我錄口供呀，個法醫過程呀，

同埋同我傾計呀，睇吓我有咩要幫手呀，同埋如果真係要上庭嘅

話佢都話會同我一齊去呀，同埋話俾我聽點樣接受以後有啲報導

唔係咁好呀，佢都有一早俾定個心理準備我先囉。」(個案八) 

「最重要係佢喺我隔離…啫係好似 XX(社工)咁，去落口供，可

能陪住我咁樣…其實嗰一刻係唔需要啲人 judge 你，同你討論你

件事發生嘅經過，同埋去 judge 你，點解唔咁，點解唔咁…但係

我淨係需要靜靜地有人陪住我就 ok 囉。」(個案九) 

「{你覺得咁多樣最重要係邊樣呀？}陪同呀。{點解覺得咁緊要？}

因為有個人喺身邊唔會令自己好孤單咁處理呢件事…啫係從呢

件事發生開始，到結束呢個個案，佢都會企喺自己身邊，一齊去

陪同處理每一件事。」(個案十一) 

「最重要嘅係姑娘嘅陪伴，如果我一個人去面對，我真係唔知點

算。」(個案十二) 

「啊…佢都…會同我傾吓偈…啫係咁事後嗰啲覆診…嗰啲，姑娘

都會陪我去…咁樣囉…下個月覆診…嗰啲，XX 姑娘都會陪我去

囉…如果 XX 姑娘同其他姑娘有時間嘅話，都會見吓面咁樣囉。」

(個案十三) 

「都有呀！啫係 XX 姑娘，咁同我驗完身之後，跟住就同我傾偈

啦！咁跟住之後，每一次需要喺醫院驗身，佢都會陪我囉…」  

(個案十八) 

「XX 姑娘好友善，佢經常陪住我，仲將我當成佢嘅朋友。如果

我要去醫院覆診，佢會打電話去庇護所通知我，然後陪我去覆

診。」(個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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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計啦，同埋陪住你啦，啫係醫生嗰度都係陪住啦…啫係佢都

係一路陪住囉，啫係好似俾咗一個膽我囉。」(個案二十) 

「咁阿XX姑娘我哋嗰陣時好似應該一個禮拜都有一次嘅見面同

埋電話聯絡都…咁同埋…因為我都邀請佢陪我去…平機會嗰啲

囉，每次佢都有同我一齊去囉。係呀，咁我至少我唔使咁驚、唔

使咁怯。」(個案廿一) 

「『風雨蘭』實在好好，我嘅輔導員好支持我…我去警署，佢成

日同我一齊去…佢哋會一直喺我嘅身邊…」(個案廿二) 

專業人士的經驗 

「佢哋嚟到之後，好多時會陪個 client 啦，咁就會有呢個

psychological support 俾 到 佢 啦 ， 咁 就 視 乎 會 唔 會 有 啲

immediate 嘅 medical 要做啦。啫間唔中都有啲係流吓血呀，

係要洗吓傷口呀嗰啲嘅，咁咁佢咪陪住佢囉，咁跟住佢會接佢

走嘅。」(護士二 ) 

「我只係知道佢，第一梗係陪啲病人嚟睇醫生啦，陪佢去法醫

啦，陪佢去警局啦，咁如果佢真係要去警局嘅話，咁法醫可能

上嚟嘅，重有就係打電話，因為如果嗰個 client 突然間有啲乜

嘢嘢，咁佢就會打電話比佢哋啦。」 

「因為佢哋陪住呢，我覺得好 calm 呀。」(護士三) 

「嗰次其實就係個『幸存者』佢去醫院度報案嘅。嗰次我都想

讚吓『風雨蘭』嗰啲…社工，因為嗰兩位社工呢本身…因為另

一個姓 X 嗰個，我之後一路同佢聯絡，因為我有好多嘢同佢配

合架嘛，譬如帶佢去邊呀、認人嗰啲，佢一路都全程陪住嗰個…

啫係變咗有兩個人陪住佢囉…{啫係有兩個人陪住…}係喇，咁就

加埋佢，三個人嘅關係都好好嘅。」(警員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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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提供持續的跟進輔導服務  

       (個案一、二、四、六、八、九、十、十 三、廿一) 

「啊…起碼佢可以…我諗叫做開…開解啦係…真係好多次，好長

嘅時間，啊…真係用好多見我嘅時間去…睇返我個情緒去到邊度

呀，啊…仲有冇咁驚呀之類咁樣…」(個案一) 

「聆聽都好緊要…因為我之前好嬲，好憤怒，好唔鍾意人哋咁樣

對待自己，好唔公平，好難受嗰種。嗰種經歷令自己要更加強起

嚟，每一件事起碼學識點樣去處理，保護自己，如果件事冇去處

理呢，就可能會令以後嘅事情…將來仲要行好長嘅路，各方面都

會受到影響…大約因為好多時啊…啫可能我啲情緒都唔係咁好

呀…咁呀啫係同個、啫可以有個人可以陪我傾吓偈呀，啊啫解答

我一啲可能我解決唔到嘅問題我覺得啊…好好囉咁樣。」 

(個案二) 

「佢應該輔導佢先{輔導你先生(丈夫)？}係喇，跟住我先生有親

口同我講出啲嘢咁，跟住我又自己好似放咗心咁，個心開啲咁

樣…啫係佢有開解你啦，咁樣囉，最主要依家兩公婆啲嘢好似放

鬆好多咁呢個囉。」(個案四) 

「因為其實呢件事我同我先生之間嘅關係都搞到唔係咁好，咁所

以佢哋都有幫我安排同先生傾返件事，幫我先生做 counseling。」

(個案六) 

「{你覺得邊一樣對你嚟講係最重要，最能夠幫到你？}我諗係心

靈輔導囉…因為有啲嘢我唔會同我男朋友、我屋企人、我朋友講

嘅，就算同佢哋講都好，佢哋未必會咁幫到我，咁開解到我囉…

因為佢哋唔會明白我嗰個感受呀，只會安慰我，唔會搵啲方法去

幫我走出唔開心嘅情緒囉。姑娘會幫我諗吓，睇吓點樣幫到我係

最好，令我個情緒變返好囉，同埋點樣令到我企返起身，行返去

我平時正常嘅生活咁樣囉。」(個案八) 

「{可唔可以講吓咁多 service 你覺得邊樣係最重要？}counsel

囉…因為呢件事喺呢個社會冇乜 professional 幫到，但係喺呢度

就搵到囉…因為你唔開心嘅時候，身邊嘅朋友見到你一次唔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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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幫你，但係見到你成個月唔開心會覺得你好煩囉…」 

(個案九) 

「其實我覺得『風雨蘭』佢係心理上面好能夠幫到我，疏導咗我

好多情緒上面嘅問題。」(個案十) 

「啫係，佢都會問我呢幾日心情點呀，呢排嘅心情係點呀，跟住

我都會講俾佢聽，跟住佢都會啊…啫係有解釋返俾我聽咁…輔導

嘅嗰一 part 囉…」(個案十三) 

「有陣時聽吓我呻囉，聽吓我啲情緒輔導囉。{心理輔導？}係

呀。{你覺有用係咪？}可能佢知道件事嘅來龍去脈啦我又同佢

講，咁有陣時啫係我返咗工之後有啲唔開心呀，啲同事點樣態度

呀剩呀，啫係搵番佢傾佢都會明白囉。唔會好似我貿貿然搵第三

者講，一定唔明我講乜嘢囉…好似有個傾訴對象囉。」 

(個案廿一) 

 

專業人士的經驗 

「我睇到以前嗰啲 victim 都係咁，佢哋除咗硬件，啫係話陪佢

呀，我諗對於佢哋心理輔導嗰 part 佢哋做咗好多嘢。」(警察一) 

 

6.5.2. 良好態度；有耐性；真誠的關心；接納；關懷  

      (個案一、八、九、十五、十八、二十、廿一)  

「個態度好唔同…佢哋好有耐性…」(個案一) 

「起碼有個真正關心佢嘅人囉，係由個心到發出嚟去關心佢，要

俾嗰個人感受得到，唔係話扮出嚟，或者為咗份工而去 care 呢

啲人，我覺得呢點都最重要嘅…係好想幫到嗰啲人囉，同埋佢哋

就算，因為我上過嚟呢度第二次啫，但係佢哋呢度嘅同事，都俾

我個感覺係好親切囉，唔會令到我好唔舒服或者佢哋會起『扛』，

啫係我唔會有呢個感覺囉。佢哋會俾到我好 close，同埋我唔會

驚咗佢先囉。」 (個案八) 

「佢哋好肯信，佢都唔係好熟悉、好瞭解我，但係第一日已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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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你呀，唔係個個人都係咁呀嘛，會質疑，但係佢哋唔會，同

埋我開心唔開心佢哋都會喺我身邊囉，所以就算佢哋幾忙幾累，

佢哋都會好盡力聽你嘅嘢，聽你分享…有一個喺身邊或者前面陪

住你去，social worker 又好，counselor，係完全能夠接納你嘅

情緒，係唔會 judge 你嘅。」(個案九) 

「態度上面支持啦，非常之好…」(個案十一) 

「我覺得佢包含嘅元素係啲姑娘係有心幫你嘅，佢哋有立場嘅，

亦都有熱誠嘅…」(個案十五) 

「被關心嘅感覺啦…咁…當一個人受創而得到一份被關心嘅感

覺，其實我覺得係好重要囉！」(個案十八) 

「將心比心囉，係要有個心喺度，唔會有被欺騙嘅念頭…啫係坦

誠咁樣囉…能夠係有一種體貼嘅心。」 

「啫係服務對象能夠感受到啦，佢哋嘅關懷備致啦。」 

(個案二十) 

「同埋好多時咁阿 XX 姑娘嗰陣時啱啱我發生事搵佢，都成日都

有會面囉。因為佢成日想見多啲我呢，同埋問我仲需唔需要轉介

去其他心理醫生囉。啫係佢，我覺得佢係會關心我囉。」 

「佢…我覺得佢嘅服務真係真心去保障啲女性囉…佢哋有關心

有問候囉。有會面、有電話囉。」(個案廿一) 

 

專業人士的經驗 

「佢哋都會放低咗自己手頭上嘅工作去做咗呢單案件先囉，啫係

我覺得…佢幾好呀…幾好呀…嗰個後生女都好有熱誠呀！我就

覺得首先第一樣嘢，佢砰一聲搭的士嚟。其實好老實講，政府…

政府嗰啲…啫係打工嘅心態…」(警員一) 

「個 worker 個態度都係幾，都幾尊重佢嗰一刻個意願，尤其是

講到報唔報警嗰樣嘢啦…事實地話俾佢聽你依家遇到啲咁嘅事

情…唔係佢嘅錯啦，我諗呢個都好緊要，係唔係佢嘅錯啦，就算

佢報唔報警係佢嘅意願啦，其實如果報警有啲咩好、有啲咩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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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係喇，報警嘅程序又係會點啦，我諗其實都，都係好嘅都係

好嘅，都係應該話俾佢聽我覺得，都應該俾佢知道囉。」 

「態度…冇咁多假設囉，或者冇咁多取向要個 client 要做啲咩

嘢…就係報唔報警，要唔要 disclose 俾屋企人知…client 嘅感覺

係冇特別嘅一啲立場嘅，當然佢哋都會講番俾佢聽，譬如之後條

路，譬如以前啲 case 屋企人知道，最後會點樣呀，其實都會接

納，有屋企人支援呢會好好多，不過依家呢一刻你覺得唔 ready

嘅，其實啫係我哋尊重嘅。我覺得佢俾到個 client 一個感覺啫係

佢自己可以仲有選擇囉。係，啫係呢一刻已經好亂呀，就唔係仲

要人哋話乜就乜嘢嘢，連一啲好唔想嘅都一定要做，會係咁囉…

呢個態度都同其他 worker 唔同囉，係囉，其實都試過喺 YY(機

構)個 case 呢，都係又係之前同佢 deal 咗，啫屋企人嗰度暫時

唔好 disclose 住嗰一晚，第二朝阿哥就知道咗喇，啫咁樣囉。」

(社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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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幸存者理想中的復康環境 

 

7.1. 主流論述 

被訪「幸存者」認為社會上對性暴力「幸存者」抱持的態度傾向「責備受害

者」(blaming the victim) ，認為責任在於她們自己，對她們的誤解包括態

度及行為隨便、衣著暴露；認為男性不能控制性慾，女性應為燃起男性的慾

望負責任。另一方面，也有「幸存者」認為社會上有同情她們的觀點。 

 

7.1.1. 幸存者」被指責 (個案一、二、三、四、五、八、九、十、十一、

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我覺得，大家都覺得係個女仔…抵死。因為…報紙登咗出嚟之

後，一兩日，我…去搵個 friend，個女仔…我去佢哋屋邨呢嗰度…

咁有兩個…我諗二靚三十歲左右嘅男仔喺度講呢件事…原來依

家啲女仔可以咁隨便呀，咁樣就俾人…姦咗你…好難堪…嗰個年

紀嘅男仔，已經係咁嘅反應…更何況上一輩、老人家，佢哋會點

樣諗…啫係當有一日，我屋企人知道，嗰個係我嘅話，我覺得佢

哋對我嘅誤會會更加深…都叫你唔好出去玩咁多架啦，都叫你乜

乜乜。」(個案一) 

「唔三唔四。始終喺人哋眼中，唔係發生喺佢哋身上，佢哋始終

唔明白… {有冇聽過一啲身邊嘅人有類似咁樣嘅評價？}有嘅…

好唔開心，同埋嗰一刻會唔信任知道呢件事嘅人，即刻會諗返其

實佢哋係咪都係咁樣睇我呀…」(個案二) 

「我自己開頭都會覺得係我嘅問題，由細到大嘅觀念或者係概念

啦，我諗好睇個人去睇囉。開頭我自己都接受唔到，會唔會因為

我出現咗問題呢？問題就係好似我俾個機會嗰個人去犯事咁

樣…正正因為有啲人會咁諗，或者你衣著暴露呢，有啲人會咁樣

去形容。」(個案三) 

「呢個對女士嘅打擊真係好犀利，譬如話傳統又好，點樣啲眼光

又好，都係… 譬如嗰個男嘅點樣唔啱都好，但係始終都係怪喺

女嘅身上…咁公平就梗係唔公平，但係人哋傳統思想都冇計架

啦…你怪你不幸又好，命唔好又好，都係咁啦…咁始終[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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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係嗰個當時人，針唔拮到你嘅肉你又唔知痛，始終都係「幸存

者」受害架… 」(個案四) 

「負面囉。係呀，向住我呀！」(個案五) 

「就會覺得呢個女仔會唔會真係援交，因為我識嗰啲人佢哋

facebook 都有攞咗呢件新聞嚟講嘅…佢哋就話呢個人十成十都

係援交嗰啲女仔啦，唔駛講架喇… 都有人睇話佢抵死架喎，佢

本身性格係咁，先至會俾人咁樣架啫。如果佢乖乖地，早啲返屋

企咪冇事囉。佢都唔知係咪啲咁嘅人，本身就係咁思想行為咁開

放，令人誤會咗架啫。啫係我都有機會去咁樣諗人哋囉，所以我

都控制唔到人點諗。」(個案八) 

 

「唔理解囉，然後覺得會俾好多指責落嚟，肯定係個女仔做咗啲

乜嘢個男仔先會咁。個男仔嘅性慾係控制唔到架嘛，肯定係你有

問題啦…」(個案九) 

「我覺得佢哋一定會對於性暴力「幸存者」有一個負面嘅睇法，

而且覺得佢哋要負番責任。」(個案十) 

「未必所有人會企喺我身邊，特別係中國社會一個傳統嘅女性，

之前發生性暴力呀，非禮嘅事情，就冇咁多…或者感覺到有人嘅

說話，你女性係俾人哋玩架啦，啫係會感覺到有啲說話侮辱女

性，會令人發嬲嘅。」(個案十一) 

「可能好多人都有一個誤會就係嗰啲俾人 rape 嘅女仔應該都幾

索或者衣著都性感啦，但係我就係一個反例。我又唔靚，成日都

係波衫牛仔褲 look，但係都會『賴』咗嘢。」(個案十二) 

「覺得我玩嘢啦，啲靚妹反叛吖，隨便呀咁囉。」(個案十四) 

「我覺得大部分都係負面囉，喺我呢個 case 更加係啦，佢哋會

覺得我自己攞嚟，自己要負番責任，仲有咁大個人都會遇到啲咁

嘅事，人哋未必會同情你。我覺得大部分都係負面囉！{咁你啫

係覺得同『幸存者』嘅年齡有關？}係架，通常細路或者青少年

都會多啲人關注啦，但係講得唔好聽我哋都就嚟中年啦，佢哋會

覺得我哋有經驗啦，但係都犯錯。」(個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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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諗都係好負面，我諗都係認為個「幸存者」要負返責任。」

(個案十六) 

「自己飲醉咗，自己蠢囉…喺人哋清醒嘅時候，可能突然間有個

人喺後巷走出嚟就會非常之同情佢喇，如果自己飲醉酒就係你自

己嘅事，係咪呀？嗯。」(個案十七) 

 

專業人士的經驗 

「性罪行隨時代進步，係少咗呀！ 因為我哋個教育水平高咗

呀！啫係治安係好咗好多呀！我覺得真係爭好遠呀！以前真係

好離譜嘅嘢都會發生，而家唔會嘞，而家少咗。咁就反而呢多咗

友姦呀或者係嗰啲糾紛引致咁嘅案件多咗囉！ 我唔知道你點

睇…因為要完成一個強姦係一個好困難嘅過程！講番個情況，你

不停咁掙扎，係冇可能強姦到妳呀！我覺得…{但譬如男人力氣

大過女人架嘛！} 啫係睇吓你有咩嘢工具呀配合囉，我覺得依家

犯呢啲案嘅人係要好精心部署…除非你嗰個環境係好適合你，譬

如荒山野嶺你又可以咁做嘅。但係如果可以發生一單案件都幾困

難架！同埋如果個女仔，你係咁不停咁反抗。我見過啲咬到傷得

好犀利。我試過、我試過喺沙田做單嘢，有個有個啫係精神病嘅！

有個女仔夜晚行咩嘢橋喺嗰啲隧道，喺度係咁摸佢啦！ 嗰個女

仔呢…落微微雨之前…扑到兩把傘呢，流晒血呀，扑到嗰個人… 

你諗吓，好難有件強姦案，啫係除非係好多嘢配合囉…就講真，

市民大眾嘅睇法就真係負面啲…點解你唔行啲安全啲嘅地方，點

解你唔嗌救命呀！啫係都會都會變咗一個責怪嘅心理可能會多

過…多過同情佢嘅心理喎。」(警員一) 

「我覺得啲一般人可能未必信嗰啲女仔真係俾人 rape 囉，會有

啲咁嘅諗法囉。就算有啲姑娘(護士)都係，都會有啲咁嘅諗法…

懷疑唔係真囉，懷疑個女仔係自願囉…有陣時啲姑娘會留意到啲

女仔嘅打扮呀，嗰啲『蒲』嗰啲樣呀，咁就可能會懷疑啲囉。」

(醫生三) 

 

 



 

90 
 

7.1.2. 同情「幸存者」 (個案五、十三、十八、廿一)  

「我覺得應該係覺得慘嗰囉啲，可憐嗰啲。{啫係會同情你？}

係。」(個案五) 

「如果企係我嗰邊嗰啲呢…啫大家都唔識我哋兩個嘅時候就

得，如果淨係睇件事，佢哋會企喺我呢邊嘅…啫係覺得其實大部

分人都應該會…係呀，企喺我嗰邊。」(個案十三) 

「其實某程度上，你都會信報紙嘅…咁都會同情『幸存者』…啫

係都會，都係好慘。但你又唔會真係好入肉嗰啲囉！啫係你又唔

會話真係…好戥佢唔抵呀！咁樣囉！」(個案十八) 

「咁我覺得傾向係同情啦。」(個案廿一) 

「當你知道嘅時候，你會更加覺得唔應該 blame 個女仔囉！我

接觸嗰個 case 就係咁，因為個 family background 係好複雜嘅，

又 single-parent 呀，有個係 biological，又有個唔係 biological 

father 呀。個阿媽又好 demanding，啫你會知道佢已經唔叫壞，

所以我又冇乜嘢囉！」(醫生二 ) 

「我覺得同情佢哋嘅多啲囉，冇理由會鬧佢哋。嗱，咁『幸存者』

嗰個人已經 suffer 咗啦，咁我哋自己又冇受害，我哋點解要去鬧

佢啦…我又覺得我哋唔需要好教訓佢哋咁嘛，人哋已經 suffer

咗啦嘛。」(護士三) 

7.2. 大眾傳媒 

如性侵犯事件被公開，「幸存者」要承受的「二度創傷」將會更大，特別是

現今大眾傳媒的影響力極大。有「幸存者」及社工對個案被報章廣泛報導，

而且手法跨大及內容失實，甚至提供了重要資料讓其他人能識別「幸存者」

的身份都表示不滿意。有一位「幸存者」承認對傳媒報導感到矛盾，原因是

法庭沒有把侵犯者定罪，她視傳媒報導後產生的公眾輿論為一種「補償性」

的懲罰 。這種想法反映尋求「正式公義」(formal justice)的困難及「幸存者」

認同輿論的威力，但這並不會減少個案被公開報導及廣泛討論對「幸存者」

本身帶來的「二度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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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案件被公開報導 (個案四、十八)  

「{你覺得如果上報紙對你有乜唔好呀？}咁啫係嗰啲閒言閒語

始終我都係介意…而家成屋村都係知架。」(個案四) 

「因為有人放料俾 YY(報紙)，啫係簡單嚟講有人出賣我囉…我

相信係我其中都講咗俾一位同事知…咁嗰位同事都係我私底下

嘅好朋友…呢件事之後咁出咗報啦！咁其實連續兩日頭版…跟

住啲學生呀、老師呀，嘩！簡直轟動全城，轟動全校啦…喺到討

論囉！喺到諗邊個係受害者呢？」(個案十八) 

 

專業人士的經驗 

「上庭之前已經係報咗出去嘅係多過上庭…因為有啲都冇得上

庭，都冇機會上庭，但報紙已經報咗囉。」(社工四) 

「最後尾單 case 係真係告唔入架…啫直頭上唔到法庭架，咁跟

住但啫係已經無啦啦咁報導咗出嚟咁樣…咁咪…啫係好…啫係

其實都幾…幾傷害架對個 client…即佢嗰一日…同埋佢嗰一日呢

其實…跟住係做法醫[檢查]架應該…跟住佢就…直頭係連法醫

[檢查]都唔想做，即佢唔想再繼續個程序喇。」(社工五) 

「有啲一打 999 就已經…其實就更加啦…但有啲係我哋同佢報

警，唔係打 999 嘅…但係報紙都會有。」(社工六)  

 

7.2.2. 誇大及失實的報導 (個案一、三、五、八)  

「報紙上面有報嘅未係全部嘅事實吖嘛，有一半、即有一兩成都

唔係真…變成咁樣…因為啲圖畫啦都…我覺得個感覺好似『嘩！

好開放呢個女仔』…咁已經係一個誤會啦…咁加上…大家市民好

多都係會唔知報紙咁樣報導嘅嘢係真定係假吖嘛…大家都係信

份報紙話呢個人係咁樣咁樣咁樣。」(個案一) 

「我諗係…件事係…我諗又冇嘩眾取寵嘅，但係其後有啲嘢有出

入。」(個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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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啫係個內容係真實嘅，但係有時可能啲字咁樣，加咗嗰啲，就

係咁樣加咗啲 adjective 或者講大咗少少咁樣囉，但係個內容就

啱嘅。」(個案五) 

「因為我自己睇都覺得唔係好 make sense 呀，都誇大咗咁樣

囉…報導個篇幅就唔係好多，後尾又加啲，警方消息指最近援交

好多，就唔知係咪另有內情，就需要再調查，因為我自己返到屋

企呢，我自己都有睇嘅，咁個感覺真係好差，因為嗰陣時情緒好

唔穩定嘅，我睇完都喊囉，啫係我覺得我依家先係受害者，依家

啲報紙報導出嚟仲話我係嗰啲援交嗰啲人喎，真係好難受囉。」

(個案八) 

 

7.3. 公開「幸存者」的身份 (個案五) 

「冇講係邊個[學]系，講邊個系就一定估到嘅，但係我就算睇返

成間大學，都係得好少人喺嗰個城返嚟，跟住讀返呢間大學囉，

可能得嗰幾個架咋。如果啲人要估，會估到囉…詳盡囉。」 

(個案五) 

 

專業人士的經驗 

「總之唔好俾人 identify 到佢啲資料…但其實好多時啲資料都

identify 到…佢會用另一啲好技巧嘅方法去講番其實係…咩人嚟

嘅呢…咁囉。」(社工四) 

 

7.4. 引起網絡廣泛討論 (個案十八) 

「啫係初頭呢賣頭版呢，啫係十二月份，賣頭版呢！嘩！有幾千

個討論區，幾千個留言…竟然有啲人會問囉，啫係有一個老師都

問過我，嗰個係咪妳呀…跟住啲討論區，喺度估，唔通佢真係俾

人屈，啫係類似係咁囉…對我嚟講我會覺得好唔公平囉！」 

(個案十八) 

 

7.5. 對傳媒報導的矛盾心理 (個案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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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法理係懲罰唔到佢，制止唔到佢，但係但係，公眾嘅輿論

呀！傳媒呀！其實已經…公眾嘅輿論其實已經係，要佢付咗一個

好大嘅代價囉…某程度上都…啫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啲平反囉！

係呀！啫係其實我都有深層次嘅矛盾…一來會好傷害到我，二來

如果連傳媒都冇呢吓嘅時候，咁我就覺得好似石沉大海咁囉，係

呀！咁咪更加更加大嘅傷害囉。」(個案十八) 

 

7.6. 理想的復康環境 – 社會福利服務 

社會上的主流論述傾向「責備受害者」，部份個案被傳媒報導帶來「二度創

傷」，社區系統包括學校、平機會、司法系統、警察、醫療及法醫系統，都

使「幸存者」身處的環境不利於創傷後復元。本研究的其中一個目標是探索

「幸存者」對復康環境的元素的建議，她們就社會福利服務提出三個重要的

要求：專門化、人性化及一站式服務。對一站式服務的意見，詳見本研究報

告(六)部份。 

 

7.6.1. 專門化的服務 (個案十、十一、十五、十六) 

「我覺得呢一類型嘅服務喺香港好唔足夠，政府嘅 funding 應該

多啲投放喺類似嘅服務上面。」(個案十) 

「一定要有呢個機構(「風雨蘭」)先啦，冇呢個機構，就有好多

個案做唔到。同埋社工，政府都應該培訓呢啲社工，因為好多社

工都來自唔同嘅[服務]，社工呢，因為我知道，有啲社工唔係個

個都好似我哋「幸存者」嗰個經歷，最緊要佢聽到我哋嘅聲音，

去反映社會一啲嘅事情，將我哋內心嗰個憤怒帶出去，令到大眾

都受到教育。」(個案十一) 

「但係我覺得似乎性侵犯呢樣嘢嘅服務唔係好夠，唔知係咪因為

宣傳唔夠，定係人手唔夠，我覺得而家好多嘅服務都冇考慮個「幸

存者」事後嘅心理狀況，個 back up 唔係好夠…我覺得人手方面

都要有特別嘅 training，要特別針對性侵犯呢一樣嘢去俾 training

佢哋。」(個案十五) 

「我覺得政府要訓練多啲呢一方面嘅社工，為『幸存者』發聲，

亦都多啲去做宣傳，俾更加多嘅人受教育。」(個案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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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服務人性化 (個案十、十二) 

「 我 覺 得 最 緊 要 係 要 有 人 性 化 ， 我 覺 得 staff 嘅 態 度 要

supportive，同埋可以俾到好多專業嘅意見俾『幸存者』。仲有陪

伴，特別係我哋呢啲返工嘅，其實好難搵到朋友陪我哋一齊嚟，

有佢哋作為一個陪伴者嘅角色係有好處嘅。」(個案十) 

「我覺得一個好嘅 service 係要人性化對待『幸存者』，另外係

唔應該出現 professionalism 嘅問題，啫係唔可以因為呢個係自

己嘅專業，所以就好似當每個 case 都好似個案咁處理，要多啲

去關注『幸存者』嘅需要。另外好多時候啲社工都會慣性咁好似

想安慰你，但係我覺得好作狀，十個九個都係點頭嗯嗯，好似好

明白你咁。我覺得其實唔需要囉，不如講吓啲實際要處理嘅方法

仲好。」(個案十二) 

 

7.6.3. 一站式服務 

絕大部份被訪服務使用者及專業人士均提出一站式服務的重要性，是理想的

復康環境的重要元素。(詳見本研究報告 (六)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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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討論及分析 

8.1. 學校系統 

學校系統帶來的「二度創傷」極為嚴重，包括未得到「幸存者」及其家人同

意便報警、阻止「幸存者」向外間尋求協助或作進一步行動、不保護「幸存

者」的私隱，甚至勸喻「幸存者」轉校，不要在校內機制作投訴等。涉及的

人物包括校長、老師和學校社工。校方(特別是高層管理人員)傾向以保障管

理層的利益、學校聲譽為主要考慮，未能充份照顧「幸存者」的情緒、意願，

甚至阻礙「幸存者」尋求協助或勸喻其離校。 

 

目前，教統局並沒有為中小學制訂處理性侵犯個案的處理程序，但有針對學

校內危機處理的指引。根據教統局於 2005 年 4 月發出的指引，校內危機包

括自殺、死亡、意外事故、性及身體虐待及自然災害等。平等機會委員會及

教統局亦於 2009 年 1 月制定《防止校園性騷擾的問與答》及《學校政策綱

要》，建議學校採取合理可行的措施以防止校園性騷擾，包括以書面形式制

定學校政策、提高教職員和學生對性騷擾的認知和意識、設立機制處理有關

性騷擾的投訴，以及就有關投訴進行調解。 

 

《防止校園性騷擾的問與答》內，建議學校在處理有關性騷擾的投訴時，應

注意一些基本原則：  

- 處理投訴的方法應在學校政策中列明，或另載於申訴程序內。  

- 所有與性騷擾投訴相關的資料和記錄必須保密，只准按需要向有關職員披

露。  

- 立刻處理投訴，務求迅速解決事件。  

- 投訴人應受保護，以免因投訴事件而受害(根據有關條例第9條，使人受害

已是違法的歧視行為)，以及各當事人均應得到公平對待。  

- 處理投訴的過程不會讓投訴人不必要地承受更多困擾和蒙受更大的羞辱。  

- 在處理投訴時務須小心謹慎，不要讓其他有關人士受到不必要的困擾。  

- 學校應謹慎處理任何懷疑對學生或年幼學童作出性騷擾的個案。無論投訴

是否匿名，學校都可能需要就有關投訴進行調查。  

- 學校應將有關處理性騷擾投訴的程序載列在其校本投訴政策內，並讓所有

員工和其他工作人員知悉。如投訴涉及學生，學校應讓學生和家長清楚知

道有關規則及處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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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建議「幸存者」感覺受到性騷擾時，應採取以下非正式或正式處理

方法：  

- 即時表明立場，告訴騷擾者他/她的行為是不受歡迎的，必須停止。  

- 告訴信任的人，例如老師/同事，讓他們給予情緒上的安慰和建議。  

- 以書面記錄有關事件的詳情，包括日期、時間、地點、證人，以及投訴人

的反應。  

- 向校長或其指定人員或負責教師作出正式投訴。  

- 向平機會投訴，要求調查及調解。  

- 報案及/或向個別騷擾者提出法律訴訟。  

 

《學校政策綱要》內則建議學校制定政策，內容包括性騷擾的定義及例子、

防止性騷擾的措施，以及處理性騷擾的機制等。可惜《防止校園性騷擾的問

與答》及《學校政策綱要》主要針對如何防止及處理校內發生的性騷擾個案，

對於如何支援及處理校外發生的性侵犯個案，教統局至今未有明確的指引。 

 

雖有一些相關指示，本研究發現老師 / 校長並不懂得如何處理學生被性侵

犯的事件；有關校內輔導、訓導老師以及社工的分工亦欠清晰。「幸存者」

的特質也會影響到老師、社工的處理態度。如「幸存者」因其過往行為表現

被認定為「不可信」，便會受到質疑，反映老師及學校社工缺乏處理性侵犯

事件的知識。學校社工處於校方管理層與家長之間，如雙方出現分歧，例如

是否報警、是否通知家長，學校社工的「忠誠」，應以何方利益為首要考慮，

都是困難的決定。 

另外，目前八間本地大學雖有明文政策處理性侵犯的個案，但並不一定能有

效地執行。被訪者的經驗是校方勸喻「幸存者」不要採取進一步行動，在「幸

存者」未知情/同意的情況下把其轉介至輔導員及建議她在校外尋求投訴途

徑。有研究比較八間大學現時防止性騷擾政策的定義、處理投訴程序和政策

執行的情況，發現情況未如理想 (信報財經月刊，2004)。 

8.2. 平等機會委員會 

本研究的被訪者中，有兩位曾向平等機會委員會作出投訴，對平機會的處理

非常不滿，認為帶來嚴重傷害，主要原因關乎職員表現及處理程序。職員表

現方面，投訴人不滿的包括被平機會職員質疑其投訴動機、職員並沒有通知

其個案的處理進度、處事輕率、表現匆忙、未能聯絡上、不尊重「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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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訴求等；職員不斷強調其中立性，不能給予投訴人任何提示，因此連帶一

般性的提問亦不作答，使投訴人感到無助。 

處理程序方面，投訴人明白平機會會進行調查，但卻沒有向她解釋平機會調

查的權力、程序和方法，「幸存者」認為調查缺乏透明度。平機會規定調解

是處理個案投訴的必然程序(除非投訴人或被投訴者或雙方拒絕調解)，但在

調解性侵犯個案的過程中，職員並不具敏銳度，使調解過程帶來「二度創

傷」。有被訪者反映職員在調解會議中不作引領，甚至要求投訴人在調解會

議中再次描述性侵犯事件的經過，使「幸存者」感到非常尷尬。 

8.3. 司法系統 

司法系統帶來的「二度創傷」甚為嚴重，當中牽涉案件會否轉交律政署、律

政署是否决定起訴、法庭審理過程、能否定罪及判刑、通知「幸存者」法庭

的判決等。此研究的被訪者中，有兩位的案件有上庭的機會。「幸存者」在

等候上庭的漫長日子中，一方面需要回復平常的生活，又同時受到等待的煎

熬；上庭的日期如因各種原因需延遲，「幸存者」的不安便延續。等候期間，

「幸存者」會不斷想像法庭上的情境，特別是被盤問、質疑的過程及傳媒報

導，感到恐懼；至上庭時，律師提問的方式、再與侵犯者碰面、再度憶述事

件及面對公眾都帶來「二度創傷」。如未能成功定罪或判刑被認為不合理時，

「幸存者」更感到無奈和憤怒。侵犯者上訴，「幸存者」可能再需要上庭作

供，再受傷害。另一方面，若侵犯者不被起訴，沒有機會上庭(即律政署不

進行起訴)，「幸存者」會感到強烈的不公義。 

法庭的安排對「幸存者」造成傷害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幸存者」需要面

對公眾，感到驚慌、難受、甚至精神崩潰。使用屏風對保護「幸存者」的私

隱和減少傷害非常重要。可惜的是，無論是警務人員及「幸存者」均理解使

用屏風是有特殊身份的「幸存者」(例如名人、明星/藝人)的「權利」，一般

人不容易獲得法庭批准。 

香港律政司於 2009 年 9 月發出了一份「對待受害者及證人的陳述書」，律

政司會以受害者和證人的利益為檢控工作的重心，亦即確認受害者和證人對

執行公義的重要性。「陳述書」中指出，在案件審訊前，檢控人員在處理證

人的特別需要時，可在有充份理由支持下向法庭申請採取一些特別措施，當

中有數項對處理性暴力案件特別相關和重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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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證人在庭上作供時，以屏障遮蔽證人； 

- 運用雙向閉路電視，使證人可以在法庭外通過電視聯繫方式向法庭作證； 

- 如屬性罪行，作出命令把證人的身分保密； 

- 非公開法庭聆訊。 

- 審訊時，檢控人員會 

- 把證人可能面對的困難告知法庭，以便法庭可顧及證人的情況； 

- 設法確保受害者及證人的個人資料不會在不必要的情況下在法庭上被披

露； 

- 致力確保證人不會在法庭範圍內接觸到被告人； 

- 在可行的情況下，向受害者解釋案件的審訊結果； 

 

另外，如被告人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檢控人員會採取步驟，確保警方在實

際可行的情況下，盡早把上訴結果通知受影響的受害者及其家屬。 

本研究發現律政司雖已發出指引，但實際情況並不符合所述的「最佳做法」。

警務人員對申請屏風的理解影響了會否為證人(亦即「幸存者」)進行申請，

可能使「幸存者」喪失了應有的權利。在目前的運作中，要申請屏風或獲得

批淮已很困難，更遑論使用其他措施如運用雙向閉路電視及進行非公開法庭

聆訊。事實上，警務人員的理解亦與法庭的批准準則有關。有警務人員指出

不採用屏風與審訊的公正性有關，例如法官需要看到證人的表情。這技術性

問題，應不難解決，大前題是性暴力受害者因要面對公眾而帶來的創傷是否

應該及可以避免。1999 年英國的「青年公義與刑事証據條例」已訂明「性

罪行」證人符合因「恐懼」及「悲痛」而影響作証質素的定義，必須提供特

別措施如屏障，亦即無需證人提出申請。 

案件進入司法系統，是由警方把個案轉往律政署開始。這決定牽涉警務署的

各層人員，雖然最終的檢控決定權屬律政署，警方的態度及角色很重要。此

研究亦發現，警務人員會說服「幸存者」放棄要求警方檢控侵犯者，警務人

員被訪者亦表示警方在處理轉交律政署的決定時態度傾向審慎，避免受到律

政署的質疑。案件如不轉交律政署，「幸存者」往往未能知悉原因，感到不

公義。同樣地，即使警方願意把個案提交律政署，律政署不起訴的情況亦甚

多，「幸存者」亦不能掌握原因。此研究發現，雖然法庭審訊過程及結果會

產生「二度創傷」，能上庭即有機會把侵犯者繩之於法，對「幸存者」的復

康也很重要。司法系統如何處理性暴力事件，影響著公義的實踐。「幸存者」

承受著面對公眾、被辯方律師盤問、重覆敘述性暴力事件等壓力，法庭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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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她們提供足夠的保護，使她們免受「二度創傷」。 

此外，律政司發出的「對待受害者及證人的陳述書」亦指出需向受害者解釋

案件的審訊結果，但有被訪者只從報章中得悉結果，並未有收到正式的交

待，反映法庭並沒有確定警方會通知「幸存者」審訊結果。 

8.4. 警察系統 

警察是絕大部份被訪者均有接觸的系統。此研究發現，相比於其他系統如司

法和學校，警察系統帶來「二度創傷」的程度有較大的差異。有接近三分一

的被訪者提及與警察接觸過程中的正面經驗，她們感受到關懷與安慰，也有

其他專業人士表示警察處理性侵犯個案的態度和方法比過往有很大的進

步。有被訪警務人員透露，與「幸存者」保持良好關係也有助於促使「幸存

者」願意出庭。可是，有部份「幸存者」反映，警務人員的質疑態度及處理

程序，令她們在求助過程中再被傷害。研究結果反映「幸存者」與警方接觸

的經驗有很大差異；警方對部份性暴力「幸存者」的支持有所增加，當警方

願意改善服務態度與簡化程序，不但配合警方本身執法的目標，亦能減少性

暴力「幸存者」的「二度傷害」。 

 

當中有十位被訪者對警務人員的表現表示讚賞，她們反映警方態度友善、細

心和對她們表達支持、重視「幸存者」權益、有耐性、有安慰和關心「幸存

者」。可是，有九位被訪者對警方處理性侵犯個案的態度感到不滿，她們感

受到警員的負面態度，主要為不信任「幸存者」，因而不鼓勵「幸存者」報

警；對待「幸存者」如犯人、使「幸存者」感到不被信任及被懷疑、將「幸

存者」定格為某類人等。此外，警務人員缺乏耐性、態度輕率，對「幸存者」

的情緒不敏銳，罔顧「幸存者」的感受，帶來「二度創傷」。 

 

警方處理性暴力案件的程序仍有改善的空間，包括因轉換警署而重覆落口供

及調查程序、錄口供時有男警員在場、由男警員負責案件、錄口供過程累贅

(例如詳細記錄「幸存者」與其他無關案件的人的性經驗)及「幸存者」的私

隱未受保障等。「幸存者」除了需要經歷報警落口供的初階段外，往後還需

要參與調查和認人等程序，當中具體的安排往往會使「幸存者」感到不安，

例如要在有機會暴露其「幸存者」身份的情況下重返案發現場；又或在警署

認人後仍會碰見侵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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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指引，警方作為執法系統的一部份，有責任向「幸存者」交待法庭處理

程序的結果，在上法庭後與「幸存者」保持溝通。有被訪者表示並沒有收到

警方通知，要從報章得知裁決結果。有兩位受訪者(個案一、八)懷疑警員洩

露案件資料，引起傳媒廣泛報導；另有兩位被訪者因警方在沒有她的同意下

通知其家人及要求「幸存者」暴露身份而感到受屈。 

 

被訪的警務人員均認為指引足夠，但有其他因素對警方的工作有重要影響，

包括個別警員欠缺經驗及資源/人手不足，這些都是被訪者有提及的。 

 

「都 okay…因為當中涉及一個溝通嘅問題喺度，咁呢一個就真

係要自己經驗去攞到架嘛…我成日覺得係你點樣去 treat 佢令

到佢信任你，講啲嘢俾你聽…訓練一定係做到好足架，作為一

個警務署好重視呢啲情況，咁佢會做到好足，但係實際做起上

嚟就好視乎每個人自己經驗呀，同埋點樣表達條問題…識唔識

問啦，同埋經驗囉，佢哋係欠缺經驗囉…你點樣同嗰個人傾呀、

問嘢各樣嘢都係技巧嘢嚟，但呢啲技巧呢唔能夠話個師姐行出

嚟佢話俾你聽你應該咁咁咁樣，係冇人講到俾你聽，因為你每

一個人都唔同架嘛對住。」(警員一) 

 

「指引呀…例呀其實啫係足夠囉講真，但係始終都係…啫係啫

係講得現實啲就係都係結構性問題，都係人手不足呀…冇咁多

時間呀！資源呀！人力呀去配合呢！就難啲囉。」(警員二) 

 

研究結果亦發現警察系統雖然有所改進，在處理性暴力案件方面有進步，但

在態度和程序方面仍有改善的空間，包括警員的態度、落口供程序、保密性、

調查及認人過程、向「幸存者」交待法庭裁決及與其他專業的協作等。而在

「風雨蘭」處理的個案中，有些警務人員不但以友善、支持的態度對待「幸

存者」，亦能體恤她們的困難及為她們提供不同的支援，令她們能夠面對漫

長而痛苦的司法程序，例如某區重案組警員考慮到「幸存者」擔心上庭時身

份被披露，不但主動向律政署提出、向法庭申請讓「幸存者」在屏風後作供，

更把透明的証人室用紙張遮蔽，令「幸存者」的私隱得到保護。此外，有外

傭被僱主性侵犯，某區警方主動為「幸存者」轉介住宿及提供經濟援助，令

「幸存者」能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繼續面對司法程序。另一方面，亦有警區

為了減少性暴力「幸存者」因重覆落口供而受傷害作出了適切的安排，盡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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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負責案件的警區及警員處理案件，避免因轉區或轉隊而需要重覆錄口

供。 

 

8.5. 法醫系統 

研究結果發現有十二位被訪者需要接受法醫檢查，在過程中有感到恐懼、尷

尬和難受的；負面經驗，主要源於法醫是男性、要在社工及警察面前接受檢

查、因裸露身體感到受辱、身體感到痛苦及在檢查時回憶案發的情景。也有

被訪者有正面經驗，例如感到法醫有照顧「幸存者」的感受。 

 

法醫系統如能增加女法醫，將能減少為性暴力「幸存者」帶來尷尬和不安。

社工和警察也應提高敏銳度，即使也是女性，也應避免在「幸存者」接受法

醫檢查時在場。 

 

8.6. 醫療服務的系統 

被訪醫務人員均表示指引足夠及有效，但在實際執行時受到醫療人員的調動

所影響： 

「你話百分之一百就一定冇可能架喇，因為始終都好多前線人

員調動嗰個問題，但係你話八成以上呢，應該都 ok，同埋我哋

有個執漏(避免出錯)嘅制度，就係第二日我哋會交更，同埋會睇

一睇番啲 case，啫係呢間醫院我覺得都可以接受。」(醫生一) 

 

此外，在沒有使用一站式服務的情況下，「幸存者」到急症室求助時所面對

的困難包括醫護人員處理態度欠妥當，有對「幸存者」抱質疑、冷漠態度，

甚至在背後討論，在沒有考慮「幸存者」的情緒下要求她報警；這些都使「幸

存者」感到不安及困擾。被訪的醫務人員亦反映未能確保由女醫生及女護士

處理性暴力個案，急症室更非一個能照顧到「幸存者」情緒及私隱的合適環

境；也因急症室的服務量甚大，處理病人數目非常多，「幸存者」的等候時

間往往很長，這也是「幸存者」及醫務人員提到的問題。此外，在缺乏一站

式服務的環境中，若醫警協調欠佳，特別是警方堅持安排法醫到急症室進行

檢查，「幸存者」需要等候法醫，便會加長逗留在繁忙嘈雜的急症室的時間，

而期間又不適合進行其他程序，如落口供及進行醫療檢驗，以致拖長了整個

處理時間，對「幸存者」造成困擾，認為在「幸存者」接受基本的醫療服務

後應轉介她們往「風雨蘭」一站式服務，在該處進行法醫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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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一站式服務 

被訪者對「風雨蘭」的服務有高度的評價，最主要是其一站式模式，把醫療

服務、法醫檢查及向警方報案安排在同一地點進行，而該地點是一個能使「幸

存者」感到安全(包括人身安全，保障私隱及免受判斷) 的地方。這些「硬件」

安排對處於極度焦慮和困惑的性暴力「幸存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負責提供服務的社工/輔導員的服務態度和服務質素也具決定性的影響。「風

雨蘭」的社工不單處理創傷，也著重「充權」，在過程中協助「幸存者」掌

握有關程序及權益；協助她們向其他專業人士爭取合理的對待；釐清事件的

責任，減低「幸存者」的自責。由於「風雨蘭」專注為性暴力「幸存者」提

供服務，社工都富有經驗，也能與其他專業及團隊建立穩定及穩固的協作關

係。能提供即時支援及持續輔導服務也是被訪者欣賞的服務特色。 

 

「一站式服務」模式需包括硬件(一個地點、地理位置、設施、佈置等)及軟

件(工作員的服務態度、內容、質素等) 的配合，才能全面地照顧「幸存者」

身體、情緒、私隱及權益。 

 

8.8. 幸存者理想中的復康環境 

「責備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 是社會上普遍對性暴力「幸存者」的態

度，被訪者不單在與一些專業人士接觸的過程中能感受到，如果性侵犯事件

被傳媒公開，「幸存者」要承受的「二度傷害」將會更大，特別是現今電腦網

絡資訊的流通性很大，也著重互動，容易引來失實的猜測和評論。 
 

要針對有關性暴力及性暴力受害者的社會主流論述，公眾教育很重要，但改

變觀念並不是容易的事。近年，「風雨蘭」也開始了組織「幸存者」互助小組

及倡議政策改變，這些工作也是針對復康環境作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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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社區系統的改善建議 

9.1. 學校系統 

9.1.1 中小學 

(i) 教統局應就學校如何支援及處理校外發生的性侵化個案提供明確的

指引； 

(ii) 確保中小學有根據《防止校園性騷擾的問與答》及《學校政策網要》

制訂處理校內發生的性騷擾個案的政策及政策符合基本原則； 

(iii) 加強老師及其他校務人員的培訓； 

(iv) 加強學校社工的訓練。 

 

9. 1.2 大學 

(i) 大學高層須將防範性騷擾的政策放在高優次；落實執行零容忍性騷擾

政策；運用《審核大學性騷擾政策的檢視清單》(莊耀洸，2011)作比

對，查找現行政策的不足，立刻作出修訂和改善； 

(ii) 檢討投訴程序，增加透明度，鼓勵查詢及投訴，透過民間評論監察現

況及提出改善措施； 

(iii) 建立支援「幸存者」的文化，加強保障「幸存者」，提供一站式的法

律和情緒支援； 

(iv) 投放資源加強專業培訓，以全職專責人員處理投訴，加強監察，確保

政策能有效執行； 

(v) 引入以全校參與的民主策略，提昇不同人士的參與機會，邀請學校不

同持份者 (stackholders)，包括：職工會、學生會、基層工友等共同

制訂和檢討防止性騷擾政策； 

(vi) 透過定期調查和研究，掌握校園性騷擾的最新情況；及 

(vii) 加強教育及推廣，將平等機會和防止性騷擾議題納入正式課程，增撥

資源作定期社會政策研究，提昇公眾對人權和性別平等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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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平等機會委員會 

(i) 加強職員的培訓，改善處理投訴的態度； 

(ii) 增強處理投訴過程包括調查的透明度； 

(iii) 增強職員處理調解的性別/性侵犯敏銳度。 

 

9.3. 司法系統 

(i) 確保執行律政司於 2009 年 9 月發出了一份「對待受害者及證人的陳

述書」的內容，並就性暴力案件註明相關措施及執行指引。 

(ii) 確保警方盡早把審訊結果通知「幸存者」。 

 

9.4. 警察系統 

(i) 警方不應以批判的態度對待「幸存者」；警方在調查及求証其間，不

應因「幸存者」的職業、背景而以輕率及質疑的態度對待「幸存者」； 

(ii) 為所有警員(特別是負責刑事偵緝的隊員)提供培訓，令他們增加對性

暴力「幸存者」的瞭解，改善處理有關案件時的態度、技巧及程序； 

(iii) 簡化現時轉區或轉隊的安排，盡早甄別及安排負責調查的警員接手案

件，以免「幸存者」重覆錄口供及調查程序； 

(iv) 落實「受害者約章」、律政署的指引及有關法例，為性暴力「幸存者」

提供保護措施: 如錄影會面、使用屏風或視象作供等； 

(v) 檢示現時處理性暴力案件的程序，保障「幸存者」私隱及權益，確保

「幸存者」的私隱及案件資料保密； 

(vi) 為性暴力「幸存者」因是次罪行所造成的傷害提供實質援助，包括交

通、住宿及經濟援助等； 

(vii) 警方轉介「幸存者」使用一站式性暴力危機中心，以免「幸存者」在

急症室進行各項程序，及令她們獲得適切的情緒支援及醫療服務。 

 

9.5. 法醫系統 

法醫系統如能增加女法醫，將能減少為性暴力「幸存者」帶來尷尬和不安。

社工和警察也應提高敏銳度，即使也是女性，也應避免在「幸存者」接受法

醫檢查時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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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醫療系統  

(i) 加強指引的落實，確保由女醫生應診、有「指定護士」，有核對清單； 

(ii) 加強醫務人員的訓練，包括態度及技巧； 

(iii) 改善急症室設計。 

 

9.7. 一站式服務 

根據被訪者(包括「幸存者」及專業人士)提供的資料，「風雨蘭」一站式服

務有以下十項「良好實踐」(good practice)： 

 

(i) 警務與醫療服務設置於同一處，「幸存者」無需前往不同地方報案及

接受醫療服務 

(ii) 由有經驗、專門社工提供服務 

(iii) 向「幸存者」清楚解釋有關程序 

(iv) 知會「幸存者」其權益 

(v) 協助「幸存者」向其他專業人士爭取合理對待，維護「幸存者」權益 

(vi) 向「幸存者」釐清事件的責任，減低自責感 

(vii) 提供即時支援 

(viii) 提供一個安全及舒適的環境 

(ix) 在整個求助過程中陪伴「幸存者」 

(x) 提供持續的跟進輔導服務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就一站式服務有以下的建議： 

(i) 持續為性暴力「幸存者」提供的服務應全面關注「幸存者」在心理、

醫護、司法及福利方面的需要，以同一名有經驗社工全程跟進「幸存

者」，為「幸存者」協調服務。 

(ii) 針對「幸存者」的獨特需要，在全港五區(港島、東九龍、西九龍、

新界東及新界西)設立性暴力「幸存者」支援服務，並設計一個能保

障私隱的一站式危機中心。 

(iii) 為性暴力「幸存者」提供的服務時，應符合以下原則： 

(a) 服務應全面關注「幸存者」在心理、醫護、司法及福利方面的需

要； 

(b) 即時支援：24 小時候命，提供即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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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站式處理：集中在一個地點為「幸存者」提供各種服務，避免

「幸存者」週旋於不同部門之間，重覆講述被害經歷，加深創傷； 

(d) 專門服務：專注為性暴力「幸存者」提供服務以確保服務質素，

包括社工具專門的專業知識及經驗、快速進行危機介入、與其他

專業系統建立良好協作關係及能提供持續的支援與服務。 

(iv) 政府應向醫療、警察及社會福利等專業界別推廣一站式性暴力「幸存

者」支援服務，並於服務指引內，提供不同服務機構的資料，讓各部

門及性暴力「幸存者」能選擇合適的服務機構，令更多性暴力「幸存

者」獲得適切的支援服務。 

 

「幸存者」求助時亦涉及不同專業人士及部門，包括醫院、警察、法醫及社

工等，應持續培訓專業人仕(如老師、警察、醫療人員及檢控人員)，以糾正

他們對性暴力的迷思，並全面瞭解「幸存者」的獨特需要，提供適切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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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被訪者個案資料表 

個案

號碼 
暴力種類 使用酒精/藥物 年齡 國藉 婚姻狀況 教育程度 

經濟活動 

身份 
職業 與同住人士關係 與侵犯者關係 

1 強姦 酒精 26 中國 單身 中五 工作 文員 
與父母及兄弟姐妹

同住 
新朋友 

2 強姦 沒有 14 中國 單身 中三 學生 不適用 
與父母及兄弟姐妹

同住 
男朋友 

3 強姦 酒精 40 中國 離婚 中五 工作 保險經紀 與父母同住 前男友 

4 強姦 沒有 42 中國 已婚 高中 工作 清潔員 與配偶及子女同住 上司 

5 強姦 沒有 20 中國 單身 大學 學生 不適用 與父母同住 前男友 

6 強姦 沒有 29 中國 已婚 學士 工作 中學教師 與配偶同住 前輩 

7 非禮 沒有 19 中國 單身 大學 學生 不適用 與父母同住 同學 

8 強姦 
沒有 

19 中國 單身 大學 學生 不適用 
與父母及兄弟姐妹

同住 
新朋友 

9 強姦 沒有 20 中國 單身 副學士 學生 不適用 與父母同住 前男友 

10 非禮 酒精 30 中國 單身 學士 工作 文員 與父母及祖母同住 上司 

11 非禮 沒有 39 中國 離婚 高中 家庭主婦 不適用 與子女同住 鄰居 

12 強姦 沒有 20 中國 單身 大學 學生 不適用 獨居 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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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號碼 
暴力種類 使用酒精/藥物 年齡 國藉 婚姻狀況 教育程度 

經濟活動 

身份 
職業 與同住人士關係 與侵犯者關係 

13 強姦 酒精 19 中國 單身 中五 工作 
化妝品 

推銷員 
與父母同住 朋友 

14 強姦 沒有 19 中國 單身 中六 學生 不適用 與父母同住 新朋友 

15 強姦 酒精 28 中國 單身 証書學位 工作 文員 
與父母及兄弟姐妹

同住 
朋友 

16 強姦 沒有 49 中國 離婚 高中 家庭主婦 不適用 獨居 鄰居 

17 強姦 酒精 15 中國 單身 中三 工作 待應 與父母同住 客戶 

18 強姦 酒精 30 中國 單身 學士 工作 助教 與父母同住 同事 

19 強姦 沒有 25 菲律賓 已婚 高中 工作 女傭 與僱主家人同住 僱主 

20 輪姦 沒有 22 中國 離婚 証書學位 失業 不適用 

與祖父母、父母、

兄弟姐妹及子女同

住 

前男友及其朋友 

21 非禮 沒有 30 中國 已婚 高中 工作 文員 丈夫 同事 

22 強姦 酒精 28 美國華僑 單身 學士 工作 金融 獨居 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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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聞報導──報章剪輯 

 

太陽報 (2010 年 6 月 8 日) 

 

 
 

星島日報 (2010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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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2010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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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10 年 6 月 8 日) 

 

 
 

信報 (2010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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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早報 (2010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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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 (2010 年 6 月 8 日) 

 

 
 

都市日報 (2010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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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日報 (2010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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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報 (2010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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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2010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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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 (2010 年 9 月 21 日) 

 

 
 

太陽報 (2010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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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 (2010 年 9 月 21 日) 

 

 
 

文匯報 (2010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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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 (2010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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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 (2010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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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10 年 9 月 21 日) 

 

 

 

 

 

頭條日報 (2010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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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 (2010 年 9 月 21 日) 

 

 

都市日報 (2010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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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報 (2010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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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 (2011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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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報 (2011 年 1 月 5 日) 

 

 

 

 
 
 
 
 
 

 



 

128 
 

 

 

文匯報 (2011 年 1 月 5 日) 

 

 

明報 (2011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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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 (2011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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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日報 (2011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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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 (2011 年 1 月 5 日) 

 

 

都市日報 (2011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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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 (2011 年 1 月 5 日)  

 

           



 

133 
 

 

 

 

香港商報(2011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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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報 (2011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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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2011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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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早報 (2011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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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虎報 (2011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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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一站式服務模式：風雨蘭一站式危機介入流程 

 
  

 

風雨蘭輔導員 24 小時 

當值，接受警方、醫院及

社會服務傳呼轉介。 

危機評估： 

1. 事發時間 

2. 受害人的身心狀態 

3. 受害人的安全 

4. 受害人的關注及需要 

24 小時危機介入包括： 

1. 陪同受害人報警落口供，提供情緒支援 

（風雨蘭亦可安排受害人在危機中心報警）； 

2. 陪同受害人進行法醫檢查； 

3. 陪同受害人進行即時醫療檢查； 

 

危機中心為服務機地，協調相關專業，提供輔導、 

醫療、報警等服務。 

風雨蘭熱線 2375 5322 

接受各專業人士、受害人

及親友查詢。 

輔導服務： 

1. 即時危機支援 

2. 長期輔導 

醫療檢查： 

1. 緊急事後避孕 

2. 傷勢檢查及治療 

3. 性病檢查及治療 

4. 驗孕 

法律跟進： 

1. 報警程序陪同 

2. 上庭陪同 

3. 法律程序講解 

轉介其他支援服務： 

1. 住屋 

2. 經濟援助 

3. 心理及精神治療 

輔導員接到轉介後，如屬緊急個案， 

輔導員會隨即前往轉介者之單位， 

為受害人提供危機介入及陪同服務。 

長期跟進 



 

139 
 

鳴謝 

 

是次研究能順利完成，有賴以下人士的協助，在此致以深切的謝意！ 

 

廿二位接受訪問的「風雨蘭」服務使用者 

陳丹 (研究助理) 

林依玲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 社區教育及倡議幹事 

陳雪儀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 傳訊及資源發展主任 

林嘉洋 (文字編輯) 

 

Global Fund for Women 贊助印刷費  



 

140 
 

風雨蘭介紹 
 

 

風雨蘭──全港首間性暴力危機中心， 

專為性暴力受害女性提供一站式支援。 

風雨蘭是一種生命力強的花朵，多於雨後開花，寄意性暴力受害人即使遭受

風雨蹂躪，仍能在雨後開花，積極面對人生。 

 

「風雨蘭」是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於 2000 年成立的全港首間性暴力一站式

危機支援中心，專為十四歲或以上之受害女性提供二十四小時服務。作為各

項服務的協調機制，風雨蘭一站式提供輔導、醫療、法律及其他適切支援，

協助遭受性暴力的女性重建自尊自信。 

 

風雨蘭熱線：2375 5322 (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風雨蘭的服務包括： 

一站式危機支援 

理念﹕減低受害人因揭露性侵犯事件再度受創的機會 

為受害人協調醫療及報警程序，讓受害人於風雨蘭中心內進行錄取口供及搜證程

序。 

 

醫療支援  

為受害人提供即時診治及跟進，包括事後避孕、性病檢驗及跟進。 

 

陪同支援  

陪同及支援受害人進行有關程序，包括錄口供、法醫檢查、醫療檢查及上庭。 

 

心理輔導 

由輔導員提供心理評估及情緒輔導。 

 

面對創傷 盡快求助 



 

141 
 

幸存者權益關注小組介紹 

 

  

 


